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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博市人民政府文件
淄政发〔２０１４〕４号

淄博市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淄博市２０１４年度国有建设

用地供应计划的通知

各区县人民政府,高新区、文昌湖区管委会,市政府各部门,各有关单位,各大企业,各高等院校:

现将«淄博市２０１４年度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淄博市人民政府

２０１４年３月１７日

淄博市２０１４年度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

　　一、计划编制的目的、意义和依据

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是落实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规划、土地利用年度计划及城市功能分

区与布局的重要保证,是规范管理国有建设用地

的重要措施. 编制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对于

客观、准确地了解实际用地需求,科学安排国有

建设用地供应,促进土地供应的规范化、制度化、

科学化,增强政府调控能力,加大土地利用总体

规划和城市总体规划实施力度,促进土地节约集

约利用等具有重大意义.

为进一步加强国有建设用地供应管理,科学

调控土地市场,合理配置土地资源,保障重点产

业项目建设、基础设施建设和城镇住房建设需

求,优化产业布局,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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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和国土资源部«国有建设用地

供应计划编制规范(试行)»(国土资发〔２０１０〕１１７

号),结合我市上年度供地情况和本年度用地需

求,制定本计划.

二、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

会精神,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按照“控制总

量、优化增量、盘活存量、提高质量”的要求,本着

“精细化管理,高品质发展”的思路,严格执行国

家土地供应和房地产用地调控政策规定,坚持总

量适中、内部均衡、统筹兼顾、重点保障、有保有

压的基本原则,科学合理地安排用地. 大力推进

土地节约集约利用,严格控制新增建设用地量,

优先利用存量土地. 合理调配各类用地供应指

标,指导性与指令性相结合,全力保障年度建设

项目用地需求. 通过科学供地,促进产业结构调

整和转型升级,确保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社会和谐稳定.

三、计划指标

(一)国有建设用地供应总量

２０１４年淄博市国有建设用地计划供应总量

１４６１．６２７８公顷.

(二)国有建设用地供应结构

在２０１４年国有建设用地供应总量中,商服

用地２２２．４８５４公顷;工矿仓储用地５７９．０００４公

顷;住宅用地３１５．５５１１公顷,其中:保障性安居

工程用地８６．８２８１公顷 (经济适用房用地１４．

５５９５公顷,棚户区改造用地３９．６９４４公顷,公共

租赁房用地３．２２公顷,限价房用地２９．３５４２公

顷),商品住房用地２２８．７２３公顷(中小套型商品

住房用地１４８．４４８７公顷);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

用地１９４．１６４９公顷;交通运输用地１１３．８２７５公

顷;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２５．９３６６公顷;特殊用

地１０．６６１９公顷.

(三)国有建设用地供应布局

按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用地规模、区

位和标准,核减超标准用地,合理安排建设用地

布局,努力提高节约集约用地水平. 一般中小项

目尽量使用存量建设用地,不占或少占新增用地

指标. ２０１４年,张店区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

为３６０．９９６９公顷,占全市供应总量的２４．７０％;

淄川区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为１３５．７７６５公

顷,占供应总量的９．２９％;博山区国有建设用地

供应计划为１０６．８８０１公顷,占供应总量的７．

３１％;周村区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为 １０４．

３６８９公顷,占供应总量的７．１４％;临淄区国有建

设用地供应计划为１７３．８８５２公顷,占供应总量

的１１．９０％;桓台县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为

１０８．５９９７公顷,占供应总量的７．４３％;高青县国

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为１０９．３０１７公顷,占供应

总量的７．４８％;沂源县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为

１０７．４０４６公顷,占供应总量的７．３５％;高新区国

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为１５３．３９４１公顷,占供应

总量的１０．４９％;文昌湖旅游度假区国有建设用

地供应计划为１０１．０２０１公顷,占供应总量的６．

９１％.

四、政策导向

(一)优化空间布局

坚持“统筹城乡,集聚建设”的原则,优先保

障重点地区、重大项目需求,推进工业建设用地

向开发区集中、人口向城镇集中、住宅向社区集

中,形成梯度辐射、层次分明、布局合理、功能互

补的新型城镇体系.

严格按照城市总体规划和土地利用总体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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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确定的城市空间发展意图和功能定位,集中力

量发展壮大主城区,着力建设提升次城区和县

城. 以淄博新区建设为龙头,全面加快文化、商

务、金融、水系、教育、医疗等重要功能区块的规

划建设. 城区重大基础设施统一规划、共建共

享、提升特色、完善功能,着力提升城市综合承载

能力.

(二)优化土地供应结构

以«淄博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２００６－２０２０

年)确定的五个“统筹”引导土地结构调整,促进

土地利用向集约节约方向发展,构建以工业发展

为主导、以现代农业为基础、以历史文化与生态

旅游为特色、以专业性物流服务为依托的现代化

城市产业用地结构,实现土地利用与产业布局的

双优化. 重点保障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的土

地供应,优先保障重点项目建设用地,优先保障

具有高效、高辐射力的优势产业的用地供应,支

持重点产业集聚区和功能区的发展,推动经济发

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 认真落实房地产

用地调控政策,重点保障保障性安居工程用地,

对列入保障性安居工程计划的用地实行“应保尽

保”. 进一步完善住房用地供应结构,加大中小

户型、中低价位普通商品房的供应,增加经济适

用住房建设规模,严格控制高档住宅用地,别墅

类用地一律不予安排,合理引导住房建设与消

费,确保保障性住房用地、棚户区改造住房用地、

中小套型普通商品住房用地“三类用地”达到住

房用地供应总量的７０％以上.

(三)促进土地集约节约利用

严格按照省国土资源厅下达的土地利用年

度计划确定的建设用地规模、农用地转用规模、

耕地保有量和耕地指标,从严控制农用地转为建

设用地;严格保护基本农田,除国务院批准的国

家重点建设工程项目外,严禁其它项目建设占用

基本农田.

坚持节约集约用地政策,建设项目鼓励利用

存量土地,加大存量土地盘活力度,严格控制增

量用地. 工业用地项目提倡和推广多层标准厂

房建设,新建工业项目平均容积率一般不低于

１．０,建筑系数一般不得低于４０％. 加大闲置土

地清理力度,严肃查处违法违规用地行为. 通过

城市功能分区来确定土地供应量和结构,保障发

展所需土地,加强土地批后监管,及时清查闲置

土地,确保有效供应.

(四)发挥市场配置资源基础性作用

建立健全市场配置土地资源的长效机制,发

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提高政府调控土

地市场的能力和水平,推进土地资源的市场配

置,充分运用土地价格调控土地市场,逐步建立

统一、开放、规范、有序的土地市场体系. 加大政

府土地储备力度,完善土地一级开发机制、增强

政府住房保障和调控市场的能力.

严格落实工业和经营性用地招拍挂出让制

度,实行经营性基础设施用地有偿使用. 进一步

加强划拨用地管理,严格控制划拨用地范围,逐

步扩大国有土地有偿使用的范围.

强化市场管理,严把投资准入门槛. 及时更

新城镇基准地价,发挥地价对土地市场的调控作

用,充分运用价格机制抑制多占、滥占和浪费土

地,有效利用经济杠杆将有限的土地资源配置到

最需要的行业和部门,以达到土地节约集约与高

效利用的目的.

五、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实施的保障措施

(一)切实强化措施,确保供地服务效率和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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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计划实施过程中,要把握全面,突出重点,强

化服务,简化审批程序,提高服务效率;对年度重

点项目用地、政策性住房用地要采取超前介入,

跟踪服务,全程保障,确保满足项目建设用地需

求.

(二)健全土地储备运行机制,加强政府对土

地供应的宏观调控能力.加大政府在土地储备

开发和土地供应中的主导性作用,科学编制土地

储备年度计划和土地储备开发计划,完善土地储

备开发运作模式,加大政府储备力度,增强政府

“旧城、旧村”整治改造、住房保障和调控市场的

能力.

(三)建立健全土地年度供应计划编制长效

机制.通过建立健全土地供应计划编制长效机

制,提高供应计划的可操作性和合理性、科学性,

加强土地供应预测,严格实施计划管理,落实土

地供应去向. 年度供应完成后,及时进行总结分

析,为下一年度供应计划编制提供依据.

(四)加强沟通和协调,建立计划实施联动机

制.市发展改革委、经济和信息化委、国土资源

局、住房城乡建设局、环保局、规划局、房管局等

相关部门要密切协调配合,共同组织做好建设项

目用地各项前期准备工作. 各区县政府要充分

发挥职能优势,做好计划实施工作.

(五)建立计划执行情况的动态跟踪管理和

定期分析制度.市国土资源局要加强对计划实

施的动态跟踪管理,及时总结计划执行情况,定

期向市政府报告. 对因特殊原因影响供应计划

执行的,市国土资源局要及时会同相关部门做好

计划调整工作,并及时向社会公布.

(六)建立计划执行监督和奖惩制度.建立

用地公示制度,方便社会监督,确保重点项目用

地及时落实到位,按期完成建设任务;对严格执

行土地供应政策、土地利用集约程度高、土地利

用效益好的区县,在下年度计划指标分配中予以

优先支持.

附件:１．淄博市２０１４年度国有建设用地供

应计划表

２．淄博市２０１４年度住房用地供应计

划表



(上接第７页)府每３年调整一次,在土地市场价

格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也可适时进行调整.

六、本通知自２０１４年５月１日起施行,有效

期至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３１日. 原淄政发〔２０１１〕３０

号文件同时废止.

附件:１．淄博市各区县城区基准地价

２．淄博市各区县城区划拨土地使用权

租金标准

３．淄博市各区县镇政府驻地基准地价

及划拨土地使用权租金标准

４．淄博市各区县城区基准地价级别范

围说明表

淄博市人民政府

２０１４年３月１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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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淄博市2014年度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表

单位：公顷

用途

区县 

合计 商服用地 工矿仓储用地

住宅用地
公共管理

与公共服务
用地

交通运输
用地

水域及水利
设施用地

特殊用地

小计
廉租房用

地
经济适用房

用地
商品房
用地

其他
用地

合计 1461.6278 222.4854 579.0004 315.5511 0 14.5595 228.723 72.2686 194.1649 113.8275 25.9366 10.6619

张店区 360.9969 105.3569 66.5886 63.4584 0 6.5417 14.0365 42.8802 93.0944 12.7 15 4.7986

淄川区 135.7765 19.9353 66.3192 26.3367 0 0 20.9867 5.35 16.184 7.0013 0 0

博山区 106.8801 11.6809 54.2455 21.8852 0 0 15.1352 6.75 16.3435 2.1217 0.6033 0

周村区 104.3689 16.9037 52.4854 34.9798 0 0.8806 34.0992 0 0 0 0 0

临淄区 173.8852 21.8 90.04 26.0158 0 0 21.6258 4.39 15.8294 15.67 0 4.53

桓台县 108.5997 7.7791 56.1812 24.9996 0 3.1374 21.8622 0 19.6398 0 0 0

高青县 109.3017 11 36.0444 23.064 0 0 21 2.064 12 16.86 10.3333 0

沂源县 107.4046 8.5089 68.1009 24.9994 0 3.9998 10.1652 10.8344 3.3235 2.4719 0 0

高新区 153.3941 13.5306 84.3352 24.8321 0 0 24.8321 0 2.0303 27.3326 0 1.3333

文昌湖区 101.0201 5.99 4.66 44.9801 0 0 44.9801 0 15.72 29.67 0 0

注：土地用途按照《土地利用现状分类》（GB/T 21010-2007）一级类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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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淄博市2014年度住房用地供应计划表
       单位：公顷

区县

供地总量
保障性安居工程用地 商品住房用地

保障性安居工
程和中小套型

商品房用地占
比(%)

保障性住房用地 各类棚户区改造用地 公共租赁房
限价商品

房
中小套型商
品住房合计 存量 增量 廉租房

经济适用
房

廉租房
经济适用

房
划拨 出让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合计 315.5511 104.2486 211.3025 0 14.5595 39.6944 0 0 2.8 0.42 29.3542 228.723 148.4487 74.56

张店区 63.4584 21.4971 41.9613 6.5417 20.12 0.26 22.5002 14.0365 0.5656 78.77

淄川区 26.3367 0.16 26.1767 1.19 0.16 4 20.9867 14.117 73.92

博山区 21.8852 7.5037 14.3815 6.75 15.1352 12.5373 88.13

周村区 34.9798 14.0994 20.8804 0.8806 34.0992 21.8805 65.07

临淄区 26.0158 22.4258 3.59 0.8 1.6 1.99 21.6258 14.6864 73.33

桓台县 24.9996 13.1271 11.8725 3.1374 21.8622 15.3848 74.09

高青县 23.064 23.064 1.2 0.864 21 14.6 72.25

沂源县 24.9994 10.8344 14.165 3.9998 10.8344 10.1652 3.7356 74.28

高新区 24.8321 14.6011 10.231 24.8321 18.7924 75.68

文昌湖区 44.9801 44.9801 44.9801 32.1491 7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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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BCR－２０１４－００１０００３

淄博市人民政府文件
淄政发〔２０１４〕５号

淄博市人民政府

关于调整城镇基准地价的通知

各区县人民政府,高新区、文昌湖区管委会,市政

府各部门,各有关单位,各大企业,各高等院校:

为进一步加强我市土地资产和地价管理,规

范地价体系,促进土地市场健康有序发展,根据

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实施协议出让国有土地使

用权最低价标准的通知»(鲁政发〔２００６〕５号)和

山东省国土资源厅关于开展２０１３年度城镇基准

地价更新工作的部署,我市完成了新一轮城镇基

准地价更新调整,更新成果已经市政府第２７次

常务会议研究通过,现予以公布,并就有关事项

通知如下:

一、本次调整的淄博市城镇基准地价(以下

简称基准地价)是在我市２０１１年公布实施的基

准地价基础上,充分利用城镇地籍调查成果、土

地利用总体规划成果,采取全部更新的方式,对

城镇土地级别进行调整;以近３年房地产市场交

易价格资料为依据,综合确定各类用途土地使用

权价格.

二、本轮基准地价的基本内涵是在淄博市城

镇规划区范围内,对现状利用条件下不同级别或

不同均质地域的土地,按照商业、住宅、工业等用

途,分别确定的其在２０１３年１月１日、法定最高

使用年限、设定开发程度、标准容积率条件下的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区域平均价格.

三、本轮基准地价的标准容积率. 张店城区

(含高新区)商业用地为２,住宅用地为１．８,工业

用地为０．８;其余五区三县商业用地为１．６,住宅

用地为１．５(沂源县住宅用地为１．３),工业用地

为０．８.

四、土地使用权出让、转让、抵押、租赁以及

作价入股(作价出资)时,应参照最新公布的基准

地价,结合宗地区位和规划条件等因素,按照规

定程序,选用合理的评估方法,进行年期、容积率

等修正后确定土地价格. 征收划拨土地使用权

租金按照新公布的租金标准执行.

五、基准地价原则上由市政(下转第４页)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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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淄博市各区县城区基准地价

商业基准地价

区县 张店区(含高新区) 淄川区 博山区 周村区 临淄区 桓台县 高青县 沂源县 文昌湖区

单位 元/m
2

万元/亩 元/m
2

万元/亩 元/m
2

万元/亩 元/m
2

万元/亩 元/m
2

万元/亩 元/m
2

万元/亩 元/m
2

万元/亩 元/m
2

万元/亩 元/m
2

万元/亩

一级 3270 218 2117 141.13 1816 121.07 1915 127.67 2129 141.93 1800 120 980 65.33 1275 85 1818 121.2

二级 2715 181 1665 111 1485 99 1578 105.2 1790 119.33 1500 100 882 58.8 1125 75 1403 93.53

三级 2045 136.33 1271 84.73 1207 80.47 1238 82.53 1426 95.07 1230 82 676 45.07 975 65 -- --

四级 1535 102.33 981 65.4 976 65.07 951 63.4 1119 74.6 960 64 448 29.87 720 48 -- --

五级 1069 71.27 749 49.93 683 45.53 751 50.07 785 52.33 680 45.33 -- -- 450 30 -- --

六级 810 54 -- -- -- -- -- -- -- -- -- -- -- -- -- -- -- --

住宅基准地价

区县 张店区(含高新区) 淄川区 博山区 周村区 临淄区 桓台县 高青县 沂源县 文昌湖区

单位 元/m
2

万元/亩 元/m
2

万元/亩 元/m
2

万元/亩 元/m
2

万元/亩 元/m
2

万元/亩 元/m
2

万元/亩 元/m
2

万元/亩 元/m
2

万元/亩 元/m
2

万元/亩

一级 2705 180.33 1653 110.2 1441 96.07 1613 107.53 1787 119.13 1620 108 875 58.33 1020 68 1598 106.53

二级 2060 137.33 1406 93.73 1147 76.47 1398 93.2 1493 99.53 1400 93.33 662 44.13 900 60 1275 85

三级 1637 109.13 1141 76.07 972 64.8 1139 75.93 1238 82.53 1130 75.33 470 31.33 840 56 -- --

四级 1145 76.33 883 58.87 776 51.73 877 58.47 955 63.67 850 56.67 358 23.87 630 42 -- --

五级 775 51.67 636 42.4 589 39.27 630 42 668 44.53 620 41.33 -- -- 450 30 -- --

工业基准地价

区县 张店区(含高新区) 淄川区 博山区 周村区 临淄区 桓台县 高青县 沂源县 文昌湖区

单位 元/m
2

万元/亩 元/m
2

万元/亩 元/m
2

万元/亩 元/m
2

万元/亩 元/m
2

万元/亩 元/m
2

万元/亩 元/m
2

万元/亩 元/m
2

万元/亩 元/m
2

万元/亩

一级 857 57.13 675 45 460 30.67 525 35 770 51.33 460 30.67 305 20.33 336 22.4 400 26.67

二级 715 47.67 523 34.87 358 23.87 440 29.33 615 41 388 25.87 225 15 284 18.93 336 22.4

三级 543 36.2 400 26.67 310 20.67 325 21.67 480 32 308 20.53 195 13 220 14.67 -- --

四级 404 26.93 370 24.67 275 18.33 280 18.67 380 25.33 248 16.53 150 10 190 12.67 -- --

五级 380 25.33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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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淄博市各区县城区划拨土地使用权租金标准
商业地租(元/㎡.年)

土地级别
张店区

(含高新区)
淄川区 博山区 周村区 临淄区 桓台县 高青县 沂源县 文昌湖区

一级 17.0 10.3 10.3 10.5 11.5 9.5 5.5 6.6 8.5

二级 14.2 7.2 6.6 7.8 9.1 7.7 3.7 4.6 6.6

三级 11.2 6.2 5.0 6.0 6.2 5.0 2.3 3.2 --

四级 7.5 4.0 2.7 3.3 4.2 2.9 1.8 2.1 --

五级 3.8 2.9 2.3 -- -- -- -- -- --

六级 3.8 -- -- -- -- -- -- -- --

工业地租(元/㎡.年)

土地级别
张店区

(含高新区)
淄川区 博山区 周村区 临淄区 桓台县 高青县 沂源县 文昌湖区

一级 6.0 4.6 4.3 4.6 5.4 3.1 2.0 2.3 2.4

二级 4.9 3.4 3.2 3.9 4.2 2.3 1.3 1.7 2.0

三级 3.6 2.8 2.7 3.0 3.4 1.8 1.0 1.3 --

四级 2.8 2.6 2.6 2.6 2.6 1.4 0.8 1.2 --

五级 2.6 -- -- -- -- -- -- -- --

注：1.本地租价格仅为划拨土地使用权有偿使用标准；

2.本地租价格不作为划拨土地使用权补办租赁手续、租赁土地使用权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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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淄博市各区县镇政府驻地基准地价及划拨土地使用权租金标准

区县 镇

基准地价 划拨土地使用权租金

商业用地 住宅用地
工业用地 商业地租 工业地租

一级 二级 一级 二级

元/m2 万元/亩 元/m2 万元/亩 元/m2 万元/亩 元/m2 万元/亩 元/m2 万元/亩 元/m2.年 元/m2.年

张店区 中埠镇 608 40.53 562 37.47 560 37.33 525 35 350 23.33 3.0 2.6

淄川区

双杨镇、昆仑镇 702 46.8 653 43.53 551 36.73 503 33.53 336 22.4 4.0 2.6

寨里镇 583 38.87 518 34.53 478 31.87 424 28.27 336 22.4 4.0 2.6

罗村镇、原磁村镇、岭子

镇、西河镇、龙泉镇
549 36.6 498 33.2 448 29.87 398 26.53 336 22.4 3.0 2.6

原黑旺镇、太河镇、原淄

河镇、原峨庄乡、原东坪

镇、原张庄乡

410 27.33 359 23.93 367 24.47 338 22.53 336 22.4 2.4 2.6

博山区

八陡镇 641 42.73 592 39.47 511 34.07 461 30.73 252 16.8 2.2 2.6

源泉镇、原崮山镇、池上

镇、原北博山镇、博山镇、

石马镇

370 24.67 322 21.47 308 20.53 265 17.67 252 16.8 1.9 2.6

周村区 王村镇 565 37.67 514 34.27 468 31.2 419 27.93 252 16.8 3.3 2.6

临淄区
凤凰镇、朱台镇、齐都镇、

原梧台镇
694 46.27 646 43.07 579 38.6 532 35.47 336 22.4 3.3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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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县 镇

基准地价 划拨土地使用权租金

商业用地 住宅用地
工业用地 商业地租 工业地租

一级 二级 一级 二级

元/m2 万元/亩 元/m2 万元/亩 元/m2 万元/亩 元/m2 万元/亩 元/m2 万元/亩 元/m2.年 元/m2.年

临淄区
皇城镇、原边河镇、

敬仲镇
532 35.47 483 32.2 476 31.73 441 29.4 336 22.4 3.1 2.6

桓台县

原周家镇 880 58.67 820 54.67 805 53.67 750 50 355 23.67 5.0 1.8

唐山镇、原邢家镇 815 54.33 760 50.67 745 49.67 690 46 355 23.67 5.0 1.8

马桥镇、原陈庄镇 600 40 555 37 540 36 490 32.67 310 20.67 2.9 1.8

起凤镇 560 37.33 520 34.67 515 34.33 465 31 287 19.13 2.9 1.8

新城镇 530 35.33 490 32.67 485 32.33 435 29 282 18.8 2.9 1.8

田庄镇 515 34.33 475 31.67 470 31.33 420 28 273 18.2 2.9 1.8

荆家镇 410 27.33 395 26.33 375 25 352 23.47 236 15.73 2.3 1.2

高青县

青城镇、高城镇、唐坊镇 230 15.33 210 14 200 13.33 179 11.93 132 8.8 1.8 0.8

木李镇、花沟镇、原赵店

镇、黑里寨镇
185 12.33 168 11.2 160 10.67 143 9.53 125 8.33 1.5 0.8

沂源县

东里镇、悦庄镇、鲁村镇、

南鲁山镇
285 19 250 16.67 260 17.33 240 16 147 9.8 1.7 1.0

西里镇、张家坡镇、中庄

镇、石桥镇、大张庄镇、

燕崖镇

265 17.67 216 14.4 242 16.13 216 14.4 134 8.93 1.6 1.0

原三岔乡、原徐家庄乡 238 15.87 180 12 218 14.53 180 12 130 8.67 1.3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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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淄博市各区县城区基准地价级别范围说明表

张店区城区商业用地级别范围说明表

级别 范围描述

一级
金晶大道--胶济铁路--柳泉路--和平路--世纪路--张周路(新村西路)--南京路(西八路)--联

通路--金晶大道所围合区域及边界线道路外侧宗地。

二级

一级地外围，金晶大道--华光路--东一路--杏园东路--东二路(规划)--胶济铁路--西二路--

昌国路--北京路(西十路)--张周路--上海路(西十一路)--鲁泰大道--柳泉路--中润大道--金

晶大道所围合区域及边界线道路外侧宗地。

三级

二级地外围，分两个区域：

1、涝淄河--东二路--洪沟路--东四路--胶济铁路--猪龙河--昌国路--张南路--玉龙河(东西

方向河流)--山泉路--营南路(规划)--孝妇河--张店区和周村区行政界线--孝妇河--原山大

道--济青高速公路--金晶大道--涝淄河所围合区域及边界线道路(除济青高速公路)外侧宗

地；

2、南定镇区域，张南路--矿机路--文化路--西山路--青年公园路--张南路所围合区域及边界

线道路外侧宗地。

四级

三级地外围，分两个区域：

1、济青高速公路--张东铁路--鲁泰大道--鲁山大道--尚军路--张东铁路--胶济铁路--东四路

--朝阳路--东二路(规划)--马南路(含山泉路两侧南至华福大道)--孝妇河东岸所围合区域及

边界线道路外侧宗地；

2、济青高速公路--张店区和周村区行政界线--孝妇河所围合区域。

五级

三、四级地外围，分两个区域：

1、济青高速公路--张东铁路--化北路--英雄路--张店区和桓台县、周村区行政界线--济青高

速公路所围合区域及边界线道路外侧宗地；

2、济青高速公路--卫侯路--鲁山大道(东外环)--淄河大道--张店区与淄川区行政界线--张店

区和周村区行政界线所围合区域及边界线道路外侧宗地。

六级 本轮基准地价更新范围内除一、二、三、四、五级区域的其它区域。

张店区城区住宅用地级别范围说明表

级别 范围描述

一级
柳泉路--和平路--上海路(西十一路)--张周路--天津路(西十二路)--鲁泰大道--西五路--政

通路--柳泉路所围合区域。

二级
一级地外围，金晶大道--中润大道--涝淄河--东二路--胶济铁路--西五路--昌国路--孝妇河

--张店区与周村区行政界线--孝妇河--原山大道--兰雁大道--金晶大道所围合区域。

三级

二级地外围，分两个区域：

1、济青高速公路--张田路--三赢路--裕民路--柳泉路(含西侧约 500 米区域)--张店区和桓台

县行政界线--金晶大道--济青高速公路--张东铁路--胶济铁路--猪龙河--朝阳路--东二路

(规划)--马南路--张南路--矿机路--山泉路--营南路--孝妇河--昌国路--张店区和周村区行

政界线--济青高速公路所围合区域；

2、鲁泰大道--鲁山大道--尚军路--宝山路--鲁泰大道所围合区域。



— 13 —

四级

三级地外围，分四个区域：

1、英雄路--化北路--开发区北路--张店区与桓台县行政界线--沿柳泉路西侧约 500 米--裕民

路--三赢路--张田路--济青高速公路--滨博高速公路--张店区和桓台县行政界线--英雄路所

围合区域；

2、济青高速公路--卫侯路--鲁山大道--309 国道--张东铁路--济青高速公路所围合区域；

3、胶济铁路--猪龙河--朝阳路--东二路(规划)--昌国路--东四路--胶济铁路所围合区域；

4、营南路--山泉路--矿机路--张南路--马南路--东二路(规划)--淄河大道--山泉路(含西侧

约 300 米区域)--华福大道--孝妇河--营南路所围合区域。

五级 本轮基准地价更新范围内除去一、二、三、四级区域的其它区域。

张店区城区工业用地级别范围说明表

级别 范围描述

一级 金晶大道--共青团东路--东一路--胶济铁路--世纪路--联通路--金晶大道所围合区域。

二级
一级地外围，金晶大道--涝淄河--东四路--胶济铁路--北京路(西十路)--鲁泰大道--金晶大

道所围合区域。

三级
二级地外围，张东铁路--胶济铁路--东四路--昌国路--北京路(西十路)--胶济铁路--上海路

(西十一路)--济青高速公路--张东铁路所围合区域。

四级

三级地外围，滨博高速公路--张店区和桓台县行政界线--丁庄路--张店区和桓台县行政界线

--卫侯路--鲁山大道--胶济铁路--张店区和临淄区行政界线--昌国路--湖罗路--淄河大道--

张店区和淄川区、周村区行政界线--滨博高速公路所围合区域。

五级 本轮基准地价更新范围内除去一、二、三、四级区域的其它区域。

淄川区城区商业用地级别范围说明表

级别 范围描述

一级
华齐街--西关大街--孝妇河东岸--松龄西路--通济街--般河北岸--孝妇河西岸--鞋业批发市

场南道路--淄城路--华齐街所围合区域，包含道路外侧宗地。

二级
一级地外围，张八铁路--淄洪铁路--鲁泰文化路--文峰路及延长线--张八铁路所围合区域及

边界道路外侧宗地。

三级

二级地外围，分两个区域：

1、胶王路--鲁泰文化路--淄洪铁路--张八铁路--文峰路延长线--文峰路--西山路--留仙湖路

--张博复线--松龄西路--凤凰山东路--胶王路所围合区域及边界道路外侧宗地；

2、淄洪铁路--松龄东路--聊斋路--南范围线--鲁泰文化路--淄洪铁路所围合区域及边界道路

外侧宗地。

四级

三级地外围，分两个区域：

1、七星路及延长线--凤凰路--建设路--雁阳路--松龄东路--淄洪铁路--鲁泰文化路--胶王路

--凤凰山东路--松龄西路--规划西外环--七星路所围合区域及边界线道路外侧宗地；

2、松龄西路--张博复线--留仙湖路--西山路--文峰路--张博复线--将军路--凤凰山东路--松

龄西路所围合区域及边界线道路外侧宗地。

五级 本轮基准地价更新范围内除一、二、三、四级区域的其它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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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川区城区住宅用地级别范围说明表

级别 范围描述

一级
孝妇河东岸--淄川区医院南道路--华洋街--松龄东路--淄城东路--般河街--般河北岸--孝妇

河东岸所围合区域。

二级 一级地外围，张八铁路--淄洪铁路--鲁泰文化路--文峰路及延长线--张八铁路所围合区域。

三级

二级地外围，分两个区域：

1、胶王路--鲁泰文化路--淄洪铁路--张八铁路--文峰路延长线--文峰路--西山路--松龄西路

--凤凰山东路--胶王路所围合区域；

2、淄洪铁路--将军路--鲁泰文化路--淄洪铁路所围合区域。

四级 本轮基准地价更新范围内除一、二、三、五级区域的其它区域。

五级
七星路及延长线--凤凰路--建设路--规划外环路--北五路--凤凰路--眉山路--凤凰山东路--

七星路所围合区域。

淄川区城区工业用地级别范围说明表

级别 范围描述

一级

华齐街--松龄西路--孝妇河东岸--淄川区医院南道路--华洋街--松龄东路--淄城东路--般阳

路--通济街--般河北岸--孝妇河西岸--留仙湖公园南将军头村道路--淄城路--华齐街所围合

区域。

二级
一级地外围，张八铁路--胶王路--鲁泰文化路--文峰路--樊家村西侧道路--将军路--张八铁

路所围合区域。

三级

二级地外围，分三个区域：

1、淄洪铁路--松龄东路--聊斋路--城区南范围线--鲁泰文化路--淄洪铁路所围合区域；

2、张八铁路--将军路--西山路--胶王路--张八铁路所围合区域；

3、将军路--樊家村西侧道路--文峰路延长线--张八铁路--将军路所围合区域。

四级 本轮基准地价更新范围内除去一、二、三级区域的其它区域。

博山区城区商业用地级别范围说明表
级别 范围描述

一级
金晶路--沿河西路--沿河东路（镇东北街路口）--小吃街--工业品市场街--县前街--龙泉街--

中心路--沿河东路--西冶街--金晶路所围合区域及边界线外侧宗地。

二级
一级地外围，珑山路--柳杭东路--博八铁路--新建三路--龙泉街--淄博市第一医院及技工学校

周边--原山森林公园北界--西外环路所围合区域及边界线外侧宗地。

三级

二级地外围，分四个区域：

1、珑山路--滨博高速--西外环所围合区域及边界线外侧宗地；

2、万杰集团及周边区域；

3、姚家峪及周边区域；

4、珑山路--西外环--域城路--水河北路--博八铁路--颜北路东侧--掩的村内道路--博矾路--

五岭路--五龙北路--德泰路--五岭路--荆山中路--荆山路--荆山社区邻铁路东侧宗地--博八

铁路线--秋泉路--新博路（路东侧宗地）--矾沟路--博陶门前街--山头路（西侧）--新博路（路

西侧宗地）--沿河西路所围合区域及边界线外侧宗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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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级

二、三级地外围，北山路--颜北路东侧--掩的村内道路--夏家庄二村居民区东侧--煤矸石山西

部道路--博矾路--强大集团东部道路--后峪社区东部道路--良庄社区东部道路--珑山社区北

部道路至评价范围线以南全部宗地；张博路、颜北路两侧；张博路复线--工业一路--董家沟路

--工业二路所围合区域。

五级 本轮基准地价更新范围内除去一、二、三、四级地区域的其它区域。

博山区城区住宅用地级别范围说明表
级别 范围描述

一级
珑山路--柳杭东路--博八铁路--新建四路--淄博市第一医院及技工学校周边--原山森林公园

北界--西外环路所围合区域及边界线外侧宗地。

二级

一级地外围，分两个区域：

1、滨博高速--珑山路--西外环--域城路--水河北路--博八铁路东侧宗地--泷水桥--孝妇河东

岸--窝疃社区道路--博矾路--五岭路--荆山中路--荆山路--荆山社区邻铁路东侧宗地--博八

铁路线--岳阳河东岸--电厂铁路专用线--白杨河东岸--沿河西路--永济桥所围合区域；

2、姚家峪及周边区域。

三级

二级地外围，分两个区域：

1、北山路--颜北路东侧--掩的村内道路--夏家庄二村居民区东侧--煤矸石山西部道路--博矾

路--强大集团东部道路--后峪社区东部道路--良庄社区东部道路--珑山社区北部道路至评价

范围线，该线路以南除去一、二级区域的其它区域；

2、万杰集团及周边区域。

四级

三级范围外，分两个区域：

1、工业一路--董家沟路--工业二路--张博复线所围合区域；

2、沙沟河--西部评价范围线--伊家楼村南边道路--滨博高速--北山路--颜北路东侧--掩的村

内道路--夏家庄二村居民区东侧--煤矸石山西部道路--博矾路--强大集团东部道路--后峪社

区东部道路--良庄社区东部道路--珑山社区北部道路至评价范围线--环东路--博矾路--东外

环--北外环--张庄村内道路--沙沟河所围合区域。

五级 本轮基准地价更新范围内除去一、二、三、四级区域的其它区域。

博山区城区工业用地级别范围说明表

级别 范围描述

一级
金晶路--沿河西路--小吃街--工业品市场街--县前街--龙泉街--中心路--沿河东路--西冶街

--金晶路所围合区域。

二级

一级地外围，珑山路--柳杭路--青龙桥--沿河东路--青龙山北路--博八铁路线--新建四路--因

园路--中心路--龙泉街--工人文化宫（南侧）--峨嵋山路--峨嵋山西路--沿河东路--沿河东路

与大街路口--沿河西路--中心路--双山路--双山街--金晶路--英雄路--珑山路所围合区域。

三级

二级地外围，博山经济开发区--西过境路（东侧宗地）--北山路--颜北路--泷水桥--沿河东路

--珑山路--博矾路--良庄社区东部道路--珑山社区北部道路--东部评价范围线--秋泉路--沿

河西路--颜山公园路--凤阳街--中心路--西过境路--博山经济开发区所围合区域。

四级 本轮基准地价更新范围内除去一、二、三级区域的其它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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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村区城区商业用地各级别范围说明表

级别 范围描述

一级
新建中路--东门路--青年路--丝绸路--站北路--中长行街--新建中路所围合区域及边界路段

外侧宗地。

二级

一级地外围，分两个区域：

1、青年路--北门街--机场路--正阳路--胶济铁路--浊河--南下河街--新建路--浊河--南下河

街--新建中路--浊河--青年路所围合区域及边界路段外侧宗地；

2、北环路--周村区、张店区行政界线--张周路--姜萌路--北环路所围合区域及边界道路外侧

宗地。

三级

二级地外围，凤阳路--永安北街--电厂路及延长线--广电路--太和路--胶济铁路油库专线--

胶济铁路主干线--姜萌路--老济青路--周村区、张店区行政界线--周隆路--正阳路--米山路--

体育场路--周隆路--油坊街--城南路--平安街--和平路--淦河--凤阳路所围合区域及边界道

路外侧宗地。

四级

三级地外围，恒星路--耀南路--北环路--苏袁路--济青高速--周村区、张店区行政区界线--

北环路--姜萌路--胶济铁路主干线--胶济铁路油库专线--太和路--广电路--电厂路及延长线

--永安北路--凤阳路--淦河--和平路--平安街--城南路--油坊街--周隆路--体育场路--米山

路--正阳路--城区与南郊镇南边界--周村区、邹平县行政界线--周隆路--周村区、邹平县行政

界线--恒星路所围合区域及边界线道路外侧宗地。

五级 本轮基准地价更新范围内除一、二、三、四级区域的其它区域。

周村区城区住宅用地级别范围说明表

级别 范围描述

一级 青年路--凤鸣路--新建东路--正阳路--站北路--东街--青年路所围合区域。

二级

一级地外围，分两个区域：

1、青年路--东门路--机场路--丝绸路--电厂路及延长线--广电路--新建东路--胶济铁路油库

专线--胶济铁路主干线--南长行街--丝市街--浊河--青年路所围合区域；

2、北环路--周村区、张店区行政界线--老济青路--姜萌路--孝妇河--北环路所围合区域。

三级

二级地外围，分三个区域：

1、凤阳路--永安北路--电厂路--北门街--恒星路--耀南路及延长线--胶济铁路主干线--胶济

铁路油库专线--新建东路--广电路--电厂路及延长线--丝绸路--机场路--东门街--青年路--

浊河--丝市街--长行街--胶济铁路--淦河--凤阳路所围合区域；

2、姜萌路--济青高速--周村区、张店区行政界线--北环路--姜萌路所围合区域；

3、滨博高速--周村区、张店区行政界线--清泉村南边界--张博复线--李家村建设用地--贾黄

村道路--滨博高速所围合区域。

四级

三级地外围，北外环路--周长路--陈桥路--耀南路--北外环路--苏袁路--济青高速--姜萌路--

北外环--孝妇河--姜萌路--老济青路--周村区、张店区行政界线--滨博高速--贾黄村道路--

姜萌路--王家村、仙鹤村、方家村道路--庆淄路--米山路--体育场路--周隆路--胶济铁路--

城区与南郊镇南边界--周隆路--周村区、邹平县行政界线--北外环路所围合区域。

五级 本轮基准地价更新范围内除一、二、三、四级区域的其它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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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村区城区工业用地级别范围说明表
级别 范围描述

一级
青年路--丝绸路--新建东路--正阳路--站北路--长行街--新建中路--东门路--青年路所围合

区域。

二级
一级地外围，电厂路及延长线--广电路--新建东路--胶济铁路油库专线--胶济铁路主干线--

正阳路--周隆路--浊河--电厂路所围合区域。

三级

二级地外围，北外环路--耀南路--张周路--姜萌路--北外环--孝妇河--济青高速--周村区、张

店区行政界线--清泉村南边界--张博复线--李家村建设用地--贾黄村道路--胶济铁路--姜萌

路--周隆路--正阳路--城区与南郊镇边界--周村区、邹平县行政界线--周隆路--西南路--平安

街--和平路--淦河--西外环路--北外环路所围合区域。

四级 本轮基准地价更新范围内除去一、二、三级区域的其它区域。

临淄区城区商业用地级别范围说明表

级别 范围描述

一级 闻韶路--牛山路--大顺路--中兴路--临淄大道--闻韶路所围合区域及边界路段外侧宗地。

二级
一级地外围，齐兴路--遄台路--牛山路--杨坡路--晏婴路--一诺路--齐兴路所围合区域及边界

路段外侧宗地。

三级

一、二级地外围，分两个区域：

1、东过境路--临淄大道--桓公路（规划）--309 国道--齐陵路--牛山路--淄江路--胶济铁路

--一诺路--309 国道--东过境路所围合区域及评价范围内除胶济铁路外的外侧宗地；

2、管仲路两侧宗地（北至管仲路与胶济铁路交叉口，南至管仲路与乙烯路交叉口）。

四级

一、二、三级地外围，分四个区域：

1、济青高速公路--东过境路--309 国道--博临路--济青高速公路所围合区域及边界路段外侧

宗地；

2、309 国道--桓公路（规划）--临淄大道--东过境路--309 国道所围合区域及边界路段外侧宗

地；

3、一诺路--胶济铁路--西过境路--临淄大道--西安村西道路--309 国道--一诺路所围合区域

及评价范围内除胶济铁路外的外侧宗地；

4、淄江路--乙烯路--辛泰铁路--胶济铁路--淄江路所围合区域及边界路段外侧宗地。

五级 本轮基准地价更新范围内除一、二、三、四级区域的其它区域。

临淄区城区住宅用地级别范围说明表

级别 范围描述

一级 遄台路--牛山路--大顺路--齐兴路--遄台路所围合区域。

二级
一级地外围，309 国道--北四路--临淄大道--东过境路--牛山路--一诺路--齐兴路--大顺路（规

划）--309 国道所围合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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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级

分四个区域：

1、309 国道--齐陵路--牛山路--东过境路--临淄大道--北四路--309 国道所围合区域；

2、淄江路--胶济铁路--一诺路--牛山路--淄江路所围合区域；

3、管仲路两侧宗地（北至管仲路与胶济铁路交叉口，南至管仲路与乙烯路交叉口）；

4、大顺路（规划）--齐兴路--一诺路--309 国道--大顺路（规划）所围合区域。

四级

分四个区域：

1、淄江路--乙烯路--管仲路（东侧宗地）--胶济铁路--淄江路所围合区域；

2、南三街--乙烯路--辛泰铁路--胶济铁路--南三街所围合区域；

3、一诺路--胶济铁路--西过境路--临淄大道--西安村西道路--309 国道--一诺路所围合区域；

4、东过境路--309 国道--博临路--济青高速公路--东过境路所围合区域。

五级 本轮基准地价更新范围内除去一、二、三、四级区域的其它区域。

临淄区城区工业用地级别范围说明表

级别 范围描述

一级 稷下路--牛山路--杨坡路--临淄大道--稷下路所围合区域。

二级 一级地外围，天齐路--胶济铁路--一诺路--齐兴路--天齐路所围合区域。

三级
一、二级地外围，东过境路--牛山路--淄江路--乙烯路--辛烯路--齐鲁石化专用线--西过境路

--临淄大道--西安村西道路--309 国道--东过境路所围合区域。

四级 本轮基准地价更新范围内除去一、二、三级区域的其它区域。

桓台县城区商业用地级别范围说明表

级别 范围描述

一级
张北路--桓台大道--东岳路--公园街--少海路--学生通道--公安街--张北路所围合区域及边

界道路外侧宗地。

二级
一级地外围，建设街--张北路--镇府路--文化路--道路--商城南路--张北路--寿济路--柳泉

北路--建设街所围合区域及边界道路外侧宗地。

三级

一、二级地外围，工业北路--张北路--镇北二街--沿河路--镇北大街--花园路--公园街--桓

台大道--张北路--海河路--涝淄河--县界--黄山路--果里大道--唐华路--海河路--一中西路

--工业北路所围合区域及边界道路外侧宗地。

四级 本轮基准地价评价范围内除去一、二、三、五级区域的其它区域。

五级 淄东铁路--石化路--张北路以东至评价范围边界所围合区域。

桓台县城区住宅用地级别范围说明表

级别 范围描述

一级 东岳路--涝淄河--海河路--一中西路--建设街--东岳路所围合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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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级
一级地外围，工业北路--张北路--镇府路--学校东侧道路--镇南大街--张北路--果里大道--

涝淄河--县界--黄山路--果里大道--唐华路--寿济路--唐华东路--工业北路所围合区域。

三级 本轮基准地价评价范围内除去一、二、四、五级区域的其它区域。

四级
淄东铁路--桓台南县界--张北路--桓台大道--铁西路--镇北二街--沿河路--烈士陵园门前道

路--张北路--耿焦路--开发区中心路--唐华路--王徐路--淄东铁路所围合区域。

五级 淄东铁路以东至评价范围边界所围合区域。

桓台县城区工业用地级别范围说明表

级别 范围描述

一级 公安街--槐荫街--张北路--公园街--东岳路--公安街所围合区域。

二级

一级地外围，分两个区域：

1、建设街--张北路--桓台大道--柳泉北路--建设街所围合区域；

2、王徐路--张北路--工业北路--东岳路--王徐路所围合区域。

三级

一、二级地外围，分两个区域：

1、王徐路--东岳路--工业北路--张北路--沿河路--桓台大道--张北路--寿济路--唐华路--王

徐路所围合区域；

2、涝淄河--果里大道--侯庄路以东至评价范围边界所围合区域。

四级 本轮基准地价评价范围内除去一、二、三级区域的其它区域。

高青县城区商业用地级别范围说明表

级别 范围描述

一级
黄河路--芦湖路--清河路--文化路--高苑路--齐东路--黄河路所围合区域及边界道路外侧宗

地。

二级
一级地外围，田镇大街--芦湖路--潍高路--东环路--北支新河--青苑路--田镇大街所围合区

域及边界道路外侧宗地。

三级
二级地外围，北环路(含北侧宗地)--广青路--东环路--支十七河--东外环路--南环路--北支

新河--西一路--北环路所围合区域。

四级 本轮基准地价评价范围内除去一、二、三级区域的其它区域。

高青县城区住宅用地级别范围说明表

级别 范围描述

一级 黄河路--潍高路--东环路--北支新河--文化路--黄河路所围合区域。

二级

一级地外围，分两个区域：

1、田镇大街--芦湖路--潍高路--黄河路--文化路--清河路--齐东路--高苑路--青苑路--田镇

大街所围合区域；

2、支十七河--东外环路--南环路--北支新河--东环路--潍高路--支十七河所围合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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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级

分两个区域：

1、北环路--广青路--东环路--北一路--东外环路--支十七河--潍高路--芦湖路--田镇大街--

青苑路--高苑路--齐东路--清河路--文化路--北支新河--西一路--北环路所围合区域；

2、北支新河--评价范围东边界--评价范围南边界--南环路--东外环路--北支新河所围合区

域。

四级 本轮基准地价评价范围内除去一、二、三级区域的其它区域。

高青县城区工业用地级别范围说明表

级别 范围描述

一级 黄河路--潍高路--七号路--高苑路--青苑路--黄河路所围合区域。

二级
一级地外围，北环路--青苑路--田镇大街--芦湖路--潍高路--东环路--北支新河--西一路--

北环路所围合区域。

三级 本轮基准地价评价范围内除去一、二、四级区域的其它区域。

四级 北支新河以南至评价范围边界所围合区域。

沂源县城区商业用地级别范围说明表

级别 范围描述

一级
振兴路--历山路--胜利路--二郎山路--药玻路--荆山路--沂河东路--振兴路所围合区域及边

界道路外侧宗地。

二级
一级地外围，鲁山路--历山路--新城路--瑞阳路--荆山路(含路南侧 200 米)--沂河东路--鲁

山路所围合区域及边界道路外侧宗地。

三级

二级地外围，分两个区域：

1、博沂路--沙沟路及外侧宗地--鲁山路及外侧宗地--富源路及外侧宗地--荆山路及外侧宗地

--瑞阳路及外侧宗地--沂河北岸--沂河东路--博沂路所围合区域；

2、沂河西路西侧宗地(北至上海路、南至天津路)、天津路两侧宗地(东至南麻大桥、西至南

麻大街)、重庆路两侧宗地(北至天津路、南至华联金属、苗圃)。

四级

三级地外围，分三个区域：

1、博沂路--瑞阳路及外侧宗地--规划嵩山路及外侧宗地--历山南麓评价范围界线--沂河东路

所围合区域；

2、博沂路--埠岭北路--鲁山路--宏泰路--沂河北岸--瑞阳路--荆山路--富源路--鲁山路--沙

沟路--博沂路所围合区域；

3、济南路--沂河西路--螳螂河--南外环路--南麻大街--济南路所围合区域。

五级 本轮基准地价更新范围内除去一、二、三、四级区域的其它区域。

沂源县城区住宅用地级别范围说明表

级别 范围描述

一级 鲁山路--军民路--胜利路--二郎山路--药玻路--荆山路--沂河东路--鲁山路所围合区域。

二级
一级地外围，沂河东路--历山南麓评价范围界线--规划嵩山路--瑞阳路--新城路--富源路--

鲁山路--润生路--振兴路--瑞阳路--荆山路--沂河东路所围合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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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级

二级地外围，分两个区域：

1、博沂路--埠岭北路--鲁山路--富源路--振兴路--荆山路--瑞阳路--沂河北岸--沂河东路所

围合区域；

2、上海路--沂河西路--螳螂河西侧--苗圃、华联金属、光力士、鲁阳北界--枣庄路--上海路

所围合区域。

四级

三级地外围，分两个区域：

1、济南路--沂河西路--螳螂河--南外环路--南麻大街--济南路所围合区域；

2、规划健康路--规划北外环--规划东埠路--规划嵩山路--埠村河西路--宏泰路--沂河北岸所

围合区域。

五级 本轮基准地价更新范围内除去一、二、三、四级区域的其它区域。

沂源县城区工业用地级别范围说明表

级别 范围描述

一级 振兴路--历山路--胜利路--二郎山路--药玻路--荆山路--沂河东路--振兴路所围合区域。

二级 一级地外围，鲁山路--瑞阳路--荆山路--沂河东路--鲁山路所围合区域。

三级

二级地外围，博沂路--埠岭北路--鲁山路--宏泰路--振兴路--青岛路--青兰高速--沂河北岸--

南外环路--南麻大街--天津路(含北侧宗地)--枣庄路--上海路--沂河东路--博沂路所围合区

域。

四级 本轮基准地价更新范围内除去一、二、三级区域的其它区域。

文昌湖区城区商业用地级别范围说明表

级别 范围描述

一级
滨博高速--文昌湖东行政界线--滨博高速--胶王路--规划西外环路--文昌湖西行政界线--胶

济铁路--杨萌路--规划防汛路所围合区域。

二级

南部
文昌湖东行政界线--胶王路南侧 200 米--文昌湖西行政界线--胶王路北侧 200 米--

规划西外环路--胶王路--滨博高速所围合区域。

北部 文昌湖东行政界线--滨博高速--规划防汛路--杨萌路--胶济铁路所围合区域。

文昌湖区城区住宅用地级别范围说明表

级别 范围描述

一级
滨博高速--文昌湖东行政界线--滨博高速--胶王路--规划西外环路--文昌湖西行政界线--规

划惠民路--萌山北路所围合区域。

二级

南部
文昌湖东行政界线--胶王路南侧 200 米--文昌湖西行政界线--胶王路北侧 200 米--

规划西外环路--胶王路--滨博高速所围合区域。

北部
文昌湖东行政界线--滨博高速--萌山北路--规划惠民路--文昌湖西行政界线--胶济

铁路所围合区域。



— 22 —

文昌湖区城区工业用地级别范围说明表

级别 范围描述

一级
滨博高速--文昌湖东行政界线--滨博高速--胶王路--规划西外环路--文昌湖西行政界线--规

划惠民路--萌山北路所围合区域。

二级

南部
文昌湖东行政界线--胶王路南侧 200 米--文昌湖西行政界线--胶王路北侧 200 米--

规划西外环路--胶王路--滨博高速所围合区域。

北部
文昌湖东行政界线--滨博高速--萌山北路--规划惠民路--文昌湖西行政界线--胶济

铁路所围合区域。



淄博市人民政府文件
淄政发〔２０１４〕６号

淄博市人民政府

关于加强城市管理长效机制建设的意见

各区县人民政府,高新区、文昌湖区管委会,市政

府各部门,各有关单位,各大企业,各高等院校:

为进一步加强城市管理,建立完善城市管理

长效机制,提高城市管理和公共服务水平,提升

城市运行质量和发展活力,特制定如下意见.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以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为指

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理顺城市管理体

制,创新城市管理模式,提高城市管理效能,建立

责权统一、科学精细、全面覆盖、运行顺畅的城市

管理长效机制,巩固提升国家卫生城市、全国文

明城市创建成果,努力建设生态和谐宜居城市.

(二)工作目标

以完善机制、落实责任、严格考核为重点,进

一步明确城市管理职责,提高城市管理精细化水

平;完善考核评价体系,实现城市管理科学化、规

范化;优化资源配置,提高城市综合服务功能,打

造市容整洁、环境优美、管理有序的新淄博.

(三)基本原则

１．坚持职责明晰、综合管理的原则. 落实区

县主体责任,强化部门监管职责,加大考核奖惩

力度,形成条块结合、以块为主“两级考核、三级

管理、四级网络”的城市管理新格局.

２．坚持标本兼治、重在长效的原则. 在持续

深化整治的同时,更加注重机制创新和制度建

设,形成“市区联动、部门协作、制度保障、全面覆

盖”的城市管理新体系.

３．坚持政府主导、市场化运作的原则. 鼓励

各类市场主体参与城市管理,通过政府购买服务

等形式,加快推进城市管理市场化,形成多元化

的城市管理新模式.

４．坚持科学管理、精细高效的原则. 优化管

理力量,完善管理手段,充分利用信息技术整合

资源、提高效能,形成“责任网格化、管理数字化、

服务规范化、运行现代化”的协调发展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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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坚持社会参与、全民共管的原则. 建立健

全教育、宣传和监督机制,切实强化广大市民在

城市管理中的基础作用,形成“舆论引导、社会监

督、全民参与、成果共享”的城市管理新氛围.

二、管理体制

按照“市级管总、区级实施、监管分离”的思

路,调整完善城市管理体制.

(一)市级负责研究制定政策、标准和管理规

范;编制城市管理专业规划;确定年度目标和考

核重点;组织城市管理考评;组织开展专项集中

治理活动. 市直相关部门依据“三定”规定确定

的部门职能和市委、市政府要求,负责组织对区

县城市管理工作进行监督考核,并做好直接承担

的相关工作. 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办公室负责组

织对各区县政府、高新区管委会及市直相关部门

城市管理工作进行监督考核.

(二)各区县政府、高新区管委会是城市管理

的主体,履行属地管理责任,对辖区内城市管理

事务负全责,制定实施办法,分解任务,组织落

实.

(三)镇(街道)和村居(社区)是城市管理的

基本单元,具体管理职责由各区县政府、高新区

管委会根据自身实际确定.

三、重点任务

(一)市容市貌管理.以治乱为重点,突出抓

好城区主次干道、背街小巷、便民市场(包括早、

夜市)、社区(包括老旧小区、棚户区和城中村)、

公共场所、城乡结合部、国道、省道、铁路和高速

公路(含出入口、服务区)沿线、区县间主要公路

连接线的市容市貌管理. 大力整治城市“六乱”,

根除“牛皮癣”等城市顽症;严格落实城管巡查责

任制,夯实城管执法人员包片包段责任,执法人

员责任明确到网格、到路、到巷、到点;加强监督

检查,保持街道两侧建筑物整洁美观,无乱搭乱

建,广告、牌匾设置规范;加强流动摊贩管理,规

范户外经营行为.

(二)环境卫生管理.以治脏为重点,突出抓

好道路(包括国道、省道及两侧加油站)、社区(包

括老旧小区、棚户区和城中村)、园林绿化、公共

场所、公厕、城区加油站、铁路和高速公路(含出

入口、服务区)沿线、区县间主要公路连接线、城

乡结合部、城市出入口和河道的环境卫生管理,

实现城市环境优美整洁. 加强主次干道清扫保

洁,建立完善市容环境卫生责任区制度,建立全

覆盖的环境卫生监督检查网络;提高机械化作业

水平,强化保洁力量,加大保洁频率,城市建成区

严格做到“全覆盖、全时段、无缝隙”清扫保洁,生

活垃圾日产日清,清运率达到１００％;完善各类

环卫设施,加快公厕、垃圾中转站等环卫设施的

升级改造;推进生活垃圾处理全程密闭管理;引

入社会组织参与环境卫生管理;加强河道管理,

建立“河、段长制”管理体系,治理河道“六乱”,改

善河道水系环境.

(三)交通秩序管理.以规范交通秩序为重

点,着力解决车辆乱停乱放、交通拥堵、违章运输

等突出问题,为市民创造良好的出行环境. 建立

完善重大建设项目交通影响评价机制、道路交通

安全设施与道路主体工程“三同时”工作机制;规

划建设智能交通管理系统;合理编制交通组织方

案;强化动态管理,大力整治违法行为,取缔各种

非法营运车辆;整治静态交通秩序,加强占道停

车管理,规范人行道车辆停放秩序.

(四)公共卫生及食品安全管理.突出抓好

病媒生物防制、健康教育、公共场所卫生、医疗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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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单位疾病预防控制以及食品小作坊、小食品

店、小餐馆、食品摊贩的食品安全等工作,巩固提

升国家卫生城市成果.

(五)农贸市场管理.以整顿规范市场秩序

为重点,着重解决农贸市场秩序乱、卫生差、设施

旧等问题,为市民提供卫生、安全、舒适的消费环

境. 加快推进农贸市场建设和改造提升,做到环

卫设施齐全,供排水设施完善;进一步搞好日常

卫生保洁,做到卫生保洁责任到人;市场内的摊

位要划行归市,禁止店外经营、摊外经营、乱放物

品、乱倒垃圾、乱停车辆.

(六)市政基础设施管理.以完善市政基础

设施为重点,突出抓好市政基础设施维护管理,

确保市政基础设施配套齐全,完好无损,运行正

常. 抓好主次干道、背街小巷、园区道路和社区

道路市政基础设施(包括附属桥梁、排水管网、路

灯照明、窨井盖等附属设施)的维护管理及升级

改造;推行综合管沟建设,加强对城市道路挖掘

的管理,对确需挖掘城市道路的,实行政府协调、

部门会审、集中开挖、围挡作业.

(七)建设工程垃圾及渣土管理.以规范建

设工程垃圾及渣土运输车辆管理、杜绝撒漏扬尘

和偷倒乱倒为重点,加强施工现场监管,严格建

筑垃圾处置核准、密闭运输、GPS跟踪,实现建

设工程垃圾及渣土运输规范有序;严格建设工程

垃圾及渣土消纳场所管理,实行电子双向签单制

度,严禁偷倒乱倒.

(八)园林绿化管理.以提升绿化美化水平

为重点,突出抓好城市道路、公园、广场、街头游

园、公路两侧等公共绿地的养护管理,提升城市

景观效果,改善城市生态环境. 逐年进行绿化改

造升级,突出植物造景,彰显园林特色;严格落实

绿化管养责任制,提高绿地养护管理标准,加大

资金投入,实施精细管理,消除城市裸露土地.

(九)物业管理体系建设及运行管理.以健

全完善物业管理体系和推行物业管理全覆盖为

重点,突出抓好各类居住区(包括老旧小区、棚户

区和城中村)以及办公、商业、工业、文体等公共

服务场所的物业管理体系建设及运行管理.

四、保障措施

(一)强化组织领导.成立市城市管理委员

会(简称“市城管委”),作为全市城市管理工作的

决策指挥机构,统一领导、组织、协调全市城市管

理工作. 市城管委下设办公室(设在市中心城区

旧城改造办公室,简称“市城管办”),负责市城管

委的日常工作,牵头协调解决城市管理中的具体

问题,组织考评. 各区县要成立相应的领导机构

和办事机构,形成条促块保、上下联动、齐抓共管

的长效管理格局.

(二)严格考核奖惩.设立城市管理考评专

项资金. 市城管办牵头组织每月对区县城市管

理工作进行全面考核,排出名次,并予以通报.

连续两次排名末位的,要书面向市政府说明原

因;连续三次排名末位的,市政府主要领导对区

县政府主要负责人进行约谈. 市城管办组织每

季度对市直相关部门进行一次考评,年终总结通

报. 考核评比结果作为区县、市直相关部门年度

政绩考核以及考核选拔干部的重要参考.

(三)加强资金保障.建立健全“两级政府、

三级管理、四级网络”的城市管理财力支撑体系.

区县财政要将城市管理经费纳入年度预算计划,

形成长期、稳定的投入机制. 发挥财政资金的导

向功能,建立多元化筹融资机制,积极吸引社会

资本参与城市管理. (下转第６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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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博市人民政府文件
淄政发〔２０１４〕８号

淄博市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淄博市基本公共服务体系

建设行动计划(２０１３—２０１５年)的通知

各区县人民政府,高新区、文昌湖区管委会,市政府各部门,各有关单位,各大企业,各高等院校:

现将«淄博市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设行动计划(２０１３—２０１５年)»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淄博市人民政府

２０１４年３月３１日

淄博市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设行动计划
(２０１３—２０１５年)

目　　录

　　一、发展基础

二、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二)发展原则

(三)主要目标

三、基本公共教育

　　(一)重点任务

(二)基本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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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保障工程

四、劳动就业服务

(一)重点任务

(二)基本标准

(三)保障工程

五、社会保险

　　(一)重点任务

(二)基本标准

(三)保障工程

六、基本社会服务

　　(一)重点任务

(二)基本标准

(三)保障工程

七、基本医疗卫生

　　(一)重点任务

(二)基本标准

(三)保障工程八、人口和计划生育

　　(一)重点任务

(二)基本标准

(三)保障工程

九、基本住房保障

　　(一)重点任务

(二)基本标准

(三)保障政策

十、公共文化体育

　　(一)重点任务

(二)基本标准

(三)保障工程

十一、基本公共安全服务

　　(一)重点任务

(二)基本标准

(三)保障工程

十二、残疾人基本公共服务

　　(一)重点任务

(二)基本标准

(三)保障工程

十三、促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十四、增强公共财政保障能力

　　(一)明确政府间事权和支出责任

(二)完善转移支付制度

(三)保障基本公共服务投入

十五、创新供给模式

　　(一)建立多元供给机制

(二)积极推进事业单位分类改革

(三)鼓励社会力量参与

十六、计划实施

　　(一)明确责任分工

(二)加强监督问责

　　基本公共服务是建立在一定社会共识基础

上,由政府主导提供的,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

阶段相适应,旨在保障全体公民生存和发展基本

需求的公共服务.

本计划依据«国家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十二

五”规划»、«山东省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设行动

计划(２０１３—２０１５年)»和«淄博市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的有关要求编

制,主要阐明我市基本公共服务的制度安排,明

确基本范围、标准和工作重点,引导公共资源配

置,是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构建基本公共服务体

系的综合性、基础性和指导性文件,是政府履行

公共服务职责的重要依据.

为突出体现 “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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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要求,计划范围确定

为公共教育、劳动就业服务、社会保障、社会服

务、医疗卫生、人口计生、住房保障、公共文化、公

共安全领域和残疾人的基本公共服务. 计划期

为２０１３２０１５年.

一、发展基础

近年来,全市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以

人为本,统筹推进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事业

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在实现经济平稳较

快发展的同时,社会建设取得新进步,基本公共

服务水平和均等化程度实现新的提升.

———教育事业优先均衡发展. 坚持教育优

先发展战略,跻身全国教育“两基”工作先进地

区,中小学互联网“校校通”等工作走在全国前

列. 全面启动区县教育现代化建设,在全省率先

出台区县教育现代化建设意见和指标体系. 不

断加大教育基础设施投入,农村中小学“两热一

暖一改”工程全面推进,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标

准化建设加快实施,淄博中学、张店八中、市特教

中心等一批重点工程竣工并投入使用,新建改建

农村幼儿园１７１所,投资２２．３６亿元完成４２０处

中小学校舍安全改造. 研发应用全市校车及驾

驶人安全监管平台,对全市校车实时动态监管,

建立健全“政府牵头、部门协作、群众参与、齐抓

共管”的校车交通安全格局.

———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体系实现全覆盖.

以“人人享有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为宗旨,按照

“保基本、强基层、建机制”的原则,深入实施医药

卫生体制改革. ２００９年以来,政府医改投入累

计达３２．５１亿元,年均增幅达２８．３％,有力推进

了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建设. 国家基本药物制

度全面实施,基本药物价格平均下降４４％,群众

就医负担明显减轻,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得到初

步缓解. 提升改造县级医院６处、镇卫生院２６

处、村卫生室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１２７３处,投资

４．５亿元建成市中心医院新病房楼,医疗卫生服

务体系不断完善,医疗卫生机构服务能力进一步

增强.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综合改革取得阶段性

成果,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及新农合大病

保险工作统筹推进,试点县级公立医院自２０１３

年起全面取消药品加成政策.

———公共就业服务与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全

面加强. 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扎实推进创业带

动就业,突出做好高校毕业生、农民工和就业困

难人员三大群体就业,全市就业规模稳步增长,

就业形势保持基本稳定. ２０１３年实现城镇新增

就业１３．８４万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１０．２５万

人,城镇登记失业率为２．７２％. 全面提升社会

保障水平,提高企业养老、失业、医疗、工伤四项

保险待遇和城乡低保、五保供养、大病医疗救助

标准,在全国率先实现养老、医疗保险市级统筹,

基本实现城乡居民医疗保险、新型农村社会养老

保险全覆盖,解决了全部３万余名破产企业退休

职工医疗保险问题. 在全省率先完成城乡居民

基本医疗保险整合工作,城镇职工、城乡居民基

本医保政策范围内住院费用报销比例分别达到

８５％、７０％以上. 全面提高各项社会保险待遇水

平,连续９次调增企业离退休人员养老待遇,人

均达到２０４３元;失业保险金、城镇低保标准分别

提高到每人每月８３０元、３６０元,农村低保标准

提高到每人每年２５００元.

———城乡 居 民 住 房 保 障 水 平 大 幅 提 升.

２００９年起,在全省率先组织实施了以棚户区、老

旧工矿居住区、城中村改造和农村住房建设、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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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危房改造为主要内容的“两区三村”改造建设

工程,累计投入超过２００亿元,１５万户居民乔迁

新居. 抓住淄博作为国家住房公积金贷款支持

保障性住房建设试点城市的政策机遇,大力推进

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累计建成各类保障性住房

近７万套,为７万余户城市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

解决了住房问题,同时,发放廉租住房货币补贴

超过１亿元,近１．３万户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受

益,逐步构建起多层次的住房保障体系.

———公共文化体育服务均等化扎实推进.

深入实施文化惠民工程,健全公共文化服务体

系,在城乡村居普及有线电视、宽带网络、图书

室、文化活动室等服务设施. 顺利完成市图书馆

新馆建设,市文化中心 建 设 顺 利 推 进. 投 入

１０００万元,实现美术馆、文化(艺术)馆、公共图

书馆全部免费开放,全面完成农家书屋全覆盖任

务. 全市８８个镇 (街道)均设有综合文化站,

９０％以上的行政村(社区)建有文化大院,公共电

子阅览室建设稳步推进. 坚持立足基层,面向群

众,服务社会,新建３６个镇、社区和９２１个行政

村健身工程,全民健身体系不断完善.

总体上看,我市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已初步形

成,公共服务财政投入显著增加,基本公共服务

水平和均等化程度明显提高. 但面对新形势、新

需求、新任务,我市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

仍存在一些困难和问题. 建设覆盖全市４５７．９３

万人(常住人口)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公共财政

仍面临较大压力;农村、欠发达区域基本公共服

务基础薄弱、发展滞后,与城区相比还存在一定

差距;针对进城务工人员、残疾人等社会弱势群

体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亟待提升;人口老龄化对

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带来新挑战;基本公共服

务的制度设计、财力保障、服务供给和评估监督

等长效机制有待健全完善. 这些问题不解决,将

难以保障发展成果更好地惠及全民,进而影响经

济社会协调发展.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市正处在经济发展

和产业结构战略性转变的关键时期,也是加快构

建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的重要时期.

从政府职责看,党的十八大提出推动政府职

能向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

护社会公平正义转变. 十八届三中全会更提出

要全面正确履行政府职能,更加重视劳动就业、

居民收入、社会保障、人民健康状况,加强各类公

共服务提供. 改革社会治理模式,保障人人享有

基本公共服务是政府的基本职责,需由政府主导

并负最终责任. 随着各级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的

逐步加强,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进度将明显

加快.

从发展条件看,我市人均生产总值已达到

１２３６１美元,地方财政收入达到２７３．０７亿元,基

本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物质基础更加坚实;新型

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深入发展,

城乡居民收入持续增加,消费结构加快转型升

级,对公共服务的消费需求更加旺盛;医疗卫生、

文化教育、社会保障、收入分配等重点领域的改

革扎实推进,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体制条件

更加完善.

全市各级、各部门要高度重视,切实履行职

责,采取有力措施,加快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设,

不断提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促进全市经

济社会持续健康协调发展.

二、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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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十八

届三中全会和市第十一次党代会精神,把基本公

共服务制度作为公共产品向全民提供,着力保障

城乡居民生存发展基本需求,着力增强服务供给

能力,着力创新体制机制,加快建立健全符合市

情、比较完整、覆盖城乡、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

体系,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全市经济社

会实现跨越式发展夯实基础.

(二)发展原则

———坚持保障基本. 从广大人民群众的根

本利益出发,立足我市经济社会发展相对不平衡

的基本市情,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优先保障

基本生存、基本发展和基本安全公共服务的提

供.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逐步扩大范围和提高

标准.

———突出公益性质. 牢牢把握基本公共服

务的公益性质,强化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主

导作用,明确政府的主体责任,完善公共财政体

系,科学划分各级政府基本公共服务事权与支出

责任,加强规划、投入、监管和政策支持,有效促

进公平公正.

———加强基层建设. 加快城乡基本公共服

务制度一体化建设,推进区域间制度统筹衔接,

加大公共资源向农村、欠发达区域和弱势群体倾

斜的力度,把更多的财力、物力投向基层,把更多

的人才、技术引向基层,切实加强基层公共服务

机构设施和能力建设,促进资源共建共享.

———健全完善机制. 完善财政保障、管理运

行和监督问责机制,形成保障基本公共服务体系

有效运行的长效机制. 创新基本公共服务供给

模式,形成多元参与、公平竞争的格局,不断提高

基本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效率.

(三)主要目标

按照“强化生态文明、加快内涵发展”的总体

部署,把健全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作为保障和

改善民生的重要制度安排大力推进. 到２０１５年

的主要目标是:

———体系基本建立. 全市实现基本生存、基

本发展和基本安全公共服务制度全覆盖,健全并

实施市级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基本公共服务的资

源配置、管理运行、评估监督和动态调整等机制

全面建立.

———供给有效扩大. 政府基本公共服务投

入大幅增加,基本公共服务预算支出占财政支出

比重明显提高. 保障工程全面完成,资源总量显

著增加. 社会力量广泛参与,多元化供给格局基

本形成.

———发展较为均衡. 资源布局更趋合理,优

质资源共享机制初步建立,农村和欠发达区域基

本公共服务水平明显提高,不同群体间基本公共

服务差距明显缩小,区县域内基本公共服务均衡

发展基本实现.

———群众比较满意. 以基层为重点的基本

公共服务网络全面建立,城乡居民能够就近获得

基本公共服务. 基本公共服务需求表达机制有

效建立,服务成本个人负担比率合理下降,社会

满意度明显提高.

经过努力,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公共服务体

系相对完善,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取得明显

进展,全市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比较健全,城乡区

域间基本公共服务更加均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

化总体实现,力争进入全省先进行列.

—０３—



２０１３—２０１５年基本公共服务各领域主要发展指标

领　域 指　标 ２０１２年 ２０１５年
２０１３—２０１５年

累计

基本公共教育

学前三年毛入园率(％) ９８ １００ １００

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 ９８．４６ ９９．９８ ９９．９８

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 ９７ ９７ ９７

劳动就业

劳动就业

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万人) １４．７２ ７ ２７

新增农村劳动力转移人数(万人) ９．９８ ７ ２３．９８

城镇登记失业率(％) ２．５３ ４ ４

社会保险

城乡参加基本养老保险人数(万人) ２３２．８ ２４３．８ ２４３．８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万人) ４３２．５∗ ４２０ ４２０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财政补助水平(元/

人)
２４０ ３６０ ３６０

基本社会服务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万人) ８．２ ８．６

每千人口拥有社会服务机构床位数(张) ４．２ ６

每千人老年人拥有养老床位数(张) ２９ ３２

基本医疗卫生

每千人口医院和卫生院床位数(张) ５．４６ ５．５ ５．５

每千人拥有医生数(人) ２．５９７ ２．６５ ２．６５

人均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元) ２５ ４０ ４０

人口和计划生育

开展国家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的县(市、

区)覆盖率(％)
６０ １００

独生子女父母奖励覆盖率(％) ９５ 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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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住房保障 城镇保障性住房覆盖率(％) １９．５ ２０

公共文化体育

农村文化大院建设与提升(处) ６１３ ２０００

每万人拥有公共文化设施面积(平方米) ３７５ ５５０

农村电影放映(万场) ３．８ １１．４

新建体育场地(个) ３３８８ １１５５

公共安全服务

主要农产品质量安全抽检合格率(％) ９６以上

每十万人口交通死亡人口比率 ７．４２ ７．１

残疾人基本服务

残疾人就业服务(万人次) １．５ １ ３．２

０—６岁残疾儿童抢救性康复覆盖率(％) １００ １００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截至２０１２年底为城镇医保和新农合参保人数合计数,考虑到有

重复参保人数因素,合计数大于统筹城乡医保后的参保人数.

三、基本公共教育

建立完善基本公共教育制度,保障所有适

龄儿童、少年享有平等受教育的权利,提高国

民基本文化素质.

(一)重点任务

大力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全面普及高

中阶段教育,加快普及学前教育,完善政府主

导、多种方式并举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

策,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体系.

———九年义务教育. 巩固义务教育普及

成果,进一步提高义务教育的质量和水平. 合

理规划学校布局,保留必要的村小学和教学

点,加强城乡新建居民小区配套学校规划建

设. 提高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寄

宿生的生活费补助标准. 将义务教育阶段的

孤儿寄宿生全面纳入生活补助范围. 建立健

全防止与控制学生辍学和动员辍学学生复学

机制,基本消除辍学现象. 坚持以输入地政府

为主、以公办中小学接收为主,保证以农民工

为主的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平等接受义务

教育,并制定接受义务教育后参加当地升学考

试办法. 在农村留守儿童比较集中的地方,适

当增加寄宿制学校. 公共教育资源重点向农

村、欠发达地区和革命老区倾斜,实施区县域

内城乡中小学教师编制、工资待遇同一标准,

完善城乡义务教育学校的资源共建共享和对

口交流支援制度. 加快中小学办学条件标准

化建设,推进区县教育现代化进程,促进县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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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提高中小学教育信息化

水平. 加强义务教育师资队伍能力建设. 全

面实施素质教育,推进课程和教学方法改革,

建立义务教育质量监测制度,切实减轻中小学

生课业负担. 关心和支持特殊教育发展,完善

以特殊教育学校为骨干、以随班就读为主体、

以送教服务等形式为补充的特殊教育办学体

系,提高特殊教育保障水平.

———高中阶段教育. 用３—５年时间,初

步实现全市普通高中教育优质特色发展,形成

“高质量、多样化、有特色、可选择”的普通高中

发展格局. 推进普通高中规范化建设,全市所

有普通高中达到基本办学条件标准. 调整优

化普通高中布局,合理控制学校规模. 制定普

通高中生均公用经费拨款标准,完善普通高中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国家资助制度. 鼓励和支

持社会力量参与普通高中学校发展,促进办学

体制多元化.

———中等职业教育. 大力发展中等职业

教育(含技工教育),坚持公益性、普惠性,加快

提高办学水平和服务能力. 以市为主统筹中

等职业学校布局和专业布点,确保区域内中等

职业学校与普通高中办学规模、办学条件大体

相当. 推进布局结构调整,整合优化资源配

置. 加强中等职业教育基础能力建设,实施规

范化中等职业学校建设工程,扶持示范校、优

质特色校建设,加强公共实训基地和公共实训

中心建设,推进学校和专业点分级认定. 全面

推行工学结合、校企合作、顶岗实习的人才培

养模式. 建立以典型工作项目为主体的新型

课程体系. 统筹管理普通高中、中等职业学校

招生,将包括技工学校在内的各类中等教育学

校纳入统一招生平台,逐步实现学籍注册统

一. 扩大中等职业学校和技工学校双证互通

试点规模. 打通和拓宽技术技能人才成长成

才通道,扩大初中后五年制高等职业教育培养

规模,提高中等职业学校对口升学比重. 将中

等职业教育纳入公共财政保障范围,出台中等

职业学校生均公用经费拨款标准. 实行中等

职业教育全部免学费制度. 积极扶持民办中

等职业教育发展. 加快建立中等职业学校实

习责任保险制度. 建设校企合作公共服务平

台,推动落实校企合作税收优惠政策.

———普惠性学前教育. 建立政府主导、社

会参与、公办民办并举的办园体制,构建覆盖

城乡、布局合理的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 通

过新建幼儿园、利用富余公共资源改扩建幼儿

园、接收城市小区配套幼儿园、资助利用国有

资产和集体资产举办的具有公办性质的幼儿

园等措施,努力扩大公办学前教育资源. 通过

购买服务、以奖代补、派驻公办教师和园长等

方式,引导和支持民办幼儿园提供普惠性服

务. 完善城市新建居住区配套幼儿园建设与

管理政策. 根据居住区规划和居住人口规模,

并充分考虑农民工随迁子女接受学前教育的

需求,配套建设城镇幼儿园. 加快镇(街道)中

心幼儿园建设,按照“一村(社区)一园”的原则

办好农村幼儿园. 为家庭经济困难儿童、孤儿

和残疾儿童接受学前教育提供资助. 加强幼

儿教师队伍建设.

(责任单位:市教育局、市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局、市规划局、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市财政

局,各区县. 列第一位的为牵头部门,各区县

含高新区、文昌湖旅游度假区,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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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基本标准

２０１３—２０１５年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基本标准

服务项目 服务对象 保障标准 支出责任 覆盖水平

九年义务教育

义务教育免费 适龄儿童、少年

免学费、杂费以及农村寄宿

生住宿费,免费向农村学生

提供教科书;农村中小学年

生均公用经费标准,普通小

学不低于６００元,普通初中

不低于８００元(教育工作示

范县小学、初中分别不低于

７００、９００元)

中 央、 省、
市、 区 县 财

政按比例分

担

目标人群覆

盖率１００％ ,
九年义务教

育巩固率达

到９９．９８％

寄宿生生活补

助

农村家庭经济困难寄宿

学生

年生均补助小学１０００元、
初中１２５０元

省、市、区县

财政按比例

分担

目标人群覆

盖率１００％

高中阶段教育

中等职业教育

免费

公办中等职业学校全日

制正式学籍一、二、三年

级在校生和在职业教育

行政部门依法批准、符合

国家标准的民办中等职

业学校就读的一、二年级

的学生

公办中等职业学校在校生

免学费,民办中等职业学校

参照当地同类型同专业公

办中等职业学校免除学费

中 央、 省、
市、 区 县 财

政按比例分

担

目标人群覆

盖率１００％ ,
高中阶段教

育毛入学率

达到９７％

中等职业教育

国家助学金

全日制正式学籍一、二年

级在校涉农专业学生和

非涉农专业家庭经济困

难学生

每人每年１５００元

中 央、 省、
市、 区 县 财

政按比例分

担

目标人群覆

盖率１００％

普通高中国家

助学金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平均资助每人每年１５００元

中 央、 省、
市、 区 县 财

政按比例分

担

目标人群覆

盖率１００％

学前教育

学前教育资助
家庭经济困难儿童、孤儿

和残疾儿童
平均资助每人每年１２００元

省、市、区县

财政按比例

分担

目标人群覆

盖率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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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单位:市教育局、市财政局,各区县)

(三)保障工程

根据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教育体系的需要,

实施一批保障工程,着力加强薄弱环节,改善

薄弱学校办学条件,有效缩小城乡区域和校际

之间教育发展差距.

———普通中小学办学条件标准化建设工

程. 优化普通中小学布局,完善经费保障机

制,推进学校校舍、场地、教育教学装备及教师

配备等办学条件标准化建设,２０１５年前全市所

有普通中小学达到基本办学标准. 通过农村

义务教育学校校舍标准化建设工程、食堂改

造、农村中小学“两热一暖一改”(热水、热饭、

取暖、改厕)等工程予以支持. 实施特殊教育

学校办学条件标准建设工程.

———幼儿园新建改扩建工程. 落实各级

政府责任,加大政府学前教育投入,扩大公办

学前教育资源,改善幼儿园办园条件,加快发

展农村幼儿园,新建和改扩建乡镇中心幼儿园

和村级幼儿园,加强城镇新建小区幼儿园规划

建设管理. 至２０１５年,用３年时间新建、改扩

建２００所幼儿园.

———中等职业学校基础能力建设工程.

支持４所国家中等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示范校

项目学校建设. 提高中等职业学校规范化建

设水平,到２０１５年,原则上每个区县建成１所

省级规范化中等职业学校;引导和支持中等职

业学校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和所处区域重

点产业实现特色发展,进一步优化专业设置和

学科布局,培育３０个左右代表我市中等职业

教育专业建设水平的特色专业,建设一批特色

学校.

———中小学教师队伍建设工程. 加强教

师教育基地建设,加强农村中小学校长队伍和

薄弱学科教师队伍建设. 实施中小学 (幼儿

园)教师培训、农村义务教育学校教师特设岗

位、“能工巧匠进职校”计划. 积极推进农村边

远艰苦地区教师周转宿舍建设.

(责任单位:市教育局、市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局、市规划局、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市发展改

革委、市财政局,各区县)

四、劳动就业服务

建立完善劳动就业公共服务制度,为全体

劳动者就业创造必要条件,加强劳动保护,改

善劳动环境,保障合法权益,促进充分就业和

构建和谐劳动关系.

(一)重点任务

建立健全覆盖城乡的劳动就业公共服务

体系,全面提升就业全过程公共服务能力,努

力创造平等就业机会,积极构建和谐劳动关

系,推动实现更高质量的就业.

———就业服务与管理. 加强公共就业服

务法制化建设,加大公共就业服务的资金保障

力度和政策普惠力度,建立健全覆盖城乡的公

共就业服务体系. 以高校毕业生、农村转移劳

动力、城镇就业困难人员、零就业家庭和退役

军人等为重点服务对象,全面提升就业全过程

公共服务能力. 完善落实就业政策法规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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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发布、职业指导和职业介绍、就业失业登

记等免费服务,推进服务规范化和标准化,拓

展服务功能;推进分类服务和管理,进一步完

善就业失业登记实名制,加强失业动态监测预

警;加强就业援助工作,大力开发社区服务、养

老服务、助残服务、交通协管、保洁、绿化等公

益性岗位. 加强公共就业服务信息化建设,提

升就业创业和人才服务能力. 健全人力资源

市场调查统计制度,建立全市人力资源供求信

息监测制度.

———促进创业带动就业. 加强创业服务,

建立创业管理服务体系和创业人员实名登记

制度,为创业者提供项目信息、政策咨询、融资

服务、人力资源服务、跟踪指导;为创业者提供

资金支持,设立创业带动就业扶持资金,提高

创业补贴标准,落实税收减免优惠政策,加大

小额担保贷款支持力度;加强创业载体建设,

建立“一中心、多基地”的创业基地发展体系,

全面提升创业载体的孵化能力. 注重创业导

师、创业咨询师、创业培训师队伍建设,为创业

者排忧解惑.

———职业技能培训. 建立健全面向全体

劳动者的职业培训制度. 大力开展劳动预备

制培训、就业技能培训、岗位技能提升培训和

创业培训,全面提升城乡劳动者的就业竞争能

力、职业转化能力和创业带动能力.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５年,培训各类人员２２万,培训合格率达到

９０％ 以上,鉴定合格率达到 ９０％ 以上,并使

８０％ 以上培训人员实现就业或自主创业. 对

符合条件的劳动者落实职业培训补贴、职业技

能鉴定补贴和生活费补贴. 加强职业技能培

训经费统筹使用,提高效率和效益. 加强职业

技能培训能力建设,统筹利用各类职业培训资

源,按照布局合理、统筹兼顾的原则建立以职

业技术院校为骨干,企业和各类职业培训机构

共同参与的覆盖城乡劳动者的职业培训体系,

加大培训市场监管和资源整合力度,积极推进

职业技能实训基地建设.

———劳动关系协调和劳动权益保护. 全

面推行劳动合同制度,着力提高小企业和农民

工劳动合同签订率. 积极推进集体合同制度

实施,推行行业性、区域性集体协商,扩大集体

合同覆盖面. 规范劳务派遣用工和企业裁员

行为,推动劳动者实现更加稳定的就业. 全面

推进实施劳动用工备案制度,加强对劳动用工

的动态监管. 健全企业薪酬调查和信息发布

制度,深化企业工资制度改革,完善企业工资

决定机制和正常增长机制,积极稳妥推进工资

集体协商工作. 健全工资支付保障机制,完善

最低工资和工资指导线制度,逐步提高最低工

资标准. 健全协调劳动关系三方机制,充分发

挥政府、工会和企业作用,维护职工和用人单

位合法权益. 开展和谐劳动关系创建活动,促

进劳动关系和谐稳定. 加强劳动保障监察执

法力度,全面推进网格化、网络化管理,完善劳

动保障违法案件办理协查制度. 加强劳动人

事争议调解仲裁服务体系建设,规范办案程

序,提高争议处理效能和专业化水平. 建立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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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重大集体劳动人事争议应急调处机制.

(责任单位: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各区县)

(二)基本标准

２０１３—２０１５年劳动就业公共服务基本标准

服务项目 服务对象 保障标准 支出责任 覆盖水平

就 业 服 务

和管理

有劳 动 能 力、

有就业需求的

劳动年龄人口

免费享有就业政策法规咨询、职

业供求信息、市场工资指导价位

信息和职业培训信息、职业指导

和职业介绍、就业失业登记等服务

市、区县政

府负责,中

央、省级财

政 适 当 补

助

目标人群覆盖率达到

１００％

创业服务

在法定劳动年

龄内有创业需

求的人口

免费享有创业咨询指导、创业培

训、创业项目推介,符合条件的

获得小额担保贷款及贴息、创业

岗位开发补贴、一次性创业补

贴、社保补贴和税费减免,可申

请入驻创业园区或创业孵化基地

市、区县政

府负责,中

央、省级财

政 适 当 补

助

为３万人次提供创业

培训,发放小额担保

贷款１５亿,带动就业

７万人

就业援助

零就业家庭和

符合条件的就

业困难人员

免费享有公益性岗位配置和政

策指导、就业困难人员和零就业

家庭认定、就业岗位即时服务、

就业培训等,城镇有就业需求的

家庭至少有一人就业

市、区县政

府负责,中

央、省级财

政 适 当 补

助

帮助就业困难人员就

业和再就业,实现动

态消零

职 业 技 能

培 训 和 职

业 技 能 鉴

定

城镇就业转失

业人员、 进 城

务工人 员、 毕

业年度高校毕

业生、城 镇 新

成长 劳 动 力、

创业培训人员

城镇就业转失业人员、进城务工

人员、毕业年度高校毕业生、城

镇新成长劳动力、创业培训人员

享受职业培训补贴,符合条件的

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

毕业生享受６—１２个月劳动预

备制生活费补贴;符合条件的人

员享有职业技能鉴定补贴

市、区县政

府负责,中

央、省级财

政 适 当 补

助

为２２ 万人次城乡劳

动者提供职业技能培

训、创业培训,对经鉴

定成绩合格人员颁发

相应职业资格 证 书,

培训后实现就业、创

业率达到８０％ 以上

劳 动 关 系

协调

存在劳动人事

关系的就业人

员

免费享有劳动用工备案信息和

劳动保障权益查询、劳动关系政

策咨询、劳动关系协调、集体协

商促进等服务

市、区县政

府负责

企业劳动合同签订率

达９５％ 以上,建会企

业签订集体合同率达

８５％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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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 动 保 障

监察

存在劳动人事

关系的就业人

员

免费享有法律咨询和执法维权

服务

市、区县政

府负责

劳动保障监察案件结

案率达到９５％ 以上

劳 动 人 事

争 议 调 解

仲裁

存在劳动人事

关系的就业人

员

免费享有法律咨询、劳动人事争

议调解和仲裁服务

市、区县政

府负责

劳动人事争议仲裁结

案率达到９３％ 以上;

５０％ 以上案件在基层

调解组织解决

　　(责任单位: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市财政

局,各区县)

(三)保障工程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基层公共(就业)服

务平台建设工程. 加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基层

公共服务设施(设备)建设,提升区县、镇(街道)

两级平台服务能力和水平. 开展就业和职业技

能培训、劳动关系协调、劳动保障监察和调解仲

裁、人事人才、劳动力输出等服务,提供社会保险

参保登记、缴费、待遇核发、关系转移等经办服

务. 推动镇(街道)服务所、行政村(社区)服务窗

口与其他公共服务设施共建共享.

———全市人力资源市场建设工程. 新建和

改扩建一批县级人力资源综合服务设施,改善综

合就业和人力资源服务、劳动关系协调、劳动人

事争议协调仲裁、劳动保障监察等服务条件.

———就业失业动态监测和预警工程. 建立

健全覆盖全市的就业失业动态监测信息网络,完

善监测企业就业岗位信息采集、统计和失业预警

指标体系,开展就业需求预测和失业动态监测,

适时发布就业需求和失业预警信息.

(责任单位: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市发展

改革委、市财政局,各区县)

五、社会保险

建立完善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工

伤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等社会保险制度,保

障公民在年老、疾病、工伤、失业、生育等情况下

依法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

(一)重点任务

坚持全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方针,

以增强公平性、适应流动性、保证可持续性为重

点,着力完善制度,逐步提高保障水平和统筹层

次,建立健全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险体系.

———基本养老保险. 以农民工、非公有制经

济组织从业人员和灵活就业人员为重点,扩大职

工基本养老保险覆盖面. 规范完善企业职工基

本养老保险制度,加强养老保险基金管理. 推进

做实个人账户试点. 完善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

移接续办法,逐步推进城乡养老保险制度有效衔

接. 推动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 新

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和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

实现制度合并实施. 落实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

制度,实行先保后征. 按照国家规定,落实企业

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正常调整机制,稳步提高新

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和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

基础养老金水平.

———基本医疗保险. 不断扩大职工基本医

疗保险制度覆盖面,重点提高农民工、个体工商

户和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率. 积极完善城乡居民

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巩固提高城乡居民基本医疗

保险参保率,逐步提高人均筹资标准和财政补助

水平. 稳步提高基本医疗保险待遇水平,逐步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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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医保基金最高支付限额和政策范围内住院费

用报销比例,完善差别化支付政策,基层医疗卫

生机构医疗费用报销比率要明显高于医院. 全

面推进基本医疗保险门诊统筹,完善基层首诊和

双向转诊制度,逐步提高门诊费用报销比例. 做

好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待遇水平的衔接,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与职工

基本医疗保险参保实现有序转换. 完善基本医

疗保险关系转移接续办法和医疗费用结算办法,

全市范围内就医全面实行联网结算,省内异地就

医逐步实现即时结算. 深化医保支付制度改革,

建立医疗保险经办机构和医疗机构之间的谈判

协商机制和风险分担机制. 建立重特大疾病保

障机制,切实解决重特大疾病患者的因病致贫问

题. 在确保基金安全和有效监管的前提下,研究

以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委托具有资质的商业保

险机构经办各类医疗保障管理服务.

———工伤、失业和生育保险. 完善工伤预

防、补偿、康复相结合的工伤保险制度,充分利用

现有医疗和康复资源,加强工伤康复基地建设.

健全工伤保险费率浮动机制,适度提高待遇水

平. 健全失业保险待遇正常调整机制,完善失业

保险金标准与物价上涨挂钩联动机制,建立完善

失业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机制. 完善生育保险制

度,加强与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衔接. 以农民

工、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从业人员为重点,扩大工

伤、失业、生育保险覆盖面. 规范完善工伤、失

业、生育保险市级统筹. 积极探索建立农民意外

伤害保障机制和覆盖城乡居民的生育保障机制.

(责任单位: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各区县)

(二)基本标准

２０１３—２０１５年社会保险服务基本标准

服务项目 服务对象 保障标准 支出责任 覆盖水平

基本养老保险

职工基本养

老保险

职工、个体工商

户、灵活就业人

员及退休人员

根据个人累计缴费年限、缴

费工资、当地职工平均工资、

个人账户金额、城镇人口平

均预期寿命等因素确定基本

养老金

用人单位缴纳缴费基数

的１９％ ,职工缴纳本人

工资的８％ ,基金出现支

付不足时由县级以上政

府予以补贴

参 保 人 数

达 到 ９８．８

万人以上

城乡居民社

会养老保险

年 满 １６ 周 岁

(不 含 在 校 学

生),未参加其

他社养老保险

的居民

基础养老金不低于每人每月

６５元,并逐步提高标准

基础养老金由政府全额

负担,个人缴费部分政

府适当补贴

符 合 条 件

的 城 乡 居

民 实 现 应

保尽保

基本医疗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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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工基本医

疗保险

职工、个体工商

户、灵活就业人

员及退休人员

政策范围内住院费用支付比

例达到７５％ 左右,最高支付

限额达到当地职工年平均工

资的８倍左右

用人单位缴纳工资总额

的７％ 左右,职工缴纳本

人工资的２％ ;个体按照

上年度全市在岗职工工

资的５％

参 保 人 数

达 到 １２５

万人以上

城乡居民基

本医疗保险

城镇非从业居

民、农村居民

政策范围内住院费用支付比

例达到７５％ 左右,最高支付

限额达到当地城镇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的８倍左右

个人和政府共同负担,

各级财政的补助标准提

高到年人均不低于３６０

元,基金出现支付不足

时由县级以上政府给予

补贴

参 保 人 数

达 到 ２９５

万人 以 上,

参 保 率 稳

定 在 ９７％

以上

失业、工伤和生育保险

失业保险

职工、领取失业

保险金期间的

失业人员

支付失业保险金,基本医疗

保险费、丧葬补 助 金、 抚 恤

金、价格临时补贴以及职业

培训补贴和职业介绍补贴

等,失业保险金标准不低于

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

用人单位和职工按规定

缴费,基金出现支付不

足时,由县级以上政府

给予补贴

参 保 人 数

达到 ７３ 万

人以上

工伤保险 职工

基金支付工伤医疗和康复、

伤残、护理及工亡等待遇;用

人单位支付停工留薪期的工

资福利及护理待遇、５—６级

伤残津贴待遇及一次性伤残

就业补助金等

用人单位根据行业差别

费率和行业内费率档次

缴费,基金出现支付不

足时由县级以上政府给

予补贴

参 保 人 数

９１ 万 人 以

上

生育保险 职工

基金支付生育医疗费用、生

育补助金和生育津贴,生育

津贴按职工所在用人单位上

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计发

用人单位缴费,基金出

现支付不足时由县级以

上政府给予补贴

参 保 人 数

达到 ６５ 万

人以上

　　(责任单位: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市财政

局,各区县)

(三)保障工程

实施社会保险服务保障工程,改善服务设施

条件,为城乡居民提供方便、快捷、高效的经办服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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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县社会保障服务中心建设工程. 坚

持整合资源、适度集中的原则,在现有设施的基

础上,加快推进市、区县两级社会保障服务中心

建设工程,配备必要的设备,改善参保缴费、社会

保险关系转移接续、待遇核发、社会保险档案管

理、异地就医结算等经办服务条件.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信息系统升级改

造工程. 健全覆盖全市、联通城乡的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信息网络. 积极推进公共就业、社会保

险、劳动关系维权等信息系统建设,建立全市统

一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数据库,推行统一的社

会保障卡,实现其在养老、医疗、工伤、失业、生育

等社会保险的应用,并与就业服务、劳动关系、社

会救助等信息共享.

(责任单位: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市发展

改革委、市财政局,各区县)

六、基本社会服务

建立完善基本社会服务制度,为城乡居民尤

其是困难群体的基本生活提供物质帮助,保障老

年人、残疾人、孤儿等特殊群体有尊严地生活和

平等参与社会发展.

(一)重点任务

以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核心,以农村五

保供养、自然灾害救助、医疗救助、流浪乞讨人员

救助制度为主要内容,以临时救助制度为补充,

着力加强社会救助体系建设. 以扶老、助残、救

孤、济困为重点,逐步拓展社会福利的保障范围,

推动社会福利由补缺型向适度普惠型转变,逐步

提高城乡福利水平. 加强优抚安置工作.

———社会救助. 参照上年度城乡居民人均

生活消费支出,在城乡低保标准分别占上年度城

乡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比例不低于２５％ 、３０％ 的

基础上,科学确定城乡低保标准,逐步形成自然

增长机制. 规范分类施保措施,提高老年人、残

疾人、未成年人和重病患者等的保障水平. 将专

项救助逐步延伸至低保边缘家庭,重点解决其医

疗、教育、住房等方面的困难. 加大医疗救助力

度,做好与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衔接,逐步实行

诊疗费用即时救助. 对因突发事件造成临时生

活困难的群众给予及时救助. 加强城市流浪乞

讨人员救助管理,加大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力

度,关注困难家庭留守儿童. 健全自然灾害监测

预警、评估调查、信息发布制度,完善减灾备灾、

应急救灾、灾后生活救助和恢复重建、社会应急

动员等工作体系.

———社会福利. 完善孤儿基本生活保障制

度,合理确定孤儿养育标准,建立自然增长机制.

落实孤儿教育、医疗、就业、住房等保障政策. 拓

展孤儿安置渠道,鼓励家庭养育,实行集中养育、

家庭寄养、社会助养等多元化的孤儿养育方式.

建立其他困境儿童生活救助制度. 加强儿童福

利设施建设,改善供养康复设施条件. 提高社会

福利机构收养能力. 加强贫困和重度精神疾病

患者收养和治疗服务. 推动婚姻登记标准化和

信息联网,适时推行婚姻免费登记. 完善殡葬惠

民政策,为享受民政救助政策的城乡低保、城区

“三无”、农村五保、重点优抚对象、公安认定的无

名尸体等低收入群体提供基本殡葬服务项目优

惠减免. 加强城乡公益性公墓规划建设. 加快

实施地名公共服务. 健全完善镇(街道)社会管

理中心、城乡社区服务中心,全面推广村(社区)

居民事务干部代办制度,为社区居民提供公益便

民利民社区服务.

———基本养老服务. 坚持政府主导、政策扶

持、多方参与、统筹规划,加快推进以居家为基

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支撑的社会养老服务体

系建设,满足基本养老服务需求. 加强老年福利

服务制度建设,进一步完善城镇“三无”、农村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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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老人供养制度,实行分散供养和集中供养相结

合,适度提高供养标准. 建立困难老人居家养老

服务补贴制度和８０周岁以上低保老人高龄津贴

制度. 加强以老年养护院、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

中心为重点的养老服务设施建设,增强公益性养

老服务机构服务能力. 建立便捷高效的县级居

家养老服务信息平台系统. 加强社会养老服务

标准化建设和行业监督管理,鼓励通过公建民

营、民办公助等方式引导社会资本参与养老服务

机构建设和管理运行.

———优抚安置. 全面落实优抚对象各项优

待抚恤政策. 做好荣军休养和退伍军人精神病

患者康复防治工作. 实施残疾军人辅具改造.

健全孤老优抚对象和重残退役军人集中供养制

度和优抚对象轮养制度. 稳步推进退役士兵安

置改革,落实自主就业退役士兵一次性经济补助

政策,加强退役士兵职业教育和培训技能.

(责任单位:市民政局,各区县)

(二)基本标准

２０１３—２０１５年基本社会服务基本标准

服务项目 服务对象 保障标准 支出责任 覆盖水平

社会救助

最 低 生 活

保障

家庭人均收入低于当地

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城

乡居民

保障标准按照能维持当地居

民基本生活所必需的吃饭、穿

衣、用水用电等所需费用,参

照上年度城乡居民人均生活

消费支出,在城乡低保标准分

别占上年度城乡居民人均消

费 支 出 比 例 不 低 于 ２５％ 、

３０％ 的基础上,科学确定城乡

低保标准,逐步形成自然增长

机制

市、区县政府

负 责, 中 央、

省财 政 给 予

补助

目标人群覆

盖率１００％

自 然 灾 害

救助

因自然灾害致使基本生

活困难的人员

灾后１２小时内基本生活得到

初步救助

中央 和 地 方

政府 共 同 负

责

目标人群覆

盖率１００％

医疗救助

最低生活保障家庭、五保

户以及低收入重病患者、

重度残疾人、低收入家庭

老年人等特殊困难群体

政策范围内住院自负费用救

助比例不低于５５％ ,十二五

末达到７０％

市、区县政府

负 责, 中 央、

省财 政 给 予

补助

目标人群覆

盖率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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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 浪 乞 讨

人 员 生 活

救助

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

讨人员

免费享有临时基本食物、住

处、急病救治、返乡及安置服

务

县级 以 上 政

府负责

目标人群覆

盖率１００％ ,

区县依托社

会福利中心

均设有标准

的救助机构

流 浪 未 成

年 人 救 助

保护

流浪未成年人

免费享有生活照料、教育和职

业培训、医疗救治、行为矫治、

心理辅导、权益保护、返乡及

安置等服务

县级 以 上 政

府负责

目标人群覆

盖率１００％ ,

区县依托社

会福利中心

均设有标准

的救助机构

社会福利

孤 儿 养 育

保障

失去父母、查找不到生父

母的未满１８周岁的未成

年人或成年后仍在校就

读的,父母重度残疾或服

刑等事实上无人抚养儿

童以及受艾滋病影响儿

童

孤儿基本生活最低养育标准

按不低于当地平均生活水平

的原则合理确定,并建立自然

增长机制,机构养育标准高于

散居养育标准

区县 政 府 负

责,中央、省、

市财 政 按 照

一定 标 准 给

予补助

目标人群覆

盖率１００％

农 村 五 保

供养

农村无劳动能力、无生活

来源 又 无 法 定 赡 养、 抚

养、扶养义务人,或者法

定赡养、抚养、扶养义务

人无赡养、抚养、扶养能

力的老年、残疾或者未满

１６周岁的村民

不低于当地村民的平均生活

水平,并根据当地村民平均生

活水平的提高适时调整

市、区县政府

负责,省财政

给予 适 当 补

助

目标人群覆

盖率１００％ ,

其 中: 农 村

五保集中供

养 率 达 到

７５％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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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 镇 “ 三

无 ” 老 年

人, 智 力、

精 神 和 重

度 残 疾 人

生活保障

城镇无劳动能力、无生活

来源 又 无 法 定 赡 养、 抚

养、扶养义务人,或者法

定赡养、抚养、扶养义务

人无赡养、抚养、扶养能

力的老年人,智力、精神

和重度残疾人

城镇散养 “三无”老年人,智

力、精神和重度残疾人按照不

低于当地城市居民最低生活

保障标准的１５０％ 实行分类

施保. 其他城镇“三无”老年

人,智力、精神和重度残疾人

由福利机构集中供养,供养标

准按不低于当地居民的平均

生活水平确定并适时调整

区县 政 府 负

责,市财政按

照一 定 标 准

给予补助

目标人群覆

盖率１００％

殡葬补贴

享受民政救助政策的城

乡低保、城区 “三无”、农

村五保、重点优抚对象、

公安认定的无名尸体等

低收入群体

享受民政救助政策的城乡低

保、城区“三无”、农村五保、重

点优抚对象、公安认定的无名

尸体等低收入群体提供基本

殡葬服务项目优惠减免

区县 政 府 负

责

目标人群覆

盖率１００％

基本养老服务

基本养老服

务补贴

城市社区 ６０ 周岁以上

低保特困、困难优抚、子

女重度残疾的失能半失

能老人以及 ８０ 周岁以

上空巢老人

根据老年人身体状况和家庭

收入情况评估,确定补贴标准

市、区县政府

负责

目标人群覆

盖率６０％ 以

上

优抚安置

优待抚恤
享受国家抚恤补助的优

抚对象
不低于当地平均生活水平

中央、省、市、

区县 政 府 分

级负担

目标人群覆

盖率１００％

重点优抚对

象集中供养

孤老和生活不能自理的

抚恤优待对象
不低于当地平均生活水平

中央、省、市、

区县 政 府 共

同负责

目标人群覆

盖率１００％

退役军人安

置
退役军人

自主就业、自谋职业退役士兵

在领取一次性经济补助金后,

免费享受职业教育和技能培

训、免费保管档案和提供就业

服务信息等就业优惠政策;其

他分别采取安排工作、退休、

供养等方式予以安置

中央、省、市、

区县 政 府 共

同负责

目标人群覆

盖率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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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单位:市民政局、市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局、市财政局,各区县)

(三)保障工程

按照应保尽保、应助尽助的要求,实施一批

基本社会服务保障工程,提升基本社会服务水

平.

———低收入家庭经济状况认定核对体系建

设工程. 通过资源整合,逐步建立低收入家庭

经济状况认定核对信息系统,加强居民家庭经

济状况认定核对机构及能力建设.

———综合防灾减灾救灾工程. 重点建设

市、区县两级救灾应急指挥系统、救灾物资储备

库及综合应急避难场所等,强化灾害信息员队

伍和减灾救灾志愿者队伍建设.

———孤残儿童保障服务工程. 推进儿童福

利机构建设,市儿童福利院配备必要的专业救

治和康复设施,培养一批具有资质的孤残儿童

护理员. 依托区县社会福利中心,发挥流浪未

成年人救助保护作用.

———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工程. 充分利用现

有资源,加快专业化的老年养护机构和社区老

年人日间照料中心建设. 每千名老年人拥有养

老床位数达到３２张. 居家养老和社区养老服

务网络基本健全,日间照料服务覆盖全部城市

社区和半数以上的农村社区. 支持有需求的失

能困难老年人实行家庭无障碍设施改造. 培养

培训具有资质的专业养老服务人员,养老护理

人员全部持证上岗.

(责任单位:市民政局、市发展改革委、市财

政局,各区县)

七、基本医疗卫生

建立完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为城乡居民

提供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基本医疗卫生服

务,切实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

(一)重点任务

坚持政府主导原则,按照人人享有基本医

疗卫生服务的目标要求,加快建立公共卫生、医

疗服务、医疗保障和药品供应保障体系,强化基

础能力建设,提高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公平性、

可及性和质量水平.

———公共卫生服务. 全面实施国家基本公

共卫生服务项目,逐步提高人均基本公共卫生

服务经费标准. 保障流动人口享有国家规定的

传染病防治、儿童计划免疫等基本公共卫生服

务. 实施国民健康行动计划,将健康教育纳入

国民教育内容,倡导健康的生活方式. 认真实

施国家免疫规划、艾滋病和结核病等重大传染

病防治、农村妇女住院分娩补助和适龄妇女乳

腺癌宫颈癌检查等重大公共卫生项目. 扩大农

村适龄妇女乳腺癌宫颈癌免费检查覆盖率,力

争到“十二五”末,目标人群覆盖率达到３０％ 以

上;完善以三级防治措施为主要内容的出生缺

陷防治体系,实施免费新生儿疾病筛查和婚前

医学检查,提高新生儿疾病筛查率和婚前医学

检查率. 完善重大疾病防控、计划生育、妇幼保

健等专业公共卫生服务网络,加强卫生监督、农

村急救等能力建设. 提高对严重威胁人民健康

的传染病、慢性病、地方病、职业病和出生缺陷

等疾病的监测、预防、控制能力. 加强突发公共

事件紧急医学救援能力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监

测预警、应急处理能力建设. 建立饮用水卫生

监督监测体系. 充分发挥中医药特色优势,积

极发展中医预防保健服务.

———医疗服务. 依据全市卫生资源配置标

准,科学制定区域卫生规划. 按照 “大病不出

县”、“小病不出社区”的要求,加快健全以县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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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为龙头、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为基础的农

村三级医疗卫生服务网络,力争使县域内就诊

率提高到９０％ 左右;健全以社区卫生服务为基

础,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医院和预防保健机构分

工协作的城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形成基层医

疗卫生机构和大医院功能区分合理、协作配合、

相互转诊的服务机制. 落实完善城市医疗机构

对口支援农村、城市医生到农村服务等制度和

政策,建立城乡之间、医院之间长期稳定的对口

支援和合作制度,推行乡村卫生服务一体化管

理. 加快建立分级诊疗、双向转诊和全科医生

首诊制度. 巩固和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推

进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综合改革,建立多渠道补

偿机制,完善人事管理和收入分配制度、考核和

激励机制. 积极推动公立医院改革,完善医院

管理体制、补偿机制、人事管理、收入分配、药品

供应、价格机制和医疗机构分类管理制度. 加

强医疗服务监管,鼓励社会资本举办医疗机构,

推动形成多元化办医格局. 加强中医医疗服务

机构能力建设,健全中医药医疗预防保健体系,

统筹利用中西医卫生资源,提高综合医院和专

科医院中西医结合的服务能力.

———药品供应. 建立和完善以国家基本药

物制度为基础的药品供应保障体系. 政府办基

层医疗卫生机构集中采购、统一配送、全部配备

使用和零差率销售基本药物;有序推进村卫生

室实施基本药物制度,在纳入统一规划设置的

村卫生室全面推行基本药物制度的基础上,逐

步将其他符合要求的村卫生室纳入基本药物制

度实施范围,同步落实对乡村医生的各项补助

和支持政策;鼓励非政府办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实施基本药物制度;将符合区域卫生规划,且已

承担基本医疗和公共卫生服务职能的公立医

院、国有企业等单位举办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全部纳入基本药物制度实施范围,同步落实政

府购买服务等相关支持政策. 继续推进二级以

上医疗机构优先配备使用基本药物工作,实现

每个镇、村(社区)都有实施基本药物制度的基

层医疗卫生服务机构,不断提高基本药物配备

使用比例. 鼓励提供与使用中医药. 完善基本

药物报销办法,逐步提高实际报销水平.

(责任单位:市卫生局,各区县)

(二)基本标准

２０１３—２０１５年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基本标准

服务项目 服务对象 保障标准 支出责任 覆盖水平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居 民 健 康

档案
城乡居民

为辖区常住人口免费建立

统一、规范的居民电子健康

档案

市、区县政府负责,中央

和省财政适当补助

规范化电子建档

率达到７５％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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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教育 城乡居民
免费享有健康教育宣传信

息和健康教育咨询服务等

市、区县政府负责,中央

和省财政适当补助

城乡居民具备健

康素养的人数达

到总人数的１２％

以上

预防接种

０—６ 岁 儿

童 和 其 他

重点人群

免费接种国家免疫规划疫

苗,在重点地区,对重点人

群进行针对性接种

市、区县政府负责,中央

和省财政适当补助

以街道(镇)为单

位适龄儿童免疫

规划疫苗接种率

达到９０％ 以上

传 染 病 防

治

法 定 传 染

病病人、 疑

似病人、 密

切 接 触 者

及 相 关 人

群

就诊的传染病病例和疑似

病例及时得到发现登记、报

告、处理,免费享有传染病

防治知识宣传和咨询服务

市、区县政府负责,中央

和省财政适当补助

传染病报告率和

报告及时率达到

１００％ ;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相关信

息 报 告 率 达 到

１００％

儿童保健
０—６ 岁 儿

童

免费建立保健手册,享有新

生儿访视、儿童保健系统管

理、体格检查、生长发育监

测及评价和健康指导

市、区县政府负责,中央

和省财政适当补助

儿童系统管理率

达到９０％

孕 产 妇 保

健
孕产妇

免费建立保健手册,享有孕

期保健、产后访视及健康指

导

市、区县政府负责,中央

和省财政适当补助

孕产妇系统管理

率达到９０％

老 年 人 保

健

６５ 岁 及 以

上老年人

免费享有登记管理,健康危

险因素调查、一般体格检

查、中医体质辨识,疾病预

防、自我保健及伤害预防、

自救等健康指导

市、区县政府负责,中央

和省财政适当补助

老年居民健康管

理率达到６０％

慢 性 病 管

理

高血压、 糖

尿 病 等 慢

性 病 高 危

人群

免费享有登记管理、健康指

导、定期随访和体格检查

市、区县政府负责,中央

和省财政适当补助

高血压和糖尿病

患者规范化管理

率达到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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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性 精 神

疾病管理

重 性 精 神

疾病患者

免费享有登记管理、随访和

康复指导

市、区县政府负责,中央

和省财政适当补助

重性精神疾病患

者 管 理 率 达 到

７５％

卫 生 监 督

协管
城乡居民

免费享有学校卫生、职业卫

生咨询、饮用水卫生安全巡

查等服务与指导

市、区县政府负责,中央

和省财政适当补助

目标人群覆盖率

达到９０％ 以上

新增公共卫生服务

新 生 儿 疾

病筛查
新生儿

免费实施规定的基本新生

儿疾病筛查项目

市、区县政府负责,中央

和省财政适当补助

目标人群覆盖率

达到１００％

婚 前 医 学

检查

登 记 结 婚

的 男 女 双

方

为在我市登记结婚的男女

双方提供免费婚前医学检

查

市、区县政府负责
目标人群覆盖率

达到１００％

药品供应

基 本 药 物

制度
城乡居民

享有零差率销售的基本药

物,并全部纳入基本医疗保

障药物报销目录,逐步提高

实际报销水平

市、区县政府负责,中央

和省财政适当补助

覆盖所有政府办

基层医疗卫生机

构和符合规划要

求的村卫生室

　　(责任单位:市卫生局、市财政局,各区县)

(三)保障工程

实施一批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保障工程,改

善基础设施条件,健全服务网络,同步完善医疗

卫生机构管理运行机制,为基本医疗卫生服务

供给提供有力支撑.

———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工程. 重点改

善疾病控制、妇幼保健、卫生监督、精神卫生、农

村应急救治等专业卫生服务机构基础设施条

件,提高公共卫生服务和应急救治处置能力.

———医疗服务体系建设工程. 推进基层医

疗卫生机构标准化建设. 用三年时间,改善提

升９０所镇卫生院基础设施条件. 规划健全城

市社区卫生服务网络,按照国家、省文件要求,

结合我市实际,每３—１０万人设立一所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覆盖不到位的,

每万人或每个居民小区设立一所社区卫生服务

站,按规定配备相应的医务人员. 提高１５家县

级医院(含中医医院)服务能力,使每个区县都

至少有一所医院达到二级甲等标准,力争县级

中医院全部达到二级以上标准.

———全科医生培养计划. 加强以全科医生

为重点的基层医疗卫生队伍建设,以三级综合

医院和有条件的二级医院为临床培养基地,以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专业公共卫生服务机构为

实践基地,建设全科医生培养实训网络,通过规

范化培养、转岗培训、执业医师招聘和设置特岗

等方式加强全科医生队伍建设,到２０１５年,力

争每万名城市居民拥有２名以上全科医生,每

所镇卫生院有２—３名全科医生.

———医药卫生信息化建设工程. 推进基层

医疗卫生信息化建设,基层医疗卫生信息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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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覆盖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和有条

件的村卫生室. 建设三级医院与县级医院远程

医疗系统,加强公立医院信息化建设.

(责任单位:市卫生局、市发展改革委、市财

政局,各区县)

八、人口和计划生育

建立完善人口和计划生育基本服务制度,

为城乡居民提供计划生育、优生优育、生殖健康

以及人口和计划生育信息等服务.

(一)重点任务

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以计划生育服务、

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和计划生育利益导向为

重点,完善人口和计划生育服务体系,保障城乡

育龄人群身心健康,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计划生育服务. 创新人口和计划生育

服务理念和模式. 增强基层服务机构服务能

力,依法拓展服务范围,加大流动服务、上门服

务工作力度. 加强城市社区和流动人口管理服

务,建立流动人口现居住地计划生育技术服务

保障机制. 进一步落实计划生育技术服务项目

免费制度,完善避孕药具发放等服务管理办法.

推进出生缺陷一级预防工作,免费孕前优生健

康检查农村人口实现全覆盖. 加大出生人口性

别比偏高综合治理力度,制定实施有利于女孩

健康成长和妇女发展的社会经济政策,在扶贫

济困、慈善救助、贴息贷款、就业安排、项目扶持

中对计划生育女儿户予以倾斜. 探索建立计划

生育公益金制度. 加快人口和计划生育信息化

建设. 积极开展人口和计划生育科普知识宣

传.

———落实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 为符合

条件的计划生育家庭发放国家、省法定的奖励

扶助、特别扶助、独生子女父母奖励费等,落实

我市制定出台的计划生育公益金救助、农村自

愿终生只要一个女孩家庭奖励、居民基本养老

保险计划生育养老补助、提高符合条件的农村

低保对象补助标准等政策. 完善独生子女父母

奖励制度,探索建立独生子女父母老年扶助制

度和长效节育奖励制度.

(责任单位:市人口计生委,各区县)

(二)基本标准

２０１３—２０１５年人口和计划生育基本服务基本标准

服务项目 服务对象 保障标准 支出责任 覆盖水平

计划生育服务

技 术 指 导

咨询
育龄人群

免费获取避孕药具,免

费享有查环查孕经常性

服务、术后随访服务及

计划生育、优生优育、生

殖健康科普、教育、咨询

服务

免费避孕药具支出由

中央财政全额 负 担,

其他服务由市、区县

政府负责,中央、省财

政适当补助

本地常住人口

目标人群覆盖

率 １００％ , 流

动人口目标人

群覆盖率达到

８５％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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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 床 医 疗

服务
育龄夫妇

免费享有避孕和节育的

医学检查、计划生育手

术、计划生育手术并发

症和计划生育药具不良

反应的诊断、治疗

市、区县政府负责,中

央、省财政适当补助

避孕节育免费

服务目标人群

覆盖率１００％

再 生 育 技

术服务

符合条件的育龄夫

妇

免费享有再生育相关的

医学检查、输卵 (精)管

复通手术

市、区县政府负责,中

央、省财政适当补助

目标人群覆盖

率１００％

免 费 孕 前

优 生 健 康

检查

符合 生 育 政 策、 计

划怀孕的农村夫妇

免费享受 １９ 项孕前优

生健康检查项目,每对

夫妇补助不低于３００元

中央、省、市、 区 县 财

政按比例共同负担

开展检查的区

县 １００％ ; 目

标人群检查覆

盖 率 ８０％ 以

上

宣传服务 城乡居民

免费获取计划生育、优

生优育、生殖健康等宣

传品

省、市、区县政府负责
家庭覆盖率达

到９０％ 以上

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

独 生 子 女

父母奖励

实行 计 划 生 育、 子

女未 满 １４ 周 岁 的

夫妇

奖励费每对夫妇每年不

低于１２０元

区县、镇财政、企事业

单位承担

目标人群覆盖

率９５％ 以上

农 村 部 分

计 划 生 育

家 庭 奖 励

扶助

年满６０周岁、符合

条件的农村计划生

育家庭夫妇

奖励扶助金夫妇每人年

均不低于９６０元

省、市、区县财政按比

例共同分担

目标人群覆盖

率１００％

计 划 生 育

家 庭 特 别

扶助

年满４９周岁、符合

条件的独生子女死

亡家庭夫妇

给予 每 人 每 月 不 低 于

５３５元的扶助金

国家规定部分 由 省、

市、区县财政按比例

共同分担

目标人群覆盖

率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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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 划 生 育

家 庭 特 别

扶助

年满４９周岁、符合

条件的独生子女伤

残家庭夫妇

给予城镇每人每月２７０

元、农 村 每 人 每 月 １５０

元的扶助金

省、市、区县财政按比

例共同分担

目标人群覆盖

率１００％

计划生育手术并发

症三级以上人员

给予计划生育手术并发

症一级、二级、三级人员

适当补助

中央、省、市、 区 县 财

政按比例共同分担

目标人群覆盖

率９５％ 以上

计 划 生 育

公 益 金 救

助

遭遇 临 时 性、 突 发

性重大困难的计划

生育家庭

视情况给予一次性救助
市计划生育公益金负

担

目标人群覆盖

率９５％ 以上

对 农 村 低

保 对 象 中

计 划 生 育

家 庭 提 高

补助标准

符合条件的农村低

保对象
每人每月加发１０元

市、区县财政按比例

共同分担

目标人群覆盖

率９５％ 以上

居 民 基 本

养 老 保 险

计 划 生 育

养老补助

年满６０周岁、符合

条件的计划生育家

庭夫妇

独生子女死亡父母每人

每月加发两倍月基础养

老金;农村独女和独生

子女伤残父母每人每月

加发 一 倍 月 基 础 养 老

金;其他农村独生子女

家庭和合法生育双女家

庭加发１０％ 月基础养老

金

区县财政负担
目标人群覆盖

率９５％ 以上

农 村 自 愿

终 生 只 要

一 个 女 孩

家庭奖励

只有 一 个 女 孩、 女

方 ３５ 周 岁 以 前 自

愿退二胎指标的农

村计划生育夫妇

给予不低于 １０００ 元的

奖励金
区县、镇财政分担

目标人群覆盖

率９５％ 以上

参加城乡居民基本

医疗保险的农村独

女家庭

成人按照二类缴费标准

补助,学生和儿童按规

定缴费标准补助

市、区县财政按比例

共同分担

目标人群覆盖

率９５％ 以上

　　(责任单位:市人口计生委、市财政局,各区

县)

(三)保障工程

———实施人口和计划生育服务体系建设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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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改造部分区县、镇服务站基础设施,更新、

增配必要的计划生育流动服务车和相关设备,

提高信息化水平,使每个区县、镇都有一个符合

国家标准的人口和计划生育服务机构. 积极推

进基层计生服务机构与医疗卫生服务机构资源

整合,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队伍职业化、专业化

建设.

(责任单位:市人口计生委、市卫生局、市发

展改革委、市财政局,各区县)

九、基本住房保障

建立完善基本住房保障制度,努力维护公

民居住权利,逐步满足城乡居民基本住房需求,

实现住有所居.

(一)重点任务

加大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力度,增加保障

性住房供应,加快解决城镇居民基本住房问题,

建立健全基本住房保障制度.

———公共租赁住房. 大力发展公共租赁住

房,逐步使其成为保障性住房的主体,并逐步实

现与现有廉租住房并轨运行. 坚持政府主导、

社会参与、市场运作,加大政府投入力度,鼓励

社会组织或房地产企业开发、建设和运营公共

租赁住房. 支持用工集中的开发区、产业园区

和住房困难职工较多、有闲置土地的大中型企

业及单位,利用符合城市规划的自有土地投资

建设公共租赁住房,面向园区内或企业就业人

员出租. 政府统一面向社会租赁的公共租赁住

房租金标准不得高于房源所在区县当年市场租

金的８０％ ,也可以实行市场租金,再根据不同

的家庭类型,对保障家庭予以不同的租金补贴;

企业投资建设的公共租赁住房租金标准,由企

业根据单位实际制定,但不得高于政府公布的

房源所在区县公共租赁住房租金标准,并须报

所在区县物价和房产管理部门备案.

———住房租赁补贴. 强化政府责任,多渠

道、多方式筹集住房租赁补贴资金. 完善住房

租赁补贴制度,逐步扩大住房租赁补贴保障范

围,按年度动态调整补贴标准,增强低收入家庭

在市场上承租住房的能力.

———棚户区改造. 坚持科学规划、政府主

导、政策扶持、市场运作、群众参与的原则,全面

推进城市棚户区(城中村)和国有工矿棚户区改

造. 坚持先建安置房,后建商品房,精心制定改

造方案,积极推进棚户区改造. 优先改造规模

大、条件差、安全隐患严重、群众要求迫切的集

中片区;稳步推进非成片棚户区、零星危旧房改

造;逐步开展基础设施简陋、建筑密度大、集中

连片的城镇旧住宅区综合整治.

———稳妥推动农村住房建设. 积极顺应群

众改善住房条件和居住环境的要求,按照农民

居住由分散向集中转变、平房向楼房转变、村庄

向社区转变的思路,充分尊重农民意愿,严格按

照我市«关于农村住房建设项目享受优惠政策

有关问题的通知»要求,经村民(居民)大会或代

表大会同意和９５％ 以上的住户签订拆迁补偿

安置协议. 加强农村住房建设项目管理,确保

优惠政策最大限度地落到实处,积极稳妥推动

和实施农村住房建设,切实改善农村居住条件.

———保障性住房管理. 完善保障性住房建

设、分配、运营、管理制度,做好政策衔接,推动

住房保障工作制度化、规范化长效运行. 创新

建设模式,坚持分散配建和集中建设相结合.

优化规划选址,集中建设的保障性住房项目尽

可能安排在交通便利、基础设施齐全、公用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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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备的区域,并同步做好小区内外配套设施建

设. 实施保障性安居工程终身负责制,强化质

量安全监管,落实质量安全责任,加强竣工验收

管理. 鼓励各区县通过回购、长期租赁等方式

筹集保障性住房房源. 完善保障性住房申请、

审批、公示、轮候、复核、使用、退出等环节的制

度设计,明确准入和退出条件,严格审核把关,

规范配租(售)行为,细化租费标准,实行保障性

安居工程信息公开,全过程、全方位接受社会监

督. 加快全市住房保障工作信息化进程,推进

部门信息联动和数据共享,建立健全房管、公

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金融、工商、税务、住房

公积金等部门及街道、社区协作配合的家庭住

房和经济状况审核机制,对保障对象和保障范

围实行动态管理. 建立健全各级保障性住房管

理实施机构,提升管理人员素质,加强规范化管

理.

(责任单位:市房管局、市住房城乡建设局,

各区县)

(二)基本标准

基本住房保障对象的家庭收入 (财产)标

准、住房困难标准、租金标准和保障面积标准,

由市、区县政府结合当地实际确定,并实行年度

动态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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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３—２０１５年基本住房保障服务基本标准

服务项目 服务对象 保障标准 支出责任 覆盖水平

住房租赁补贴
城镇低收入住房

困难家庭

住房租赁补贴保障标准

由市政府根据各区县经

济发展水平、市场平均租

金、家庭经济承受能力等

因素确定,每年公布一次

住房 租 赁 补 贴 资 金

支出 由 市 及 区 县 财

政按 照 规 定 的 比 例

承担,市财政根据各

区县任务完成情况,

给予 适 当 的 资 金 奖

补

新 增 发 放 住

房 租 赁 补 贴

不 低 于 １０００

户

公共租赁住房

城镇中等偏下收

入 住 房 困 难 家

庭、新 就 业 无 房

职工、 城 镇 稳 定

就业的外来务工

人员

单套建筑面积以６０平方

米以内,以４０平方米左

右的小户型为主,租金水

平由市政府每年根据市

场租金水平和供应对象

的支付能力等因素确定

区县政府负责,引导

社会资金投入,市财

政给予资金支持,中

央、省给予资金补助

增 加 公 共 租

赁 住 房 ６０００

套

棚户区改造
符合条件的棚户

区居民

实物安置和货币补偿相

结合,具体标准由市、区

县政府确定(有国家标准

的,执行国家标准)

区县 政 府 给 予 适 当

资金支持,企业安排

一定的资金,住户承

担一 部 分 住 房 改 善

费用,中央、省、市给

予资金补助

改 造 棚 户 区

居 民 住 房 不

低 于 ３００００

户

农村危房改造

居住在危房中的

农村分散供养五

保户、低保户、贫

困残疾人家庭和

其他贫困户

每户建筑面积一般控制

在４０—６０平方米,户均

中央 补 助 不 低 于 ７５００

元,地方补助标准自行确

定

中央 财 政 安 排 补 助

资金,省、市、区县财

政给 予 资 金 支 持 与

个人自筹等相结合

按 照 省 核 准

的 农 村 危 房

改 造 年 度 计

划 任 务 进 行

实施

　　(责任单位:市房管局、市住房城乡建设局、

市财政局,各区县)

(三)保障政策

按照国家建立基本住房保障制度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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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完善土地、财税、金融等政策体系,建立

稳定投入机制,加大财政资金、住房公积金贷

款、银行贷款的支持力度,引导社会力量参与保

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和运营.

———土地政策. 以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所

需用地为重点,科学编制住房用地供应计划,将

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用地落实到具体地块,并

及时向社会公布. 涉及新增建设用地的,在年

度土地利用计划中优先安排、单列指标,做到应

保尽保. 保障性住房、棚户区改造住房和中小

套型普通商品住房用地不得低于住房建设用地

供应总量的７０％ . 充分盘活利用存量建设用

地,依法收回使用权的国有土地、具备“净地”条

件供应的储备土地和农用地转用计划指标,应

优先安排用于保障性住房建设. 住房困难职工

较多、有闲置土地的大中型企业及单位,利用自

有土地建设公共租赁住房,原为划拨土地的,暂

不改变用地性质;原为出让土地的,不再缴纳用

途差价.

———财税政策. 市级财政采取“以奖代补”

等方式,支持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 建立住房

保障资金专户,将土地出让净收、住房公积金增

值收益等按规定提取的资金及中央、省对我市

的保障性安居工程奖补资金以及其他安排用于

保障性安居工程的资金,全部存入资金专户,专

项用于我市住房保障支出. 资金仍有缺口的地

方,适当提高土地出让收益、区县政府债券资金

安排的比重,在按规定程序使用年度超收收入

时,相应增加资金投入,不留资金缺口. 对保障

性安居工程建设和运营给予税费优惠. 对公共

租赁住房及棚户区安置住房,免收行政事业性

收费和政府性基金,对涉及的城镇土地使用税、

土地增值税、契税、印花税、营业税、房产税等税

收按有关规定予以减免. 城市规划区内城中

村、城边村、经济园区村和建制镇驻地农房建设

项目中的村民安置房,按规定减免有关行政事

业性收费.

———金融政策. 支持保险资金、信托资金、

房地产信托投资基金等投资保障性安居工程建

设和运营. 符合规定的区县政府融资平台公司

可发行企业债券或中期票据,专项用于公共租

赁住房等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 鼓励商业银行

按照风险可控的原则,发放公共租赁住房等保

障性住房中长期贷款. 支持符合条件的区县政

府设立融资平台公司进行公共租赁住房等保障

性住房和棚户区改造融资. 认真落实用地、税

费、金融等相关支持政策,吸引各类投资主体积

极参与保障性住房建设、运营.

———价格政策. 依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

保障对象的承受能力以及建设成本等因素,合

理制定、调整保障性住房价格或租金标准.

(责任单位:市房管局、市住房城乡建设局、

市发展改革委、市财政局、有关部门,各区县)

十、公共文化体育

建立完善公共文化体育服务制度,保障人

民群众看电视、听广播、读书看报、进行公共文

化鉴赏、参加大众文化活动和体育健身等权益.

(一)重点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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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满足城

乡居民精神文化需求的要求,坚持公益性、基本

性、均等性、便利性,建立健全公共文化服务体

系,扩大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供给. 推进全

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建设.

———公益性文化. 进一步健全市、区县、镇

(街道)、村(社区)四级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以

农村基层和欠发达地区为重点,继续加强镇(街

道)综合文化站、村居文化大院等基层文化阵地

建设. 推进建立数字图书馆、公共电子阅览室

和未成年人公益性上网场所. 促进城乡基层公

共文化服务资源的共建共享. 实现公共文化场

馆向全社会免费开放,拓展服务空间,创新服务

方式和服务内容. 积极开展文化下乡、文化辅

导、“送戏下乡”等活动. 广泛开展丰富多彩的

广场文化、农村文化、社区文化等群体性文化活

动,以及面向农民工、残疾人、老年人和少儿等

特殊群体的公益文化服务. 完善公益性演出补

贴制度. 繁荣发展民族民间优秀传统文化,加

大文化和自然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力度,

逐步提高面向公众开放、展示的水平.

———广播电视. 加强农村基层广播电视和

无线发射台站建设,全面完成２０户以下已通电

自然村“盲村”通广播电视任务. 继续推进农村

电影数字放映,将爱国主义教育影片纳入中小

学教育计划. 鼓励电影企业深入社区、厂矿等

开展公益放映活动. 积极推进应急广播体系建

设,在有条件的地方建设“村村响”广播系统.

加强地面数字电视建设,逐步完成地面模拟信

号向数字信号的转换,提高无线广播电视的节

目套数和播出质量.

———新闻出版. 深入开展多种形式的全民

阅读活动,逐步扩大基本免费或低收费阅读服

务范围. 继续加强农家书屋和城乡阅报栏(屏)

建设,建立出版物更新补充机制,提高配送出版

物质量. 合理规划布局建设农村和中小城市出

版发行网点.

———群众体育. 加强基层公共体育设施建

设. 大力推动公共体育设施向社会开放,鼓励

有条件的学校、企事业单位体育设施向社会开

放,健全学校等企事业单位体育设施向公众开

放的管理制度. 全面实施全民健身计划,健全

城乡基层全民健身组织服务体系,扶持社区体

育俱乐部、青少年体育俱乐部、体育健身站(点)

建设,发展壮大社会体育指导员队伍,建立市县

两级全民健身志愿服务队伍,大力开展全民健

身志愿服务活动. 积极推广广播体操、工间操、

太极拳、健身秧歌及其他科学有效的全民健身

方法,广泛开展形式多样、面向大众的群众性体

育活动. 建立完善市、区县两级体质测定与运

动健身指导站,普及科学健身知识,指导群众科

学健身. 推动落实国家体育锻炼标准,加强学

生体质监测,制定残疾人体质测定标准,定期开

展国民体质监测.

(责任单位: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市广

电总台、市教育局、市体育局,各区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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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基本标准

２０１３—２０１５年公共文化服务基本标准

服务项目 服务对象 保障标准 支出责任 覆盖水平

公益性文化服务

公 共 文 化

场馆开放
城乡居民

公共空间设施和基本服务项目免费,全

年开放时间不少于１０个月

省、 市、 区

县 财 政 共

同负担

除文物建筑及遗

址类 博 物 馆 外,

各级文化文物部

门归口管理的公

共文化场馆全面

向社会开放

公 益 性 流

动 文 化 服

务

城乡居民

免费享有文艺演出、图片展览、图书借阅

等为一体的流动文化服务;每个镇每年

免费送４场地方戏曲,逐步实现每个行

政村每年免费送１场戏

区 县 政 府

负责, 市 级

财 政 适 当

补助

基本建立灵活机

动、方 便 群 众 的

公益性流动文化

服务 网 络,保 障

公益性演出场次

广播影视

农 村 广 播

电视

农 村 居 民

为主

无偿提供中央第一套广播节目、中央第

一套和第七套电视节目,省第一套广播

电视节目等４套以上广播和电视节目及

市３套广播节目,逐步实现市５套无线

发射电视节目服务,提高节目质量

中 央、 省、

市、区县 政

府 共 同 负

责

基本实现所有通

电行政村和自然

村村村和户户通

广播电视

农 村 电 影

放映
农村居民

行政村一村一月放映一场电影,每场财

政补贴２００元

中 央、 省、

市、区县 财

政 共 同 负

担

在全 市 范 围 内,

实现行政村全覆

盖

应急广播 城乡居民

在突发事件发生后及时获得政令、信息

等服务;有条件的地方建设“村村响”广

播系统

中 央、 省、

市、区县 政

府 共 同 负

责

在全市范围内基

本实 现 分 层 次、

分类 型、全 方 位

立体覆盖

新闻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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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共 阅 读

服务
城乡居民

农村行政村建立农家书屋,图书不少于

１５００册,报刊２０—３０种,电子音像制品

不少于１００种(张)并及时更新;城区和

镇主要街道、大专院校、居民小区等人流

密集地点设公共阅报栏(屏),及时提供

各类新闻和服务信息

区 县 政 府

负责, 市 财

政 适 当 补

助

实现行政村村村

有农 家 书 屋,新

增城乡公共阅报

栏 (屏 )３００ 个,

国民综合阅读率

达到８０％ 以上

文化遗产展示

文 化 遗 产

展 示 门 票

减免

未成 年 人、

老年人、 现

役军人、 残

疾 人 和 低

收入人群

减免参观文物建筑及遗址类博物馆的门

票

省、 市、 区

县 政 府 共

同负责

目标人群覆盖率

１００％

群众体育

体 育 场 馆

开放
城乡居民

有条件的公办体育设施(含学校体育设

施)向公众开放,免费项目或有关收费标

准由地方政府制定;开放时间与当地公

众的工作时间、学习时间适当错开,不少

于省规定的最低时限,全民健身日免费

开放,国家法定节假日和学校寒暑假期

间,应当适当延长开放时间

市、区县 政

府负责, 各

级 财 政 适

当补助

可供使用的公共

体育场地 (含学

校体育场地) 占

全市体育场地总

数 的 比 例 达 到

６５％ 以上

全 民 健 身

服务
城乡居民

免费享有健身技能指导、参加健身活动、

获取科学健身知识等服务;免费提供公

园、绿地等公共场所全民健身器材

市、区县 政

府负责, 各

级 财 政 适

当补助

经常参加体育锻

炼人数比例达到

４０％ 以上

　　(责任单位: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市

广电总台、市教育局、市体育局、市财政局、市规

划局、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各区县)

(三)保障工程

实施公共文化保障工程,健全服务网络,着

力改善基层文化体育设施条件,有效提升公共

文化体育服务能力.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工程. 继续推

进文化信息资源共享、数字图书馆、公共电子阅

览室、广播电视村村通户户通、地面数字电视覆

盖、应急广播体系(村村响)、农村文化大院(农

家书屋)等建设工程,新建、改扩建一批区县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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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

———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工程. 支持国家

重大文化和自然遗产地、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和“七区两带”文化遗产

保护片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设

施建设,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体育基本公共服务建设工程. 大力建

设全民健身示范工程、重点加强县级公共体育

场所建设,加快建设一批面向群众、贴近基层的

镇(街道)全民健身活动中心,充分利用绿地、广

场、公园等公共场所和适宜的自然区域建设全

民健身活动设施. 继续实施农民体育健身工

程,改善农村公共体育设施条件.

(责任单位: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市广

电总台、市体育局、市发展改革委、市财政局,各

区县)

十一、基本公共安全服务

建立健全公共安全服务体系,扎实推进平

安淄博建设,努力为城乡居民创建安全有序的

社会环境,促进社会和谐.

(一)重点任务

———食品安全. 改革食品安全监管体制机

制,强化基层食品安全管理工作体系,建立健全

市、县、乡三级食品安全监管机构. 加大食品安

全监管力度,深入开展食品安全治理整顿,严厉

打击违法添加非食用物质等违法犯罪行为. 加

强食用农产品、食品生产经营监管. 强化食品

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管理,落实食品生产经营单

位的主体责任. 完善食品安全标准和风险监测

评估体系,加强检验检测能力和信息化建设,建

立市级食品安全监管信息化平台,提升科学监

管水平,定期开展应急演练,提高应急处置能

力,强化食品安全技术支撑,整合全市食品检测

资源,建立市级食品检验检测中心. 加快食品

行业诚信体系建设. 加强宣传教育,提高公众

食品安全意识.

———药品安全. 加强药品研究、生产、经营

使用监管,完善药品不良反应监测和发布制度,

建立健全市、区县药品不良反应监测网络. 建

立健全基本药物质量评价体系. 加强药品执法

检查和检验检测,实行基本药物全品种覆盖抽

验和电子监管,健全药品安全监测预警与应急

体系,提高药品安全远程监控能力和应急反应

能力.

———社会治安. 加快完善点线结合、人防

物防技防结合、打防管控结合、网上网下结合的

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防范和惩治违法犯

罪活动. 加快建立街面防控网、视频监控网、社

区防控网等防控网络,优化布局流动警务室,强

化公安检查站、治安卡点等建设,严密防范、依

法打击各类违法犯罪活动. 加强城乡社区警务

室建设,特别是农村新型社区警务室建设,扎实

推进消防、车管、危管、外管、网管、物管等“社区

六进”工作,提高社区警务信息化水平,积极推

进群防群治工作,向社区延伸基本公共安全管

理服务. 注重创新,强化对流动人员、特殊人群

的服务管理. 加强应急指挥信息平台建设,完

善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和突发事件应急

管理机制. 逐步建立以民意为导向的社会治安

考评机制.

———交通安全. 落实交通安全责任制,完

善政府统一领导、部门协调联动、全社会共同参

与的交通安全管理工作机制,推行道路交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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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群防群治. 推动智能交通管控系统建设. 实

行严查、严管、严防、严控工作导向,提高路面行

车秩序的管理和监控能力. 依托公安交通管理

综合应用平台,建立全市公安交通管理业务信

息查询发布系统. 建立交通安全宣传教育基

地,加强道路交通安全宣传教育. 充分利用广

播、电视、网络、手机等手段,构建全方位的交通

诱导发布体系,及时发布流量信息、路况信息、

交通管控、道路施工、气象等信息. 积极推进网

上车管所应用,扩大业务办理范围. 科学编制

道路交通安全管理规划,建立道路交通安全影

响评价机制. 加强交通安全设施建设,实现交

通安全设施“三同时”.

———消防安全. 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制,推

行以镇(街道)、村(社区)、单位场所居民楼院为

三级网格的消防安全网格化管理,健全城乡消

防安全管理体系,充分整合资源,实施群防群

治. 开展重点单位场所或薄弱环节的消防安全

整治,及时整改消除火灾隐患. 开展群众消防

安全宣传教育培训,提高群众消防安全意识和

灭火逃生能力. 强化公共消防基础设施建设和

维护管理,加强消防队伍建设和消防器材装备

配备,不断提高灭火和应急救援能力.

———校园校车安全. 加强中小学校(幼儿

园)安全保卫工作,配齐必要的安全管理人员,

加强物防、技防设施建设和维护. 强化校园安

全教育,定期组织应急演练,提高师生安全防范

意识和能力. 加强校车安全管理,保障乘坐校

车学生的基本安全.

(责任单位:市公安局、市食品药品监管局、

市教育局,各区县)

(二)基本标准

２０１３—２０１５年公共安全服务基本标准

服务项目 服务对象 保障标准 支出责任 覆盖水平

食品安全 城乡居民

免费享有食品安全信息服务与指导;建

立健全覆盖市、区县并逐步延伸到社区、

乡村的食品安全风险监测网络,食品污

染物和有害因素监测覆盖全部县级行政

区域;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风险监测点

覆盖优势农产品主产区;主要农产品质

量安全抽检合格率稳定在９６％ 以上

各 级 政 府

负责

目标 人 群 覆

盖 率 达 到

１００％

药品安全 城乡居民 享有符合国家药品标准的药物

中 央、 省、

市、区 县 政

府 共 同 负

责

药品 出 厂 检

验 合 格 率

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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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治安 城乡居民

健全社会治安打防控体系,加大犯罪预

防和控制力度,有效降低刑事和治安案

件发生率

各 级 政 府

负责

目标 人 群 覆

盖 率 达 到

１００％

交通安全
交 通 参 与

者

降低交通事故发生数和交通事故死亡

数;提供便捷的交通安全信息和救助、疏

导、业务办理服务

各 级 政 府

负责

目标 人 群 覆

盖 率 达 到

１００％

消防安全 城乡居民

免费开展消防安全宣传教育,公安消防

队接警后５分钟内出动,提供免费救火

和抢险救援,预防控制重特大火灾事故

发生

各 级 政 府

负责

目标 人 群 覆

盖率１００％

校园安全

学前教 育、

义务教 育、

高 中 阶 段

教 育 在 校

(园)师生

学校按照规定配备必要的安全管理人

员,建立必要的物防、技防设备设施,并

进行正常维护

各级 政 府、

学 校 共 同

负责

目标 人 群 覆

盖率１００％

校车安全

义 务 教 育

阶 段 乘 坐

校 车 的 学

生

按照国家制定的安全标准执行

各级 政 府、

学 校 共 同

负责

目标 人 群 覆

盖率１００％

　　(责任单位:市公安局、市食品药品监管

局、市教育局、市财政局,各区县)

(三)保障工程

实施基本公共安全服务保障工程,促进社

会和谐稳定,为城乡居民创造良好的社会安全

环境.

———食品安全检验检测能力建设工程. 整

合市级食品检验检测设施设备,建立淄博市食

品检验检测中心,成立县级食品检测机构. 市

级机构具备按食品安全检验方法标准开展检验

的能力,具备对当地主要食品种类、重要食品安

全项目的实验室检验能力及快检能力;县级机

构具备对常见食品微生物、重金属、理化指标的

实验室检验能力及现场定性速测能力,按实际

需要配备食品安全快速检测设施设备.

———药品安全保障基础设施建设工程. 改

善市、区县两级药品执法装备和检验机构实验

室条件,提高县级快检技术水平,建立药品安全

监管系统平台和应急指挥中心,加强检验检测、

认证检查和不良反应机构建设,重点提升检验

检测、认证检查和不良反应检测等药品安全技

术支撑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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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治安打防控体系建设工程. 大力

实施视频监控全覆盖工程建设,在城区主要街

道、繁华路段、广场、车站、公共复杂场所、重点

单位、案件多发区域等安装高清视频监控系统.

在进出城区主要交通道路、重要路口,安装全天

候、高清晰动态视频监控系统,对车辆号牌自动

识别、记录、比对,发现违法犯罪嫌疑车辆及时

报警. 全面加强城乡社区警务室建设和社区警

务信息化建设,大力推进“社区六进”工作,建立

合成化、数字化的社会巡逻力量.

———公安交通管理信息化建设工程. 积极

推进公安交通管理业务信息查询系统、交通诱

导信息发布系统、交通管理业务自助办理系统、

交通智能管控系统建设,不断提高交通安全管

理和服务水平.

———消防安全基层基础建设工程. 加强城

乡基层公共消防基础设施建设,合理配置公共

消防设施和消防装备设施并做好维护管理,加

快构建火灾预防、火灾扑救和抢险救援三大体

系. 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制,开展消防专项整治.

开展消防安全宣传教育培训,积极发展社会消

防组织,加强３６５消防服务品牌建设,提升３６５

消防服务质量与效率,提高全社会防控火灾水

平.

(责任单位:市公安局、市食品药品监管局、

市教育局、市发展改革委、市财政局,各区县)

十二、残疾人基本公共服务

为残疾人提供适合其特殊需求的基本公共

服务,营造残疾人平等参与的社会环境,为残疾

人生活和发展提供稳定的制度性保障.

(一)重点任务

按照平等、参与、共享的原则,以重度残疾

人、残疾儿童和农村残疾人为重点,优先发展社

会急需、受益面广、效益好的残疾人基本公共服

务,基本建立残疾人社会保障和服务体系.

———残疾人社会保障. 落实和完善贫困残

疾人参加社会保险政府补贴政策,提高残疾人

参保率和待遇水平. 逐步将符合规定的残疾人

医疗康复项目纳入城乡基本医疗保险支付范

围,逐步增加工伤保险医疗职业康复项目. 参

加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重度残疾人提出申请,

经审核后可以提前５年发放养老金. 着力解决

好重度残疾、一户多残、老残一体等特殊困难家

庭的基本生活保障问题,做好低收入残疾人家

庭生活救助. 完善贫困重度残疾人生活补贴制

度,对纳入最低生活保障范围的重度残疾人每

人每月给予不低于５０元的生活补贴. 建立残

疾人护理补贴制度,对就业年龄段生活不能自

理的智力、精神和重度肢体残疾人给予每人每

月不低于６０元的护理补贴.

———残疾人基本服务. 建立健全以专业机

构为骨干、社区为基础、家庭为依托的社会化残

疾人康复、托养服务体系. 加强残疾人服务设

施建设. 建立残疾儿童抢救性康复救助制度,

对贫困残疾人实施康复救助. 完善残疾学生助

学政策,保障残疾学生和残疾人家庭子女免费

接受义务教育,对在校家庭经济困难残疾学生

提供生活费和交通费补助. 对不能到校就读的

适龄残疾儿童、少年,采取送教上门、社区教育

等形式实施义务教育. 实施残疾学生免费学前

教育和高中阶段教育. 加大残疾人就业促进和

保护力度,落实残疾人按比例就业、集中安置残

疾人单位税收优惠、残疾人个体就业扶持等政

策,为城乡残疾人按规定开展多层次的免费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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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教育培训和实用技术培训. 将住房困难的城

乡低收入残疾人家庭优先纳入基本住房保障范

围. 公共文化体育设施对残疾人免费或优惠开

放并提供便利服务,加强针对盲人和聋人特殊

需求的公共文化服务,城乡公共体育健身场所

配置适合残疾人特点的健身器材及健身路径.

加快无障碍建设和改造,推进公共设施设备和

信息交流无障碍. 为贫困重度残疾人适配基本

型辅助器具,有条件的地方为有需求的残疾人

家庭无障碍改造提供补助. 建立健全残疾预防

体系.

(责任单位:市残联、市发展改革委、市教育

局、市民政局、市财政局、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局、市卫生局、市体育局、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

局,各区县)

(二)基本标准

２０１３—２０１５年残疾人基本公共服务基本标准

服务项目 服务对象 保障标准 支出责任 覆盖水平

残疾人社会保障

社 会 保 险

保费补贴

重 度 和 贫

困残疾人

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新型农村

社会养老保险和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

险按规定享受政府社会保险费补贴

中央、省、市、

区 县 财 政 共

同负担

目标人群覆盖

率１００％

基 本 医 疗

保 障 康 复

项目

参 保 残 疾

人

运动疗法、偏瘫肢体综合训练、脑瘫肢

体综合训练、截瘫肢体综合训练、作业

疗法、认知知觉功能障碍训练、言语训

练、吞咽功能障碍训练、日常生活能力

评定和白内障复明手术、精神病治疗、

畸残矫治手术等康复项目纳入基本医

疗保险范围

基 本 医 疗 保

险基金支出

目标人群覆盖

率１００％

残疾人基本公共服务

残 疾 儿 童

抢 救 性 康

复

０—６ 岁 残

疾儿童

对接受手术、适配辅助器具和康复训练

等服务提供资助

中央、省、市、

区 县 财 政 共

同负担

目标人群覆盖

率１００％

学 前 教 育

免费

适 龄 残 疾

儿童

免保教费,对家庭经济困难的残疾儿童

补助伙食费

市、区县财政

分级负担

目标人群覆盖

率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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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 务 教 育

免费

适 龄 残 疾

儿童、少年

免杂费、免住宿费、免教科书费

中央、省、市、

区 县 财 政 共

同负担

对家庭经济困难残疾学生发放生活费

和交通费补贴

市、区县财政

分级负担

对不能到学校就读的适龄残疾儿童、少

年,采取送教上门、社区教育的形式实

施义务教育

市、区县政府

负责

目标人群覆盖

率１００％

高 中 阶 段

教育免费

适 龄 残 疾

学生

免学费、免杂费、免课本费,家庭经济困

难的寄宿生享受生活费用和特殊学习

用品、教育训练补助

市、区县财政

分级负担

目标人群覆盖

率１００％

残 疾 人 职

业 培 训 和

就业服务

就 业 年 龄

段 有 劳 动

能 力 和 就

业 愿 望 的

残疾人

按规定为残疾人免费提供就业技能、岗

位技能提升、创业和农村实用技术等培

训,免费在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和残疾人

就业服务机构享有职业心理咨询、职业

介绍、职业指导、就业和失业登记、职业

适应评估、就业信息发布等服务;对就

业困难残疾人提供就业援助

省、 市、 区 县

政府负责

实现城镇残疾

人 新 增 就 业

３０００ 名, 为

６０００ 名 农 村

贫困残疾人提

供实用技术培

训

残 疾 人 文

化服务
残疾人

实行收费的公园、展览馆、文化馆、体育

场馆等公共场所,对残疾人提供方便和

照顾,对残疾人免费或优惠开放. 能够

收看到有字幕和手语的电视节目,在公

共图书馆得到盲文和有声读物等阅读

服务

中央、省、市、

区 县 政 府 共

同负责

各级公共图书

馆设立盲人阅

览室, 配 置 盲

文图书及有关

阅读设备;市、

区县两级电视

台普遍开办手

语节 目; 影 视

剧和电视节目

加配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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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 疾 人 体

育 健 身 服

务

残疾人 免费享有体育健身指导服务

中央、省、市、

区 县 财 政 共

同负担

建立 １０ 个 残

疾人体育健身

示范点. 经常

参加体育健身

的残疾人比率

达到２０％ 以上

　　(责任单位:市残联、市发展改革委、市教

育局、市民政局、市财政局、市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局、市卫生局、市体育局、市文化广电新闻出

版局,各区县)

(三)保障工程

针对残疾人基本公共服务的特殊性和专业

性,实施残疾人基本公共服务保障工程,提升残

疾人基本公共服务能力.

———残疾人康复和托养设施建设工程. 规

划建设市残疾人康复中心,建设一批县级残疾

人康复和托养设施,加快镇(街道)、村(社区)示

范性康复站建设,配备相应的设备和专业人员,

全面开展康复医疗、功能训练等服务.

———特殊教育学校建设工程. 改扩建和新

建一批特殊教育学校,配置必要的教学、生活和

康复训练设施,３０万人口以上、残疾儿童少年

较多的区县至少有１所特殊教育学校.

(责任单位:市残联、市发展改革委、市教育

局、市民政局、市财政局、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局、市卫生局,各区县)

十三、促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按照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实施主体

功能区规划、重点区域发展战略的要求,完善城

乡一体、区域协调的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促进公

共服务资源在城乡、区域之间均衡配置,缩小基

本公共服务水平差距.

———加强城乡基本公共服务规划一体化.

涉及公共服务的各类规划,要贯彻区域覆盖、制

度统筹的原则要求,以服务半径、服务人口为基

本依据,打破城乡界限,统筹空间布局,制定实

施城乡统一的基本公共服务设施配置和建设标

准.

———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制度衔接. 以

制度统一为切入点,抓紧制定和实施统筹城乡

基本公共服务制度的工作目标和阶段任务. 鼓

励区县开展统筹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制度改革试

点,有条件的区县可率先把农村居民纳入城镇

基本公共服务保障范围,暂不具备条件的要预

留制度对接空间.

———加大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支持力度. 公

共资源要重点向农村倾斜,财政基本公共服务

支出优先支持农村,新增预算内固定资产投资

要优先投向农村基本公共服务项目. 鼓励和引

导城镇优质公共服务资源向农村延伸. 制定并

推行各类机构服务项目及其规范标准,提高农

村基层公共服务人员专业化水平.

———以输入地政府管理为主,加快建立农

民工等流动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制度,逐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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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公共服务由户籍人口向常住人口扩展. 结

合户籍管理制度改革和完善农村土地管理制

度,逐步将基本公共服务领域各项法律法规和

政策与户口性质相脱离,保障符合条件的外来

人口与本地居民平等享有基本公共服务. 积极

探索多种有效方式,对符合条件的农民工及其

子女,分阶段、有重点地纳入居住地基本公共服

务保障范围.

———加大对欠发达地区、革命老区和少数

民族聚集区基本公共服务财政投入和公共资源

配置力度,政府基本公共服务投资项目优先倾

斜. 鼓励发达地区采用定向援助、对口支援和

对口帮扶等多种形式,支持这些地区发展基本

公共服务,并形成长效机制.

(责任单位:市发展改革委、市财政局、有关

部门,各区县)

十四、增强公共财政保障能力

按照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与经济社会发展水

平相适应的原则,建立基本公共服务财政支出

稳定增长机制,切实增强各级财政特别是县级

财政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保障能力.

(一)明确政府间事权和支出责任

———按照国家统一制度框架,市政府主要

负责制定全市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和地方政策法

规,提供涉及市级事权的基本公共服务,协调市

内跨区县的基本公共服务问题,以及对各区县

政府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务进行监督、考核与问

责. 市级和县级政府具体负责本地基本公共服

务的提供以及对基本公共服务机构的监管. 区

县政府具体负责本地基本公共服务的提供以及

对基本公共服务机构的监管.

———合理确定市、区县财政的基本公共支

出分担比例,逐步将适合更高一级政府承担的

事权和支出责任上移,进一步强化市级政府在

教育、就业、社会保险、社会服务、医疗卫生等领

域基本公共服务的支出责任.

(责任单位:市发展改革委、市财政局,各区

县)

(二)完善转移支付制度

———优化转移支付结构. 科学设置、合理

搭配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 完善一

般性转移支付增长机制,重点增加对贫困地区、

生态保护区的转移支付. 规范专项转移支付,

清理、整合、规范专项转移支付项目,充分发挥

专项转移支付资金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

积极作用.

———完善转移支付分配办法. 市财政要综

合考虑各区县经济发展、支出标准、地区人口、

区域功能定位等因素,逐步采取规范的因素分

配办法,加大对财政困难地区的转移支付力度,

优先弥补禁止开发区和限制开发区的收支缺

口.

———完善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 市财政

要根据相关政策和因素变化情况,建立健全政

策保障范围逐步扩大、保障标准稳步提高的动

态保障机制. 市级财政要通过调整完善市以下

财政体制,理顺收入分配关系,加大转移支付力

度,实现财力下移,主动调节县域财力差距,逐

步提高县级财政在市以下财力分配中的比重.

(责任单位:市财政局、市发展改革委,各区

县)

(三)保障基本公共服务投入

———建立健全与经济发展和政府财力增长

相适应的基本公共服务支出稳定增长机制. 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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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政府要进一步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优先安排

预算用于基本公共服务,建立公共资源出让收

益合理共享机制,推进实施按照地区常住人口

安排基本公共服务支出.

———拓宽基本公共服务资金来源. 各级政

府要积极运用财政贴息、奖励、竞争性分配等方

式,撬动社会资金用于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设;

充分利用国际金融组织贷款等有效融资形式,

拓宽政府筹资渠道,增加基本公共服务基础设

施投入.

———规范基本公共服务支出管理. 各级政

府要科学统筹财力,优化公共资源配置,强化预

算约束,推进绩效预算管理,确保本级财政承担

的基本公共服务资金及时足额到位,安全高效

使用. 县级政府要强化自我约束,科学统筹财

力,规范预算管理. 市财政要完善县级财政保

障基本公共服务的激励约束机制,根据基层工

作实绩实施奖励.

(责任单位:市财政局、市发展改革委,各区

县)

十五、创新供给模式

在坚持政府负责的前提下,充分发挥市场

机制作用,调动社会资源,推动基本公共服务提

供主体和提供方式多元化,加快建立政府主导、

社会参与、公办民办并举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

模式.

(一)建立多元供给机制

———进一步扩大基本公共服务面向社会资

本开放的领域. 各级政府在制定规划和配置公

共服务资源时,要给非公立机构留有合理空间,

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参与基本公共服务设施建

设和运营管理. 公平开放基本公共服务准入,

积极发展民办幼儿园和职业培训机构,鼓励和

引导社会资本举办医疗机构和参与公立医院改

制,推动社会资本兴办养(托)老服务和残疾人

康复、托养服务等机构以及建设博物馆、体育场

馆等文体设施.

———积极推行政府购买、特许经营、合同委

托、服务外包、土地出让协议配建等提供基本公

共服务的方式. 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民办机

构,在设立条件、资质认定、职业资格与职称评

定、税收政策和政府购买服务等方面,与公立机

构享有平等待遇.

———充分发挥公共投入引导和调控作用,

合理利用政府补贴供给方和补贴需求方的调节

手段,探索财政资金对非公立基本公共服务机

构的扶持,并积极采取财政直接补贴需求方的

方式,增加公民享受服务的选择权和灵活性,促

进基本公共服务机构公平竞争. 积极探索民间

投资公共服务的财政资助机制和公共服务项目

经营权转让机制.

———提升社区基本公共服务能力,构建以

社区为基础的城乡基层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平

台. 以居民需求为导向,加强基层公共服务资

源整合,因地制宜建设社区综合公共服务设施.

加快建设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并建立专业

人员引领志愿者服务的机制.

———加强基本公共服务信息化建设,促进

各领域信息资源整合共享,积极利用信息技术

提高公共服务机构管理效率,创新服务模式和

服务业态.

———逐步扩大基本公共服务领域对外开

放,鼓励采用合资、合作等多种形式开展高水平

的合作办医、办学、养老以及文化体育等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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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单位:市发展改革委、市财政局、市教

育局、市卫生局、市民政局、市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局、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

局、市人口计生委、市体育局等部门,各区县)

(二)积极推进事业单位分类改革

———按照政事分开、事企分开和管办分离

的要求,对提供公共服务的事业单位,要强化公

益属性,改革和完善政府投入方式,加强监督管

理. 承担义务教育、公共文化、公共卫生及基层

的基本医疗服务等基本公益性服务,不能或不

宜由市场配置资源的事业单位,划入公益一类;

承担非营利医疗等公益服务,可部分由市场配

置资源的事业单位,划入公益二类.

———探索管办分离的有效实现形式,完善

法人治理结构,使事业单位真正转变为独立的

事业单位法人和公共服务提供主体. 积极推进

体制改革,完善运行机制,配套推进机构编制、

国有资产管理、人事管理、收入分配、社会保险

改革.

(责任单位:市编办、市财政局、市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局等部门,各区县)

(三)鼓励社会力量参与

———强化社会公众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决

策及运营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健全基本

公共服务需求表达机制和反馈机制.

———发挥各类社会组织在基本公共服务需

求表达、服务供给与监督评价等方面的作用,把

适合由社会承担的基本公共服务事项,以购买

服务等方式交由社会组织承担.

———大力发展志愿服务,推动志愿服务与

政府公共服务优势互补、有机融合. 积极发展

慈善事业,完善慈善捐赠和税收减免的政策法

规,充分发挥慈善在基本公共服务提供和筹资

等方面的作用.

(责任单位:市发展改革委、市财政局、市民

政局等部门,各区县)

十六、计划实施

本计划确定的目标和任务,是政府对人民

群众的承诺,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和统筹协调,

建立健全计划实施机制,全力确保完成.

(一)明确责任分工

计划确定的基本公共服务的发展目标、重

点任务、基本标准和保障工程,要分解落实到市

政府各有关部门和各区县政府. 市政府各有关

部门要按照职责分工,确定具体实施方案,明确

工作责任和进度;要建立综合协调机制,协调解

决计划实施中的重要问题. 各区县政府要在市

政府有关部门指导下,以市级基本标准为依据,

结合本地实际,编制实施基本公共服务实施方

案,并加强绩效评价和监督问责. 鼓励有条件

的区县适当拓展范围和提高标准. 市、区县两

级财政要加大财力统筹,合理划分分担比例,保

证本计划确定的各项基本公共服务目标任务及

保障工程的投入,保证本级财政承担的投入分

年、足额落实到位. 严格规范财政转移支付管

理和使用,确保资金按时足额拨付.

(责任单位:市发展改革委、市财政局等部

门,各区县)

(二)加强监督问责

各区县政府和市政府有关部门要开展本地

区、本行业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监测评价,注意

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要自觉接受同级人

大、政协和人民群众的监督. 积极开展基本公

共服务社会满意度调查. 完善基本公共服务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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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机制,增加基本公共服务绩效考核在政府和

干部政绩考核中的权重. 健全基本公共服务预

算公开机制,增强预算透明度. 切实加强对建

设工程和专项拨款使用绩效的审计、监管. 建

立基本公共服务设施建设质量追溯制度,对学

校、医院、福利机构、保障性住房等建筑质量实

行终身负责制.

(责任单位:市发展改革委、市财政局、市统

计局、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等部门,各区县)



(上接第２５页)

(四)引入市场机制.处理好政府监管与市

场的关系,把市场机制引入城市管理. 积极推进

政府购买服务,鼓励各类市场主体参与城市管

理,将城市管理中能推向市场的领域全面推向市

场. 要在园林、环卫等领域率先推行市场化运

作,逐步扩展到城市管理相关领域.

(五)推行智慧城管.推行数字化、网格化管

理,有效整合各类资源,综合利用GIS(地理信

息系统)、GPS(全球定位系统)等多种技术,建

立集约化指挥平台和公共服务平台,将城市管理

的各项事务及管理责任落实到网格单元,做到无

缝隙覆盖、全方位监管,实现城市管理区域精细

化、内容数字化、处置精确化.

(六)深化社会监督.建立“政府监管、专家

评议、社会参与”的城市管理监督评价体系. 在

强化政府监管的基础上,设立城市管理专家库,

组建社会志愿者队伍,参与城市管理考评和日常

监督. 设立城市管理热线,在政府网站设立市民

建议征集平台,畅通市民参与城市管理的渠道.

加强舆论监督,在主要新闻媒体开辟城市管理专

栏,营造全社会关注、支持、参与城市管理的浓厚

氛围.

各区县、高新区和市直相关部门要按照本意

见要求,结合各自实际,制定具体的实施办法.

文昌湖旅游度假区要参照本意见要求,加强辖区

内城市管理工作,待条件具备后纳入统一考评.

各专项创城及创城复审工作,仍由各部门、

各区县依照创城及复审标准,按照职责分工,各

自部署,抓好落实.

淄博市人民政府

２０１４年３月２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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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 博 市 人 民 政 府
淄政字〔２０１４〕２３号

淄博市人民政府

关于公布淄博市第五批市级文物

保护单位的通知

各区县人民政府,高新区、文昌湖区管委会,市政府各部门,各有关单位,各大企业,各高等院校:

市政府同意将龙门洞遗址等１３７处不可移动文物列为淄博市第五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现予公布.

各级、各部门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山东省文物保护条例»和«淄博市文物保护管

理办法»的有关规定,进一步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工作方针,既要注重有效

保护、夯实基础,又要注意合理利用、传承发展,认真做好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管理和合理利用工

作,为推动我市文化事业大发展大繁荣、建设经济文化强市作出积极贡献.

附件:淄博市第五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名单

淄博市人民政府

２０１４年３月１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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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淄
博

市
第

五
批

市
级

文
物

保
护

单
位

名
单

一
、 古

遗
址

　
( 共

５７
处

　
)

序
　

号
编

　
号

名
　

称
时

　
代

地
　

址

１
Ⅰ

—
１

龙
门

洞
遗

址
新

石
器

时
代

博
山

区
池

上
镇

下
小

峰
村

２
Ⅰ

—
２

高
庄

遗
址

新
石

器
时

代
沂

源
县

南
麻

街
道

办
事

处
东

高
庄

村

３
Ⅰ

—
３

地
淤

沟
遗

址
新

石
器

时
代

、 商
、 西

周
、 春

秋
沂

源
县

大
张

庄
镇

地
淤

沟
村

４
Ⅰ

—
４

固
玄

店
遗

址
新

石
器

时
代

、 商
、 周

、 汉
周

村
区

北
郊

镇
固

玄
店

村

５
Ⅰ

—
５

南
安

乐
遗

址
新

石
器

时
代

、 商
、 西

周
、 汉

沂
源

县
燕

崖
镇

南
安

乐
村

６
Ⅰ

—
６

丁
家

遗
址

新
石

器
时

代
、 商

、 周
、 汉

、 宋
周

村
区

南
郊

镇
丁

家
村

７
Ⅰ

—
７

陈
家

套
遗

址
新

石
器

时
代

、 西
周

、 春
秋

、 汉
、 唐

周
村

区
北

郊
镇

陈
家

套
村

８
Ⅰ

—
８

李
家

疃
遗

址
新

石
器

时
代

、 东
周

周
村

区
王

村
镇

李
家

疃
村

９
Ⅰ

—
９

黑
土

遗
址

新
石

器
时

代
、 周

、 汉
、 金

、 明
周

村
区

北
郊

镇
黑

土
村

１０
Ⅰ

—
１０

东
秘

遗
址

新
石

器
时

代
、 周

、 汉
、 唐

、 宋
高

青
县

唐
坊

镇
东

秘
村

１１
Ⅰ

—
１１

西
孝

遗
址

新
石

器
时

代
、 汉

沂
源

县
中

庄
镇

西
孝

村

１２
Ⅰ

—
１２

东
黄

遗
址

新
石

器
时

代
、 汉

、 唐
、 元

桓
台

县
果

里
镇

东
黄

村

１３
Ⅰ

—
１３

孙
家

遗
址

新
石

器
时

代
至

汉
张

店
区

傅
家

镇
孙

家
村

１４
Ⅰ

—
１４

小
高

遗
址

商
、 周

、 汉
张

店
区

房
镇

镇
小

高
村

１５
Ⅰ

—
１５

高
西

遗
址

商
、 周

、 汉
张

店
区

房
镇

镇
高

西
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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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
Ⅰ

—
１６

郝
园

遗
址

商
、 周

、 汉
桓

台
县

果
里

镇
郝

园
村

１７
Ⅰ

—
１７

刘
三

仁
遗

址
商

、 周
、 汉

高
青

县
唐

坊
镇

刘
三

仁
村

１８
Ⅰ

—
１８

周
村

沈
家

遗
址

商
、 周

、 汉
、 宋

周
村

经
济

开
发

区
沈

家
村

１９
Ⅰ

—
１９

西
尹

遗
址

商
、 周

淄
博

高
新

区
四

宝
山

街
道

办
事

处
西

尹
村

２０
Ⅰ

—
２０

范
家

遗
址

商
、 周

临
淄

区
稷

下
街

道
办

事
处

范
家

新
村

２１
Ⅰ

—
２１

单
集

遗
址

周
高

青
县

高
城

镇
单

集
村

２２
Ⅰ

—
２２

北
刘

庄
遗

址
周

沂
源

县
中

庄
镇

北
刘

庄
村

２３
Ⅰ

—
２３

小
姜

遗
址

周
、 汉

周
村

区
北

郊
镇

小
姜

村

２４
Ⅰ

—
２４

王
家

坪
遗

址
周

、 汉
沂

源
县

鲁
村

镇
王

家
坪

村

２５
Ⅰ

—
２５

太
平

东
南

遗
址

周
、 汉

淄
博

高
新

区
四

宝
山

街
道

办
事

处
太

平
村

２６
Ⅰ

—
２６

东
孝

遗
址

西
周

、 春
秋

沂
源

县
中

庄
镇

东
孝

村

２７
Ⅰ

—
２７

南
河

东
遗

址
东

周
、 汉

周
村

区
王

村
镇

南
河

东
村

２８
Ⅰ

—
２８

大
徐

遗
址

东
周

、 汉
、 宋

张
店

区
傅

家
镇

大
徐

村

２９
Ⅰ

—
２９

鲁
村

沙
沟

遗
址

东
周

沂
源

县
鲁

村
镇

沙
沟

村

３０
Ⅰ

—
３０

仇
家

套
遗

址
东

周
、 汉

、 宋
周

村
区

北
郊

镇
仇

家
套

村

３１
Ⅰ

—
３１

上
高

遗
址

战
国

、 汉
沂

源
县

南
麻

镇
上

高
村

３２
Ⅰ

—
３２

邢
刘

遗
址

战
国

、 汉
桓

台
县

索
镇

镇
邢

刘
村

３３
Ⅰ

—
３３

张
楼

遗
址

战
国

、 汉
、 唐

、 宋
周

村
区

南
郊

镇
张

楼
村

３４
Ⅰ

—
３４

刘
斜

遗
址

战
国

、 汉
、 宋

、 元
淄

博
高

新
区

四
宝

山
街

道
办

事
处

刘
斜

村

３５
Ⅰ

—
３５

后
鲁

遗
址

战
国

、 宋
桓

台
县

果
里

镇
后

鲁
村

３６
Ⅰ

—
３６

梁
鲁

遗
址

汉
张

店
区

沣
水

镇
梁

鲁
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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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７
Ⅰ

—
３７

柴
家

遗
址

汉
高

青
县

唐
坊

镇
柴

家
村

３８
Ⅰ

—
３８

院
上

东
北

遗
址

汉
张

店
区

房
镇

镇
院

上
村

３９
Ⅰ

—
３９

固
玄

庄
遗

址
汉

周
村

区
北

郊
镇

固
玄

庄
村

４０
Ⅰ

—
４０

石
门

遗
址

汉
周

村
经

济
开

发
区

石
门

村

４１
Ⅰ

—
４１

卫
固

遗
址

汉
淄

博
高

新
区

四
宝

山
街

道
办

事
处

卫
固

村

４２
Ⅰ

—
４２

西
坞

头
遗

址
汉

、 宋
周

村
区

北
郊

镇
西

坞
头

村

４３
Ⅰ

—
４３

南
营

遗
址

汉
、 宋

周
村

区
北

郊
镇

南
营

村

４４
Ⅰ

—
４４

小
寨

遗
址

汉
、 宋

淄
博

高
新

区
四

宝
山

街
道

办
事

处
小

寨
村

４５
Ⅰ

—
４５

徐
董

遗
址

汉
、 元

高
青

县
田

镇
镇

崔
张

管
区

徐
董

家
村

４６
Ⅰ

—
４６

东
岳

庙
遗

址
汉

、 元
、 明

张
店

区
沣

水
镇

高
东

村

４７
Ⅰ

—
４７

北
店

子
遗

址
唐

、 宋
沂

源
县

张
家

坡
镇

北
店

子
村

４８
Ⅰ

—
４８

院
峪

西
寺

遗
址

五
代

沂
源

县
东

里
镇

院
峪

村

４９
Ⅰ

—
４９

国
井

扳
倒

井
酒

宋
高

青
县

芦
湖

街
道

办
事

处

井
窖

酿
造

遗
址

５０
Ⅰ

—
５０

巩
家

坞
窑

址
宋

、 辽
、 金

淄
川

区
岭

子
镇

巩
家

坞
村

５１
Ⅰ

—
５１

博
山

大
街

窑
址

宋
、 元

博
山

区
城

东
街

道
办

事
处

５２
Ⅰ

—
５２

青
州

古
道

宋
、 元

博
山

区
城

东
街

道
办

事
处

５３
Ⅰ

—
５３

扎
山

寺
遗

址
明

淄
川

区
寨

里
镇

南
峪

村

５４
Ⅰ

—
５４

菩
萨

庙
遗

址
清

淄
川

区
将

军
路

街
道

办
事

处
北

石
村

５５
Ⅰ

—
５５

福
禄

坪
西

寺
遗

址
清

沂
源

县
东

里
镇

福
禄

坪
村

５６
Ⅰ

—
５６

南
坪

石
城

遗
址

清
博

山
区

博
山

镇
南

沙
井

村

—３７—



５７
Ⅰ

—
５７

泉
河

驼
山

石
寨

清
博

山
区

源
泉

镇
泉

河
村

二
、 古

墓
葬

　
( 共

１９
处

　
)

序
　

号
编

　
号

名
　

称
时

　
代

地
　

址

５８
Ⅱ

—
１

赵
家

峪
墓

群
西

周
、 春

秋
沂

源
县

悦
庄

镇
赵

家
峪

村

５９
Ⅱ

—
２

李
家

新
村

墓
群

周
沂

源
县

鲁
村

镇
李

家
新

村

６０
Ⅱ

—
３

三
岔

店
墓

群
西

周
、 春

秋
、 元

沂
源

县
南

鲁
山

镇
三

岔
店

村

６１
Ⅱ

—
４

璞
邱

四
村

墓
群

东
周

沂
源

县
南

鲁
山

镇
璞

邱
四

村

６２
Ⅱ

—
５

毫
坪

墓
群

东
周

沂
源

县
张

家
坡

镇
毫

坪
村

６３
Ⅱ

—
６

东
安

墓
群

东
周

、 秦
、 汉

沂
源

县
东

里
镇

东
安

村

６４
Ⅱ

—
７

西
村

簸
箕

洼
墓

群
春

秋
、 汉

沂
源

县
东

里
镇

西
村

６５
Ⅱ

—
８

毫
山

墓
群

战
国

沂
源

县
石

桥
乡

毫
山

村

６６
Ⅱ

—
９

盖
冶

墓
群

战
国

、 汉
沂

源
县

中
庄

镇
盖

冶
村

６７
Ⅱ

—
１０

翟
家

庄
墓

群
汉

沂
源

县
西

里
镇

翟
家

庄
村

６８
Ⅱ

—
１１

丝
窝

墓
群

汉
沂

源
县

南
鲁

山
镇

丝
窝

村

６９
Ⅱ

—
１２

大
官

汉
墓

群
汉

高
青

县
花

沟
镇

大
官

村

７０
Ⅱ

—
１３

陈
家

庄
墓

群
元

沂
源

县
悦

庄
镇

陈
家

庄
村

７１
Ⅱ

—
１４

高
捷

墓
明

淄
川

经
济

开
发

区
招

村
社

区

７２
Ⅱ

—
１５

岳
东

岳
氏

墓
群

明
博

山
区

源
泉

镇
岳

东
村

７３
Ⅱ

—
１６

王
天

佑
墓

明
高

青
县

青
城

镇
小

魏
家

村

７４
Ⅱ

—
１７

张
�

公
墓

明
高

青
县

高
城

镇
西

张
村

—４７—



７５
Ⅱ

—
１８

万
家

明
清

墓
群

明
、 清

周
村

区
王

村
镇

万
家

村

７６
Ⅱ

—
１９

台
陈

墓
群

明
、 清

高
青

县
田

镇
社

区
台

陈
村

三
、 古

建
筑

　
( 共

４３
处

　
)

序
　

号
编

　
号

名
　

称
时

　
代

地
　

址

７７
Ⅲ

—
１

辰
巳

山
庙

群
隋

、 唐
博

山
区

博
山

镇
王

家
庄

村

７８
Ⅲ

—
２

兴
隆

观
北

宋
博

山
区

城
东

街
道

办
事

处
后

峪
村

７９
Ⅲ

—
３

瑚
山

庙
宋

、 元
、 明

、 清
博

山
经

济
开

发
区

辛
庄

村

８０
Ⅲ

—
４

彼
岸

寺
金

博
山

区
城

东
街

道
办

事
处

后
峪

村

８１
Ⅲ

—
５

竹
林

寺
元

淄
川

区
太

河
镇

林
泉

村

８２
Ⅲ

—
６

大
海

眼
钢

叉
楼

明
博

山
区

白
塔

镇
大

海
眼

村

８３
Ⅲ

—
７

张
至

发
故

居
明

淄
川

经
济

开
发

区
贾

村
社

区

８４
Ⅲ

—
８

苏
王

禹
王

庙
明

淄
川

区
昆

仑
镇

苏
王

村

８５
Ⅲ

—
９

西
股

村
三

官
庙

明
淄

川
区

太
河

镇
西

股
村

８６
Ⅲ

—
１０

五
凤

山
庙

群
明

、 清
博

山
区

石
马

镇
桥

东
村

８７
Ⅲ

—
１１

大
南

峪
八

宝
灵

山
寺

明
、 清

博
山

区
池

上
镇

大
南

峪
村

８８
Ⅲ

—
１２

洪
福

山
庙

明
、 清

博
山

区
博

山
镇

洪
山

口
村

８９
Ⅲ

—
１３

蛟
龙

雾
云

洞
庙

群
明

、 清
博

山
区

石
马

镇
蛟

龙
村

９０
Ⅲ

—
１４

苏
李

王
氏

祠
堂

明
、 清

周
村

区
王

村
镇

苏
李

村

９１
Ⅲ

—
１５

徐
夜

书
屋

旧
址

明
、 清

桓
台

县
起

凤
镇

华
沟

村

９２
Ⅲ

—
１６

上
端

士
民

居
建

筑
群

明
、 清

淄
川

区
太

河
镇

上
端

士
村

—５７—



９３
Ⅲ

—
１７

源
泉

二
郎

山
庙

群
明

、 清
博

山
区

源
泉

镇
源

泉
村

９４
Ⅲ

—
１８

凤
凰

山
庙

群
明

、 清
博

山
区

石
马

镇
中

石
马

村

９５
Ⅲ

—
１９

盆
泉

南
庙

明
、 清

博
山

区
博

山
镇

盆
泉

村

９６
Ⅲ

—
２０

齐
山

民
居

建
筑

群
明

、 清
淄

川
区

太
河

镇
齐

山
风

景
区

９７
Ⅲ

—
２１

邀
兔

三
官

庙
群

明
至

民
国

博
山

区
博

山
镇

邀
兔

村

９８
Ⅲ

—
２２

笔
架

山
庙

群
明

、 民
国

博
山

区
博

山
镇

南
博

山
东

村

９９
Ⅲ

—
２３

孟
家

顶
宋

家
大

院
清

博
山

经
济

开
发

区
孟

家
顶

村

１０
０

Ⅲ
—
２４

阿
峪

吕
祖

庙
清

博
山

区
山

头
街

道
办

事
处

两
平

村

１０
１

Ⅲ
—
２５

任
�

故
居

清
博

山
区

博
山

镇
下

庄
村

１０
２

Ⅲ
—
２６

八
陡

天
主

堂
清

博
山

区
八

陡
镇

北
河

口
村

１０
３

Ⅲ
—
２７

马
庄

�
门

清
张

店
区

南
定

镇
马

庄
村

１０
４

Ⅲ
—
２８

马
家

文
昌

阁
清

淄
川

区
洪

山
镇

马
家

村

１０
５

Ⅲ
—
２９

西
谭

三
官

庙
清

淄
川

经
济

开
发

区
西

谭
社

区

１０
６

Ⅲ
—
３０

北
庄

桥
清

淄
川

区
龙

泉
镇

韩
圣

村

１０
７

Ⅲ
—
３１

九
龙

山
庙

群
清

博
山

区
博

山
镇

北
博

山
村

１０
８

Ⅲ
—
３２

禹
王

山
庙

清
博

山
经

济
开

发
区

石
门

村

１０
９

Ⅲ
—
３３

兴
隆

山
碧

霞
元

君
祠

清
博

山
区

白
塔

镇
饮

马
村

１１
０

Ⅲ
—
３４

临
淄

凤
凰

山
玉

皇
宫

清
临

淄
区

金
山

镇
黎

金
山

村

１１
１

Ⅲ
—
３５

西
张

观
音

庙
清

临
淄

区
金

山
镇

西
张

村

１１
２

Ⅲ
—
３６

宗
王

天
主

堂
清

桓
台

县
田

庄
镇

宗
王

村

１１
３

Ⅲ
—
３７

普
云

寺
清

文
昌

湖
区

商
家

镇
地

铺
村

—６７—



１１
４

Ⅲ
—
３８

石
佛

寺
清

文
昌

湖
区

商
家

镇
东

官
村

１１
５

Ⅲ
—
３９

金
牛

山
庙

群
清

、 民
国

博
山

区
博

山
镇

南
沙

井
村

１１
６

Ⅲ
—
４０

堤
上

刘
刘

氏
祠

堂
清

、 民
国

高
青

县
高

城
镇

堤
上

刘
村

１１
７

Ⅲ
—
４１

麻
峪

民
居

建
筑

群
清

、 民
国

博
山

区
源

泉
镇

麻
峪

村

１１
８

Ⅲ
—
４２

安
上

碧
霞

祠
民

国
博

山
区

城
东

街
道

办
事

处
安

上
村

１１
９

Ⅲ
—
４３

西
史

祠
堂

民
国

桓
台

县
马

桥
镇

西
史

村

四
、 石

窟
寺

及
石

刻
　

( 共
２

处
　

)

序
　

号
编

　
号

名
　

称
时

　
代

地
　

址

１２
０

Ⅳ
—
１

水
峪

寺
明

淄
川

区
昆

仑
镇

滴
水

泉
村

１２
１

Ⅳ
—
２

五
阳

山
石

窟
寺

清
、 民

国
博

山
区

石
马

镇
东

石
村

含
摩

崖
石

刻

五
、 近

现
代

重
要

史
迹

及
代

表
性

建
筑

　
( 共

１６
处

　
)

序
　

号
编

　
号

名
　

称
时

　
代

地
　

址

１２
２

Ⅴ
—
１

南
定

火
车

站
旧

址
１９

０４
年

张
店

区
南

定
镇

后
南

定
社

区

１２
３

Ⅴ
—
２

峨
嵋

山
清

真
寺

１９
１２

年
博

山
区

城
东

街
道

办
事

处
峨

嵋
山

路

１２
４

Ⅴ
—
３

北
寺

铁
路

桥
１９

１９
年

博
山

区
八

陡
镇

北
河

口
村

１２
５

Ⅴ
—
４

黑
铁

山
起

义
小

田
村

民
国

张
店

区
傅

家
镇

小
田

村
西

联
络

处
旧

址

１２
６

Ⅴ
—
５

范
王

宋
宅

民
国

张
店

区
沣

水
镇

范
王

村

—７７—



１２
７

Ⅴ
—
６

康
家

坞
张

宅
民

国
淄

川
区

昆
仑

镇
康

家
坞

村

１２
８

Ⅴ
—
７

一
干

渠
近

现
代

淄
川

区
寨

里
镇

１２
９

Ⅴ
—
８

田
庄

中
学

旧
址

近
现

代
淄

川
区

西
河

镇
田

庄
村

１３
０

Ⅴ
—
９

西
河

火
车

站
旧

址
近

现
代

淄
川

区
西

河
镇

广
仁

村

１３
１

Ⅴ
—
１０

悦
升

公
司

旧
址

近
现

代
淄

川
区

西
河

镇
广

仁
村

１３
２

Ⅴ
—
１１

淄
川

煤
矿

北
大

井
遗

址
近

现
代

淄
川

区
洪

山
镇

东
工

村

１３
３

Ⅴ
—
１２

胶
济

铁
路

张
店

德
日

式
建

筑
群

近
现

代
张

店
区

铁
一

村
８

号
楼

、 杏
园

东
路

南
一

巷
５

号
院

、 杏
园

东
路

南
一

巷
７

号
楼

１３
４

Ⅴ
—
１３

博
山

电
机

厂
礼

堂
１９

５２
年

博
山

区
城

西
街

道
办

事
处

青
年

路
街

电
机

厂
宿

舍
区

１３
５

Ⅴ
—
１４

六
一

八
战

备
电

台
旧

址
二

十
世

纪
六

十
年

代
沂

源
县

鲁
村

镇
峨

峪
村

１３
６

Ⅴ
—
１５

谢
家

店
辛

泰
铁

路
大

桥
１９

７２
年

博
山

区
博

山
镇

谢
家

店
村

博
沂

交
叉

路
口

处

１３
７

Ⅴ
—
１６

群
英

渡
槽

１９
７８

年
淄

博
高

新
区

四
宝

山
街

道
办

事
处

曹
三

村

—８７—



ZBCR－２０１４－００２００１１

淄博市人民政府办公厅文件
淄政办发〔２０１４〕１８号

淄博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贯彻鲁政办发〔２０１４〕４号文件进一步

加强煤矿安全生产工作的实施意见

张店区、淄川区、博山区、临淄区、沂源县人民政

府,市政府各部门,各有关单位,各大企业,各高

等院校:

为认真贯彻落实省政府办公厅«关于贯彻国

办发〔２０１３〕９９号文件进一步加强煤矿安全生产

工作的实施意见»(鲁政办发〔２０１４〕４号),大力

推进煤矿安全治本攻坚,建立健全煤矿安全长效

机制,坚决遏制煤矿较大及以上事故发生,经市

政府同意,现提出以下实施意见:

一、加快落后小煤矿关闭退出

１．明确关闭对象.根据省政府办公厅«关于

进一步加强矿山企业安全生产工作的意见»(鲁

政办发〔２０１１〕６７号),凡是核定能力或生产规模

达不到３０万吨/年的煤矿,２０１５年年底前一律

予以关闭. 确因资源丰富需要扩能改造的,必须

按新建矿井程序报批. 发生较大及以上责任事

故的３０万吨/年以下煤矿、超层越界拒不退回和

资源枯竭的煤矿以及拒不执行停产整顿指令仍

然组织生产的煤矿立即关闭. 不能实现正规开

采的煤矿,一律停产整顿,逾期仍未实现正规开

采的,依法实施关闭. 达不到安全质量标准化三

级标准的煤矿,限期停产整顿,逾期仍不能达标

的,依法实施关闭. (市煤炭局、市国土资源局、

山东煤矿安全监察局鲁东监察分局负责)

２．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对依法关闭的煤矿

给予财政扶持政策,退还已交纳的安全风险抵押

金,将剩余的资源采矿权价款地方留成部分,以

专项补贴的方式予以返还,并在人员安置、就业、

培训等方面给予政策支持,积极争取国家、省淘

汰落后产能补助资金,与市财政扶持资金统筹使

用,并向早关闭、多关闭的区县倾斜,采矿权人按

照矿山地质环境保护和恢复治理方案的规定完

成治理任务的,按照规定程序和要求向市国土资

源局书面提出验收申请,经验收合格的,市国土、

财政部门按规定及时将保证金本息返还采矿权

人. 各区县政府要坚定关闭３０万吨/年以下煤

—９７—



矿的决心和信心,研究制定相应的财政扶持政

策,支持关闭小煤矿、淘汰落后产能,鼓励优势煤

矿企业兼并重组小煤矿. 对煤矿企业兼并重组

小煤矿的,优先申报争取国家煤矿安全改造、煤

炭产业升级和煤矿地质勘探等资金,对兼并重组

资产评估增值、债务重组收益、土地房屋权属转

移等,按规定享受优惠政策;支持小煤矿集中关

闭区县发展替代产业,支持鼓励煤矿企业异地办

矿. (市财政局、市国土资源局、市煤炭局负责)

３．落实关闭目标和责任.各区县政府负责

小煤矿关闭工作,要认真搞好调查摸底,研究确

定本区县２０１４年至２０１５年淘汰关闭煤矿规划,

分年度排出关闭矿井名单,扎实推进淘汰关闭工

作. 各区县淘汰关闭煤矿规划,分别报市煤炭

局、市国土资源局和山东煤矿安全监察局鲁东监

察分局. 有关部门要监督检查关闭规划的落实.

(市煤炭局、市国土资源局、山东煤矿安全监察局

鲁东监察分局负责)

二、严格煤矿安全准入

４．严格煤矿建设项目核准和生产能力核定.

一律停止核准新建生产能力低于４５万吨/年的

煤矿. 完善煤矿生产能力核定正常机制,严格按

标准依法组织生产能力核定. 现有煤与瓦斯突

出、冲击地压、开采深度超千米的生产矿井,原则

上不再扩大生产能力,并于２０１５年年底前,重新

核定矿井的生产能力,核减不具备安全保障能力

矿井的生产能力. (市发展改革委、市煤炭局、山

东煤矿安全监察局鲁东监察分局负责)

５．严格煤矿生产工艺和技术设备准入.严

格执行煤炭生产技术与装备、井下生产布局以及

生产能力核定等方面的政策、规范和标准,严禁

使用国家明令禁止或淘汰的设备和工艺. 煤矿

使用的设备必须按规定取得煤矿矿用产品安全

标志. 要加强对机电设备的日常维护保养和定

期检修,确保状态完好. 煤矿要加强设备采购环

节管理,严格执行机电设备产品采购招标投标制

度,保证质量合格、安全可靠. (山东煤矿安全监

察局鲁东监察分局、市煤炭局负责)

６．严格煤矿企业和管理人员准入.

(１)规范煤矿建设项目安全核准、项目核准

和资源配置程序,未通过安全核准的,不得通过

项目核准;未通过项目核准的,不得申报采矿许

可证. (市发展改革委、市国土资源局、山东煤矿

安全监察局鲁东监察分局、市煤炭局负责)

(２)不具备相应灾害防治能力的煤矿企业,

申请开采高瓦斯、冲击地压、煤层易自燃、水文地

质情况和条件复杂、开采深度超千米等煤炭资源

的,不得通过安全核准. (市煤炭局、山东煤矿安

全监察局鲁东监察分局负责)

(３)从事煤炭生产的企业必须有相关专业和

实践经历的管理团队. 煤矿必须配备矿长、总工

程师和分管安全、生产、机电的副矿长,以及负责

采煤、掘进、机电运输、通风、地质测量工作的专

业技术人员. 矿长、总工程师和分管安全、生产、

机电的副矿长必须具有安全资格证,且不得在其

他煤矿兼职. 专业技术人员必须具备煤矿相关

专业中专以上学历或注册安全工程师资格,有３

年以上井下工作经历. (市煤炭局、山东煤矿安

全监察局鲁东监察分局负责)

(４)鼓励专业化安全管理团队以托管、入股

等方式管理小煤矿,相关部门应加强对专业化安

全管理团队的监管. 煤矿托管必须是整体托管,

委托方承担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托管双方必

须签订协议或合同,明确相关的安全生产管理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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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 (市煤炭局、山东煤矿安全监察局鲁东监察

分局负责)

(５)建立煤炭安全生产信用报告制度,开展

安全诚信评估和安全诚信示范企业创建活动,完

善安全生产承诺和安全生产诚信分类管理制度,

健全安全生产准入和退出诚信评价机制. (山东

煤矿安全监察局鲁东监察分局、市国土资源局、

市煤炭局负责)

７．严格执行资质情况告知制度.各部门在

资质、证照手续办理完毕后,应将相关信息与有

关部门共享,便于加强监管. 煤矿采矿权转让

后,要及时督促变更后的企业法人代表重新申

办,并通知相关部门. (市国土资源局、市工商

局、市煤炭局、山东煤矿安全监察局鲁东监察分

局负责)

三、深化煤矿瓦斯综合治理

８．加强瓦斯管理.认真落实国家关于促进

煤层气(煤矿瓦斯)抽采利用的各项政策,高瓦斯

矿井必须严格执行先抽后采、不抽不采、抽采达

标的要求. 发现瓦斯超限仍然作业的,一律按事

故论处,依法依规处理责任人. (市煤炭局、山东

煤矿安全监察局鲁东监察分局负责)

９．严格煤矿企业瓦斯防治能力评估.加强

煤矿企业瓦斯防治能力评估结果执行情况的监

督管理,未申请评估或经评估不具备瓦斯防治能

力的煤矿企业,不予核准高瓦斯矿井建设项目,

不得兼并重组或托管高瓦斯矿井. 所属高瓦斯

矿井必须停产整顿,由具备瓦斯防治能力的企业

兼并重组或依法关闭. 瓦斯防治能力评估机构

对评估过程和结果的科学性和真实性负责,对弄

虚作假的单位和个人要严格追究责任. (市煤炭

局、山东煤矿安全监察局鲁东监察分局负责)

四、全面普查煤矿隐蔽致灾因素

１０．强制查明隐蔽致灾因素.加强煤炭地质

勘查管理,勘查程度达不到规范要求的,不得为

其划定矿区范围. 划定的矿区范围必须符合矿

区总体规划. 煤矿建设、生产期间,必须查明开

拓开采范围内的瓦斯、水、火等隐蔽致灾因素和

有关开采条件,未达到规定要求的,必须运用物

探、钻探等综合勘探技术进行补充勘探,否则不

得继续建设和生产. 矿井地质、水文地质等条件

发生较大变化的,应及时修编相应的地质报告并

按程序报批. (市国土资源局、市煤炭局、山东煤

矿安全监察局鲁东监察分局负责)

１１．建立隐蔽致灾因素普查治理机制.市政

府、各产煤区县政府每年组织专家对小煤矿集中

的矿区进行区域性水害普查治理,对每个煤矿及

相邻煤矿的老空积水区、可疑积水区划定探水

线、警戒线和禁采线,对矿井井田范围内构造、导

水钻孔和含水层水等灾害因素提出警戒性预测

方案,落实和完善预防性保障措施. 积极争取国

家、省专项资金;市、区县要结合现有普查治理工

作实际,结合现有资金给予积极支持. (区县政

府、市煤炭局、山东煤矿安全监察局鲁东监察分

局、市财政局负责)

五、大力推进煤矿“四化”建设

１２．加快推进煤矿机械化建设.加强机械化

改造,逐步淘汰炮采. 鼓励和扶持煤矿企业推广

应用先进适用的新技术、新装备、新工艺. 各区

县政府要认真搞好调查摸底,研究制定辖区煤矿

机械化改造提升产能规划,及时将拟机械化改造

提升产能的煤矿名单报市煤炭局组织专家论证

后,报省煤炭工业局. 对机械化改造提升的产

能,按生产能力核定办法予以认可. 新建、改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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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的煤矿,不采用机械化开采的一律不得核准.

(区县政府、市发展改革委、市国土资源局、山东

煤矿安全监察局鲁东监察分局、市煤炭局负责)

１３．大力推进煤矿安全质量标准化和自动

化、信息化建设.深入推进煤矿安全质量标准化

建设工作,强化动态达标和岗位达标,并将标准

化达标作为停产煤矿复产验收的前置条件. 煤

矿企业必须足额提取安全费用,保证专款专用.

煤矿必须确保安全监控、人员定位、通信联络系

统正常运转,并大力推进信息化、物联网技术应

用,充分利用和整合现有的生产调度、监测监控、

生产系统自动化控制、办公自动化等信息化系

统,建设完善安全生产综合调度信息平台,做到

视频监视、实时监测、远程控制,及时处置预警事

件,提高应急管理水平. 加快推进全市煤矿安全

综合监管信息平台建设,市、区县煤矿安全监管

部门要与煤矿企业安全生产综合调度信息平台

实现联网,区县煤炭安全监管部门要建立完善安

全生产综合调度信息平台,与辖区煤矿实现联

网,配齐专业监管人员,落实２４小时值班制度,

随机抽查煤矿安全监控运行及调度值守情况.

培育发展或建立区域性技术服务机构,为煤矿提

供技术服务. (市煤炭局、山东煤矿安全监察局

鲁东监察分局负责)

六、强化煤矿矿长责任和劳动用工管理

１４．严格落实煤矿矿长责任制度.煤矿矿长

要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切实保护矿工生命安全,

确保煤矿证照齐全,严禁无证照或者证照失效非

法生产. 必须在批准区域正规开采,严禁超层越

界或者巷道式采煤、空顶作业. 必须做到通风系

统可靠,严禁无风、微风、循环风冒险作业. 必须

做到瓦斯抽采达标,监控系统有效,瓦斯超限立

即撤人,严禁违规作业. 必须落实井下探放水规

定,严禁开采防隔水煤柱. 必须保证井下机电和

所有提升设备完好,严禁非阻燃、非防爆设备违

规入井. 必须坚持矿领导下井带班,确保员工培

训合格、持证上岗,严禁违章指挥. 达不到要求

的煤矿一律停产整顿、限期整改. 逾期仍不符合

要求的,依法提请当地区县政府实施关闭. (山

东煤矿安全监察局鲁东监察分局、市煤炭局、市

国土资源局负责)

１５．规范煤矿劳动用工管理.依法规范煤矿

劳动用工行为,统一组织报名和资格审查、统一

考核、统一签订劳动合同和办理用工备案、统一

参加社会保险、统一依法使用劳务派遣用工并加

强监管. 严格实施工伤保险实名制,煤矿企业应

按规定做好用工登记工作,依法为从业人员缴纳

工伤保险费,企业从业人员发生变化时,应及时

向当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申报调整人员名单.

严厉打击无证上岗、持假证上岗. (市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局、山东煤矿安全监察局鲁东监察分

局、市煤炭局负责)

１６．保护煤矿工人权益.开展行业性工资集

体协商,建立健全煤矿企业工资正常增长机制,

提高下井补贴标准,提高煤矿工人收入. 严格执

行国家法定节假日制度和工时制度. 停产整顿

煤矿必须按期发放工人工资. 煤矿必须依据«煤

矿职 业 安 全 卫 生 个 体 防 护 用 品 配 备 标 准 »

(AQ１０５１－２００８)和«山东省劳动防护用品配备

标准»(DB３７/１９２２－２０１１),为职工配备劳动保

护用品,定期组织职业健康检查,建立职业健康

监护档案,开展职业卫生培训,加强尘肺病防治

工作,从源头上控制和消除职业病危害,建设标

准化的食堂、澡堂和宿舍. (市人力资源社会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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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局、山东煤矿安全监察局鲁东监察分局、市煤

炭局负责)

１７．提高煤矿工人素质.加强煤矿区队班组

安全建设,强化区队长、班组长选拔任用. 大力

推行变“招工”为“招生”,完善校企合作办学、对

口单招、订单式培养等政策,鼓励高等院校、职业

学校扩大采矿、机电、地质等专业的招生规模,加

快煤矿专业技能人才培养. 强化矿工实际操作

技能培训与考核,煤矿从业人员必须经考试合格

后持证上岗. 健全考务管理体系,严格教考分

离,建立统一题库和考核档案,对考核合格人员

免费颁发上岗证书. 将煤矿农民工培训纳入各

地促进就业规划和职业培训扶持政策范围. (山

东煤矿安全监察局鲁东监察分局、市煤炭局、市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负责)

七、提升应急救援科学化水平

１８．加快煤矿应急救援能力建设.

(１)积极支持国家(区域)矿山应急救援基地

和地方矿山救护队伍建设,地方财政对承担区域

性救援服务队伍的运行维护费用给予适当补助.

健全完善企业投资管理、政府资金支持、救护队

有偿服务三位一体的矿山救援资金保障机制.

按规定从企业提取的安全生产费用中列支煤矿

救护队伍设备购置及运行维护等费用,并做到专

款专用. (市财政局、市煤炭局、山东煤矿安全监

察局鲁东监察分局负责)

(２)煤矿企业按照相关规定建立专职应急救

援队伍. 不具备单独设立专职矿山救护队条件

的煤矿企业,必须建立兼职救护队,配齐救援人

员和救护装备. 没有建立专职救护队伍的,必须

与就近的三级及以上资质矿山救护队签订有偿

救护服务协议. 要统一生产、通风、安全监控调

度,健全安全生产调度指挥机构,加强调度队伍

建设,建立快速有效的应急处置机制. 严格落实

矿领导带班下井制度,严格执行“逢大暴雨天气

停产撤人”和“调度员１０项应急处置权及３分钟

通知到井下”的规定. 各区县煤炭管理部门负责

督促煤矿每年至少组织一次全员应急演练,每半

年至少组织一次现场处置方案演练. (区县政

府、市煤炭局、山东煤矿安全监察局鲁东监察分

局负责)

(３)加强煤矿事故应急救援指挥和统筹协

调. 各相关部门之间要建立完善煤矿应急救援

协调快速反应机制,对应急救援及指挥车辆,由

市交通运输部门统一配发免费快速通行证件和

相关应急标志. 应急救援及指挥车辆在执行救

援任务时,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优先通行. 发生

较大及以上事故,相关区县政府主要负责人要按

照事故处理预案要求及时赶赴事故现场协调指

挥事故救援. 在煤矿抢险救灾中牺牲的救援人

员,符合烈士条件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申报烈

士. (市交通运输局、市公安局、市民政局、山东

煤矿安全监察局鲁东监察分局、市煤炭局负责)

１９．加强煤矿应急救援装备建设.煤矿要按

规定完善紧急避险、压风自救、供水施救系统,配

备井下应急广播系统,储备自救互救器材. 煤矿

或煤矿集中的矿区,要配备适用的排水设备和应

急救援物资,并加强维护管理. 区县政府和区县

属煤炭企业要建立所辖煤矿应急救援物资信息

库,市、区县政府相关部门应建立煤矿应急救援

物资储备信息共享制度和统一调用机制. 加快

研究应急救援关键技术,研制并配备能够快速打

通“生命通道”的先进设备. 支持重点开发煤矿

应急指挥、通信联络、应急供电等设备和移动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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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以及遇险人员生命探测与搜索定位、灾害现

场大型破拆、救援人员特种防护用品和器材等救

援装备. (山东煤矿安全监察局鲁东监察分局、

市煤炭局负责)

八、提升煤矿安全监管科学化水平

２０．落实地方政府分级属地监管责任.各产

煤区县政府要切实履行分级属地监管责任,强化

“一岗双责”,严格执行安全生产“一票否决”制

度. 强化责任追究,对不履行或履行监管职责不

力的,要依法依纪严肃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要

按管理权限落实停产整顿煤矿的监管责任人和

验收部门,区县属煤矿由区县煤矿安全监管部门

组织验收,区县政府主要负责人签字. (区县政

府、市煤炭局、山东煤矿安全监察局鲁东监察分

局负责)

２１．明确部门安全监管职责.按照管行业必

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谁主管谁负责、谁

收益谁负责的要求和属地管理原则,进一步明确

各部门监管监察职责. 区县属煤矿由区县煤矿

安全监管部门负责安全监管. 各部门要严格履

行安全监管职责,不得将自身的监管职责交由下

级政府及其部门负责. 上级煤矿安全监管部门

对下级煤矿安全监管部门的工作进行监督指导.

创新监管监察方式方法,开展突击暗查、交叉执

法、联合执法,提高监督管理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煤矿安全监管监察部门发现煤矿存在重大安全

生产隐患和行为的,要依法责令其停产整顿;发

现违规建设的,要责令停止施工并依法查处;发

现停产整顿期间仍然组织生产的,要依法予以关

闭. 煤矿安全监察机构要严格安全准入,严格煤

矿建设工程安全设施的设计审查和竣工验收;严

格煤矿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预评价、控制效果评

价和职业病防护设施设计审查及竣工验收;依法

对地方政府煤矿安全监管工作进行监督检查,重

点检查贯彻落实煤矿安全法律法规、煤矿整顿关

闭、检查执法等情况;对停产整顿煤矿要依法暂

扣其安全生产许可证. 国土资源部门要严格执

行矿产资源规划、煤炭国家规划矿区和矿业权设

置方案制度,严厉打击煤矿无证勘查开采、以硐

探坑探为名实施井下开采、超越批准的矿区范围

采矿等违法违规行为. 公安部门要停止审批停

产整顿煤矿购买民用爆炸物品. 电力监管部门

要督促协调供电企业对停产整顿煤矿限制供电.

建设主管部门要加强煤矿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许

可证管理,及时组织修订煤矿设计相应标准规

范,会同煤炭行业管理部门强化对煤矿设计、施

工和监理单位的资质监管. 投资主管部门要提

高煤矿安全技术改造资金分配使用的针对性和

实效性.

各产煤区县政府要加强煤矿安全监管部门

能力建设,配备相关专业人员,定期开展专业培

训,切实提高业务素质和监管执法水平,从制度、

装备上予以保证,确保煤矿安全监管职责履行到

位. 各部门要按照职责分工研究制定具体的工

作措施,落实工作责任,加强煤矿监管监察并认

真组织实施. 各地要结合实际,加强组织领导,

强化煤矿安全生产责任体系建设,强化监督检

查,加强宣传教育,强化社会监督,严格追究责

任,确保各项要求得到有效落实.

本意见自２０１４年４月１５日起施行,有效期

至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３１日.

淄博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１４年３月１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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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 博 市 人 民 政 府 办 公 厅
淄政办字〔２０１４〕２６号

淄博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印发淄博市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的通知

各区县人民政府,高新区、文昌湖区管委会,市政府各部门,各有关单位,各大企业,各高等院校:

«淄博市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已经市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淄博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１４年３月１７日

淄博市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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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总则

１．１　编制目的

建立健全应对突发重大自然灾害救助体系

和运行机制,规范应急救助行为,提高应急救助

能力,迅速、高效、有序地处理自然灾害事件,最

大限度地减少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损失,维护社

会稳定.

１．２　编制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防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益事业捐赠法»、«自然灾害救助条例»、«国

家综合防灾减灾规划(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国家

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山东省自然灾害应急

预案»、«淄博市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等.

１．３　适用范围

凡在我市范围内发生的水旱灾害,台风、冰

雹、雪、沙尘暴等气象灾害,地震灾害,山体崩塌、

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森林火灾和重大生物

灾害等自然灾害以及其他突发公共事件达到启

动条件的,适用于本预案.

１．４　工作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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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人为本,最大限度减少人民群众的生

命和财产损失,确保受灾人民基本生活.

(二)坚持统一领导、综合协调,以分组管理、

属地管理为主.

(三)坚持政府主导、社会互助、灾民自救,充

分发挥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和公益性社会团体的

作用.

２　组织指挥体系及职责任务

２．１　市减灾委员会

淄博市减灾委员会(以下简称“市减灾委”)

为全市自然灾害救助应急综合协调机构,负责组

织、协调全市的自然灾害救助工作,协调开展特

别重大和重大自然灾害救助活动. 市减灾委成

员单位按照各自职责做好全市的自然灾害救助

相关工作.

２．２　市减灾委办公室

市减灾委办公室具体承担全市自然灾害应

急救助综合协调工作,负责与相关部门的沟通联

络,组织开展灾情会商评估、灾害救助等工作,协

调落实相关支持措施. 其具体职责是:

(１)配合上级工作组开展工作,协调市减灾

委成员单位听取灾区关于灾情和灾害救助情况

的汇报;

(２)收集、汇总、评估、报告灾害信息、灾区需

求和灾害救助工作情况;

(３)召开会商会议,分析、评估灾区形势,提

出对策;

(４)协调有关部门组成联合工作组,落实对

灾区的支持措施,协助、指导开展灾害救助工作.

２．３　市减灾委成员单位的主要职责

市民政局:组织、协调灾害救助工作,组织核

查灾情并统一发布灾情有关信息;指导灾区实施

灾民紧急转移安置;筹集、管理、分配救灾资金和

物资;组织、指导救灾捐赠;组织、指导灾区开展

应急救助和灾后民房恢复重建;储备、调拨救灾

物资;承担市减灾委办公室工作.

市发改委:安排重大救灾基建项目,协调有

关方面落实项目建设资金.

市经信委:协调铁路、邮电、煤炭、电力、物

资、医药等骨干企业的抢险救灾工作;组织、协调

灾区应急通讯保障.

市教育局:收集、汇总学校校舍损毁情况;协

助灾区政府转移被困师生,组建临时校舍,恢复

正常教学秩序;指导灾后校舍恢复重建.

市科技局:组织实施有关减灾救灾科研项

目.

市公安局:参与灾区紧急救援;指导灾区治

安管理,预防和打击违法犯罪,维护灾区社会治

安和交通秩序;指导做好灾区首脑机关、机要部

门、金融、救灾物资等安全保障工作.

市财政局:安排市级自然灾害救济支出预

算,会同市民政局申请救灾应急资金,拨付救灾

资金;对救灾资金的使用进行监督检查.

市国土资源局:组织开展对地质灾害隐患点

的监测,对重大地质灾害进行应急调查处理;制

定灾后重建用地规划和优惠政策.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指导灾区城市被毁坏的

道路、排水等市政基础设施的抢险、排险和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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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震区建筑物的抗震性能评估鉴定,开展震后

工程震害调查.

市交通运输局:修复被毁损的干线公路、桥

梁、涵洞、隧道等基础设施,保障灾区干线公路畅

通;协调、组织营运车辆,运送抢险救援人员、伤

病员和救灾物资.

市农业局:对农作物灾害预测预报;参与农

作物灾害的灾情评估;指导灾区开展农业生产自

救;配合财政部门落实灾害减免政策.

市水利与渔业局:组织、协调防汛抢险;负责

水情、汛情、旱情监测,参与旱灾、洪涝灾害的灾

情评估;保障灾区生活、生产用水的供应;负责灾

后水利设施的修复.

市林业局:参与相关灾害评估;指导开展林

业有害生物灾害、治理森林火灾的应急救援.

市卫生局:指导、帮助当地卫生行政部门组

织专家对灾区基本卫生状况进行综合评估,提出

处置建议;根据灾区需要组织防疫队伍进入灾

区,组建灾区临时医疗队,抢救、转运和医治伤病

员;及时监测灾区饮用水源,确保灾区饮水安全;

对重大疫情实施紧急处置,控制疫情发生、传播

和蔓延;开展卫生防病知识宣传.

市环保局:负责灾区的环境监测.

市统计局:协助分析、汇总灾情统计数据.

市外办:协调处理抗灾救灾涉外事务.

市安监局:负责组织指挥和协调安全生产应

急救援工作.

市人防办:利用人民防空指挥、通信系统,为

防灾救灾提供场所和指挥手段;利用人民防空工

程以及疏散地域,为居民提供应急避难场所;利

用人防专业队伍,参与城市防灾和灾害紧急救

援;利用防空警报系统,发布灾情警报信号;利用

人民防空宣传教育体系,普及防灾减灾知识教

育.

市科协:协调各类学会的减灾救灾研究工

作.

市红十字会:参与灾区救灾和伤员救治工

作,必要时开展救灾捐赠活动.

市地震局:对地震灾害进行监测和预报,参

与地震灾害现场救援,组织地震现场监视,提供

震情发展趋势分析会商情况;组织地震现场灾害

调查、损失评估和科学考察等工作.

市广电总台:协助开展抗灾救灾宣传工作,

组织、协调灾区广播、电视系统设施的恢复工作.

市电力、电信部门:指导和组织灾区抢修和

恢复电力、通讯设施,保障灾区电力供应和通讯

畅通.

市气象局:预测天气形势,发布天气预报和

雨情;对干旱、台风、洪涝等灾害进行动态跟踪监

测;参与气象灾害灾情评估;对重大自然灾害引

发的次生气象灾害进行预测、预报和监测.

淄博黄河河务局:对黄河洪水进行监测预

报,掌握黄河防汛动态,对重大险情抢护、蓄滞洪

区运用等提出建议意见,参与黄河防汛和抢险.

淄博车务段:恢复受损铁路基础设施,保障

铁路运输安全畅通;运送抢险、救灾、防疫等人

员、物资和设备.

市保险行业协会:协调政府不断拓宽灾害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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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产品的覆盖面,指导灾害保险产品的开发以及

灾后保险查勘、定损和赔偿工作.

市慈善总会:负责救灾物资及资金的捐赠、

管理工作.

其他部门视救灾工作需要做好相关工作.

２．４　驻淄部队的职责

淄博军分区:根据有关部门和地方政府请

求,组织协调驻淄部队、武警、民兵、预备役部队

参加抢险救灾. 必要时,协助地方政府进行灾后

恢复重建工作.

市武警、公安消防支队:组织实施抗灾救灾,

协助公安部门维护救灾秩序和灾区社会治安,协

助当地政府转移危险地区的群众.

３　应急准备

３．１　资金准备

市财政、民政等部门根据经济社会发展规划

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自然灾害救助条

例»等规定,编制安排市级救灾资金预算,下达中

央和省救灾资金,建立和完善救灾资金分担机

制,督促各区县政府加大救灾资金投入力度.

３．１．１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自然灾害

救助工作纳入地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建

立健全与自然灾害救助需求相适应的资金、物资

保障机制,将自然灾害救助资金和自然灾害救助

工作经费纳入财政预算.

３．１．２　市级每年综合考虑受灾情况和上年

度实际支出等因素,合理安排市级自然灾害生活

补助资金,专项用于帮助解决遭受特别重大、重

大自然灾害地区受灾群众的基本生活困难.

３．１．３　救灾预算资金不足时,各级应通过

动支预备费等方式多渠道筹措资金,根据有关规

定和补助标准,重点保障受灾群众生活救助需

要.

３．１．４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根据经济社会

发展水平、自然灾害生活救助成本及地方救灾资

金安排等因素适时调整自然灾害救助政策和相

关补助标准.

３．２　物资准备

３．２．１　合理规划、建设救灾物资储备库,完

善救灾物资储备库的仓储条件、设施和功能,形

成救灾物资储备网络. 市级和自然灾害多发、易

发地区的区县应根据自然灾害特点、居民人口数

量和分布等情况,按照合理布局、规模适度的原

则,设立救灾物资储备库、点.

３．２．２　制定救灾物资储备规划,合理确定

储备品种和规模;建立健全救灾物资采购和储备

制度,每年根据应对重大自然灾害的要求储备必

要物资. 按照实物储备和能力储备相结合的原

则,建立救灾物资厂家名录,签订救灾物资储备

协议,建立健全紧急情况下应急采购和供货制

度.

３．２．３　建立健全救灾物资应急保障和补偿

机制、紧急调拨和运输制度.

３．３　通讯和信息准备

３．３．１　通信运营部门应依法保障灾害信息

的畅通. 自然灾害救助信息网络应以公用通信

网为基础,合理组建灾害信息专用通讯网络,确

保信息畅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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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２　加强灾害信息管理系统建设,建设

覆盖市、县、镇三级的救灾通讯网络,确保及时准

确掌握重大灾情.

３．３．３　以市减灾委办公室为依托,建立自

然灾害信息共享平台,完善灾情信息共享机制.

３．４　装备和设施准备

３．４．１　市、区县有关部门应配备救灾管理

工作必需的设备和装备.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

当为自然灾害救助工作提供必要的交通、通信等

设备.

３．４．２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当地居

民人口数量和分布等情况,利用公园、广场、体育

场馆等公共设施,统筹规划设立应急避难场所,

并设置明显标志.

３．５　人力资源准备

３．５．１　加快自然灾害各类专业救援队伍建

设、各级民政灾害管理人员队伍建设,加强人员

培训,提高自然灾害救助能力.

３．５．２　建立健全专家队伍. 组织民政、国

土资源、水利、农业、卫生、气象、地震、林业等各

方面专家,重点开展灾情会商、赴灾区现场评估

及灾害管理的业务咨询等工作.

３．５．３　推行灾害信息员培训和职业资格证

书制度,建立健全覆盖市、区县、镇(街道)、村(社

区)的灾害信息员队伍. 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

会和企业事业单位应当设立专职或兼职的灾害

信息员.

３．５．４　培育、发展和引导相关社会组织和

志愿者队伍,鼓励其在救灾工作中发挥积极作

用.

３．６　社会动员

３．６．１　建立和完善救灾捐赠的动员、运行

和监督管理机制,规范救灾捐赠的组织发动、款

物接收、统计、分配、使用、公示反馈等各个环节

的工作.

３．６．２　完善非灾区支援灾区、轻灾区支援

重灾区的救助对口支援机制.

３．７　科技准备

３．７．１　建立基于遥感、地理信息系统、模拟

仿真、计算机网络等技术的“天地空”一体化的灾

害监测预警、分析评估和应急决策支持系统.

３．７．２　加快突发重大自然灾害预警信息发

布系统建设,及时向公众发布自然灾害预警.

３．８　宣传、培训和演练

３．８．１　开展防灾减灾救灾宣传活动,利用

各种媒体宣传灾害知识,宣传灾害应急法律法规

和预防、避险、避灾、自救、互救、保险的常识,组

织好“防灾减灾日”、“国际减灾日”、“全国科普

日”、“全国消防日”和“国际民防日”等活动,增强

公民防灾减灾意识. 积极推进社区减灾活动,推

动减灾示范社区建设.

３．８．２　组织开展灾害管理人员和专业应急

救援队伍、社会组织和志愿者的培训.

３．８．３　加强自然灾害多发、易发地区自然

灾害应急救助演练,检验并提高自然灾害应急准

备、应急响应和应急救助能力.

４　信息管理

４．１　预警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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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１　市气象局的气象灾害预警信息,市

水利与渔业局的汛情、旱情预警信息,市地震局

的地震趋势预测信息,市国土资源局的地质灾害

预警信息和地理信息,市林业局的森林火灾和林

业生物灾害信息,市农业局的生物灾害预警信息

应及时向市减灾委办公室通报.

４．１．２　市减灾委办公室根据有关部门提供

的灾害预警预报信息,结合预警地区的自然条

件、人口和社会经济情况,进行分析评估,及时启

动救灾预警响应,向市有关部门及相关区县通

报.

４．２　灾情管理

县级以上民政部门按照民政部和国家统计

局制定的«自然灾害情况统计制度»,做好灾情信

息收集、汇总、分析、上报工作.

４．２．１　对于突发性自然灾害,区县民政部

门应在灾害发生后２小时内将本行政区域的灾

情和救灾工作情况向市级民政部门报告;市级在

接报灾情信息２小时内审核、汇总,并向省级民

政部门报告.

区县民政部门对于本行政区域内造成死亡

人口(含失踪人口)１０人以上或房屋大量倒塌、

农田大面积受灾等严重损失的自然灾害,应在灾

害发生后２小时内同时上报省级民政部门和民

政部.

４．２．２　特别重大、重大自然灾害灾情稳定

前,各级民政部门执行灾情２４小时零报告制度.

４．２．３　对于干旱灾害,各级民政部门应在

旱情初露、群众生产和生活受到一定影响时,进

行初报;在旱情发展过程中,每１０日续报一次,

直到灾情解除后上报核报.

４．２．４　区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要建立健全灾

情会商制度,减灾委或者民政部门要定期或不定

期组织相关涉灾部门召开灾情会商会,全面客观

评估、核定灾情数据.

５　预警响应

５．１　启动条件

相关部门发布自然灾害预警预报信息,出现

可能威胁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影响基本生活,需

要提前采取应对措施的情况.

５．２　启动程序

市减灾委办公室根据有关部门发布的灾害

预警信息,决定启动救灾预警响应.

５．３　预警响应措施

预警响应启动后,市减灾委办公室立即启动

工作机制,组织协调预警响应工作. 视情采取以

下一项或多项措施:

(１)及时向市减灾委领导、市减灾委成员单

位报告并向社会发布预警响应启动情况;向相关

地区发出灾害预警响应信息,提出灾害救助工作

要求.

(２)加强值班,根据有关部门发布的灾害监

测预警信息分析评估灾害可能造成的损失.

(３)做好救灾物资储备和救灾物资调运准备

工作,紧急情况下提前调拨.

(４)派出预警响应工作组,实地了解灾害风

险情况,检查各项救灾准备及应对工作情况.

(５)及时向市政府报告预警响应工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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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做好启动救灾应急响应的各项准备工

作.

５．４　预警响应终止

灾害风险解除或演变为灾害后,市减灾委办

公室决定预警响应终止.

６　应急响应

根据突发性自然灾害的危害程度等因素,市

政府及市减灾委设定四个市级自然灾害救助应

急响应等级. Ⅰ级响应由市长统一组织、领导;

Ⅱ级响应由市减灾委主任(市政府分管副市长)

统一组织协调;Ⅲ级响应由市减灾委副主任(市

民政局局长)组织协调;Ⅳ级响应由市减灾委秘

书长(市民政局分管副局长)组织协调. 市减灾

委各成员单位根据各响应等级的需要,切实履行

本部门职责.

６．１　Ⅰ级响应

６．１．１　启动条件

(１)本市行政区域内,发生特别重大自然灾

害,一次灾害过程出现下列情况之一的:

a．死亡３０人以上;

b．紧急转移安置或需紧急生活救助１０万人

以上;

c．倒塌和严重损坏房屋１万间以上;

d．干旱灾害造成缺粮或缺水等生活困难,

需政府救助人数占农业人口２０％ 以上.

(２)市政府决定的其他事项.

６．１．２　启动程序

灾害发生后,市减灾委办公室经分析评估,

认定灾情达到启动标准,向市减灾委主任报告,

并向市政府提出进入Ⅰ级响应的建议,由市政府

决定进入Ⅰ级响应状态.

６．１．３　响应措施

由市政府统一领导、组织自然灾害抗灾救灾

工作,由市减灾委统一组织协调灾害救助工作.

(１)灾害发生后,市减灾委办公室进入应急

状态,实行２４小时值班. 立即开展以下工作:

a．与有关成员单位联系,沟通灾害信息;

b．以市政府名义向灾区发慰问电;

c．立即向省民政厅报告灾情;

d．会商有关部门落实对灾区抗灾救灾工作

的支持;

e．与相关部门的现场工作组保持联系;

f．协调有关部门共同听取有关区县的情况

汇报;

g．向灾区紧急派出工作组和专家组;

h．按照有关规定统一发布灾情,及时发布

灾区需求.

(２)由市政府或市减灾委主持会商,市减灾

委相关成员单位及受灾区县参加,对灾区抗灾救

灾重大事项做出决定.

(３)市政府领导或市减灾委主任率有关部门

赴灾区指导自然灾害救助工作,必要时成立现场

指挥部.

(４)市减灾委办公室组织灾情会商,按照有

关规定统一发布灾情,及时发布灾区需求. 有关

部门按照职责,切实做好灾害监测、预警、预报工

作和新闻宣传工作. 必要时,配合有关部门现场

工作组进行实时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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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根据区县申请和有关部门对灾情的核定

情况,向省民政厅或市财政局申请自然灾害生活

补助资金支持,及时向灾区紧急下拨救灾应急资

金和物资. 市民政局为灾区紧急调拨生活救助

物资,指导、监督基层救灾应急措施的落实和救

灾款物的发放;交通部门加强救灾物资运输组织

协调,做好运输保障工作.

(６)市民政局指导灾区开展受灾群众紧急转

移安置和应急救助等工作. 市公安局负责灾区

社会治安工作,协助组织灾区群众紧急转移工

作,参与配合有关救灾工作. 淄博军分区、市武

警支队根据市有关部门和地方人民政府请求,组

织协调军队、武警等参加救灾,必要时协助地方

人民政府运送、接卸、发放救灾物资.

(７)市农业局、商务局、粮食局、物价局保障

市场供应和价格稳定. 市经信委组织医药生产

等工作. 市住建局指导灾后房屋和市政公用基

础设施的质量安全鉴定等工作. 市卫生局及时

组织医疗卫生队伍赴灾区协助开展医疗救治、卫

生防病和心理援助等工作.

(８)市民政局视情组织开展救灾捐赠活动,

统一接收、管理、分配救灾捐赠款物. 市慈善总

会、市红十字会依法开展救灾募捐活动,参与救

灾和伤员救治工作.

(９)灾情稳定后,市减灾委办公室组织评估、

核定并按有关规定统一发布自然灾害损失情况,

开展灾害社会心理影响评估,并根据需要组织开

展灾后救助和心理援助.

(１０)市减灾委其他成员单位依照职责分工,

做好有关工作.

６．１．４　响应终止

救灾应急工作结束后,由市减灾委办公室提

出建议,市减灾委报请市政府同意后,终止Ⅰ级

响应.

６．２　Ⅱ级响应

６．２．１　启动条件

(１)本市行政区域内,发生特别重大自然灾

害,一次灾害过程出现下列情况之一的:

a．死亡２０人以上,３０人以下;

b．紧急转移安置或需紧急生活救助５万人

以上,１０万人以下;

c．倒塌和严重损坏房屋５０００间以上,１万

间以下;

d．干旱灾害造成缺粮或缺水等生活困难,

需政府救助人数占农业人口１５％ 以上.

(２)市政府决定的其他事项.

６．２．２　启动程序

灾害发生后,市减灾委办公室经分析评估,

认定灾情达到启动标准,向市减灾委提出进入Ⅱ

级响应的建议;市减灾委主任(市政府分管副市

长)决定进入Ⅱ级响应状态.

６．２．３　响应措施

由市减灾委主任(市政府分管副市长)组织

协调自然灾害救助工作.

(１)灾害发生后,市减灾委办公室进入应急

状态,实行２４小时值班. 立即开展以下工作:

a．及时与有关成员单位联系,沟通灾害信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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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迅速向省民政厅报告灾情;

c．会商有关部门落实对灾区抗灾救灾工作

的支持;

d．协调有关部门共同听取有关区县的情况

汇报;

e．视情向灾区紧急派出工作组和专家组;

f．按照有关规定统一发布灾情,及时发布

灾区需求.

(２)市减灾委主任主持会商,市减灾委成员

单位及有关受灾区县参加,分析灾区形势,研究

落实对灾区的救灾支持措施.

(３)派出由市减灾委主任或副主任带队、有

关部门参加的救灾工作组赴灾区慰问受灾群众,

核查灾情,指导地方开展救灾工作. 必要时可成

立现场应急指挥部.

(４)市减灾委办公室与灾区保持密切联系,

及时掌握灾情和救灾工作动态信息;组织灾情会

商,按照有关规定统一发布灾情,及时发布灾区

需求. 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切实做好灾害监测、

预警、预报工作和新闻宣传工作. 必要时,市减

灾委办公室协助有关部门工作组进行实时评估.

(５)根据区县申请和有关部门对灾情的核定

情况,向省民政厅或市财政局申请自然灾害生活

补助资金支持,及时向灾区紧急下拨救灾应急资

金和物资.

(６)市民政局为灾区紧急调拨生活救助物

资,指导、监督基层救灾应急措施的落实和救灾

款物的发放;交通部门加强救灾物资运输组织协

调,做好运输保障工作. 市卫生局根据需要,及

时派出医疗卫生队伍赴灾区协助开展医疗救治、

卫生防病和心理援助等工作.

(７)市民政局视情向社会发布接受救灾捐赠

的公告,组织开展救灾捐赠活动. 市慈善总会、

市红十字会依法开展救灾募捐活动,参与救灾和

伤员救治工作.

(８)灾情稳定后,市减灾委办公室组织评估、

核定并按有关规定统一发布自然灾害损失情况,

开展灾害社会心理影响评估,并根据需要组织开

展灾后救助和心理援助.

(９)市减灾委其他成员单位依照职责分工,

做好有关工作.

６．２．４　响应终止

救灾应急工作结束后,由市减灾委办公室提

出建议,市减灾委主任(市政府分管副市长)确定

终止Ⅱ级响应.

６．３　Ⅲ级响应

６．３．１　启动条件

(１)本市行政区域内,发生重大自然灾害,一

次灾害过程出现下列情况之一的:

a．死亡１０人以上,２０人以下;

b．紧急转移安置或需紧急生活救助１万人

以上,５万人以下;

c．倒塌和严重损坏房屋３０００间以上,５０００

间以下;

d．干旱灾害造成缺粮或缺水等生活困难,

需政府救助人数占农业人口１０％ 以上.

(２)市政府决定的其他事项.

６．３．２　启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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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害发生后,市减灾委办公室经分析评估,

认定灾情达到启动标准,向市减灾委提出进入Ⅲ

级响应的建议;由市减灾委副主任(市民政局局

长)决定进入Ⅲ级响应状态.

６．３．３　响应措施

由市减灾委副主任(市民政局局长)组织协

调自然灾害救助工作.

(１)灾害发生后,市减灾委办公室进入应急

状态,实行２４小时值班. 立即开展以下工作:

a．及时与有关成员单位联系,沟通灾害信

息;

b．立即向省民政厅报告灾情;

c．会商有关部门落实对灾区抗灾救灾工作

的支持;

d．视情向灾区派出工作组.

(２)市减灾委办公室及时组织有关部门及受

灾区县召开会商会,分析灾区形势,研究落实对

灾区的救灾支持措施.

(３)派出由市民政局领导带队、有关部门参

加的联合工作组赴灾区慰问受灾群众,核查灾

情,协助指导地方开展救灾工作.

(４)市减灾委办公室与灾区保持密切联系,

及时掌握并按照有关规定统一发布灾情和救灾

工作动态信息. 有关部门组织协调新闻宣传工

作.

(５)根据区县申请和有关部门对灾情的核定

情况,必要时向省民政厅或市财政局申请自然灾

害生活补助资金支持,及时向灾区紧急下拨救灾

应急资金和物资.

(６)市民政局为灾区紧急调拨生活救助物

资,指导、监督基层救灾应急措施的落实和救灾

款物的发放;交通部门加强救灾物资运输组织协

调,做好运输保障工作. 市卫生局指导受灾区县

开展医疗救治、卫生防病和心理援助等工作.

(７)灾情稳定后,市减灾委办公室指导受灾

区县评估、核定自然灾害损失情况,并根据需要

组织开展灾后救助和心理援助.

(８)市减灾委其他成员单位依照职责分工,

做好有关工作.

６．３．４　响应终止

救灾应急工作结束后,由市减灾委办公室提

出建议,市减灾委副主任(市民政局局长)确定终

止Ⅲ级响应.

６．４　Ⅳ级响应

６．４．１　启动条件

(１)本市行政区域内,发生重大自然灾害,一

次灾害过程出现下列情况之一的:

a．死亡３人以上,１０人以下;

b．紧急转移安置或需紧急生活救助１０００人

以上,１万人以下;

c．倒塌和严重损坏房屋５００间以上,３０００

间以下;

d．干旱灾害造成缺粮或缺水等生活困难,

需政府救助人数占农业人口５％ 以上.

(２)市政府决定的其他事项.

６．４．２　启动程序

灾害发生后,市减灾委办公室经分析评估,

认定灾情达到启动标准,由市减灾委秘书长(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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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局分管副局长)决定进入Ⅳ级响应状态.

６．４．３　响应措施

由市减灾委秘书长(市民政局分管副局长)

组织协调自然灾害救助工作.

(１)灾害发生后,市减灾委办公室立即开展

以下工作:

a．及时与有关成员单位联系,沟通灾害信

息;

b．向省民政厅报告灾情;

c．会商有关部门落实对灾区的抗灾救灾支

持;

d．视情向灾区派出工作组.

(２)市减灾委办公室视情组织有关部门召开

会商会,分析灾区形势,研究落实对灾区的救灾

支持措施.

(３)市减灾委办公室派出工作组赶赴灾区慰

问受灾群众,核查灾情,指导地方开展救灾工作.

(４)市减灾委办公室与灾区保持密切联系,

及时掌握并按照有关规定统一发布灾情和救灾

工作动态信息.

(５)根据区县申请和有关部门对灾情的核定

情况,向灾区紧急下拨救灾应急资金和物资.

(６)市民政局为灾区紧急调拨生活救助物

资,指导、监督基层救灾应急措施的落实和救灾

款物的发放. 市卫生局指导受灾区县开展医疗

救治、卫生防病和心理援助等工作.

(７)市减灾委其他成员单位依照职责分工,

做好有关工作.

６．４．４　响应终止

救灾应急工作结束后,由市减灾委办公室提

出建议,市减灾委秘书长(市民政局分管副局长)

确定终止Ⅳ级响应.

６．５　信息发布

６．５．１　信息发布坚持实事求是、及时准确、

公开透明的原则. 信息发布形式包括授权发布、

组织报道、接受记者采访、举行新闻发布会、重点

新闻网站或政府网站发布等.

６．５．２　灾情稳定前,受灾地区人民政府、减

灾委或民政部门应当及时向社会发布自然灾害

造成的人员伤亡、财产损失和自然灾害工作动态

及成效、下一步安排等情况.

６．５．３　灾情稳定后,受灾地区县级以上人

民政府、减灾委应当评估、核定并按有关规定发

布自然灾害损失情况.

６．６　其他情况

对救助能力特别薄弱的地区以及遭受破坏

性地震等特殊情况,启动市级自然灾害救助应急

响应的标准可酌情调整.

７　灾后救助与恢复重建

７．１　过渡性生活救助

７．１．１　重大和特别重大灾害发生后,市减

灾委办公室组织有关部门、专家及灾区民政部门

评估灾区过渡性生活救助需求情况.

７．１．２　市财政局、民政局及时拨付过渡性

生活救助资金. 市民政局指导灾区人民政府做

好过渡性救助的人员核定、资金发放等工作.

７．１．３　市民政局、财政局监督检查灾区过

渡性生活救助政策和措施的落实,定期通报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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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助工作情况,过渡性生活救助工作结束后组织

人员进行绩效评估.

７．２　冬春救助

自然灾害发生后的当年冬季、次年春季,受

灾地区人民政府为生活困难的受灾人员提供基

本生活救助.

７．２．１　市民政局组织各区县于每年９月下

旬开始调查冬春受灾群众生活困难情况,会同区

县民政部门赴灾区开展受灾群众生活困难状况

评估、核实情况.

７．２．２　受灾地区县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应当

在每年９月底前统计、评估本行政区域受灾人员

当年冬季、次年春季的基本生活困难和需求,核

实救助对象,编制工作台账,制定救助工作方案,

经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组织实施,并报上一级人

民政府民政部门备案.

７．２．３　根据区县人民政府或民政部门的请

款报告,结合灾情评估情况,市民政局、财政局确

定资金补助方案,及时下拨自然灾害生活补助资

金,专项用于帮助解决冬春受灾群众吃饭、穿衣、

取暖等基本生活困难.

７．２．４　市民政局通过开展救灾捐赠、对口

支援、政府采购等方式解决受灾群众的过冬衣被

问题,组织有关部门和专家评估全市冬春期间中

期和终期救助工作的绩效. 市财政、农业等部门

落实好以工代赈、灾歉减免政策,粮食部门确保

粮食供应.

７．３　倒损住房恢复重建

因灾倒损住房恢复重建应由区县级人民政

府负责组织实施,采取自建、援建相结合的方式,

以受灾户自建为主. 建设资金应通过政府救济、

社会互助、邻里帮工帮料、以工代赈、自行借贷、

政策优惠等多种途径解决. 重建规划和设计要

因地制宜,合理布局,科学规划,充分考虑灾害因

素.

７．３．１　市民政局根据区县人民政府民政部

门倒损住房核定情况,视情组织评估小组,参考

其他灾害管理部门评估数据,对因灾住房倒损情

况进行综合评估.

７．３．２　市民政局、财政局收到受灾区县倒

损住房恢复重建补助资金的申请报告后,结合倒

损住房评估情况,及时下达恢复重建补助资金.

７．３．３　住房重建工作结束后,各级民政部

门应采取实地调查、抽样调查等方式,对本地倒

损住房恢复重建补助资金管理工作开展绩效评

估,并将评估结果报上一级民政部门. 市民政局

收到区县人民政府民政部门上报本行政区域内

的绩效评估情况后,派出督查组对全市倒损住房

恢复重建补助资金管理工作进行绩效评估.

７．３．４　住建部门负责倒损住房恢复重建的

技术支持和质量监督等工作. 其他相关部门按

照各自职责,制定优惠政策,支持做好住房重建

工作.

７．３．５　由国务院、省政府或市政府统一组

织开展的恢复重建,按有关规定执行.

８　附则

８．１　自然灾害救助款物监管(下转第１１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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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 博 市 人 民 政 府 办 公 厅
淄政办字〔２０１４〕２８号

淄博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印发淄博市突发事件医疗卫生救援应急预案

和淄博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的通知

各区县人民政府,高新区、文昌湖区管委会,市政府各部门,各有关单位,各大企业,各高等院校:

«淄博市突发事件医疗卫生救援应急预案»和«淄博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已经市政府同

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淄博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１４年３月２１日

淄博市突发事件医疗卫生救援应急预案

目　　录

　　１　总则

１．１　编制目的

１．２　编制依据

１．３　适用范围

１．４　工作原则

２　医疗卫生救援的事件分级

２．１　特别重大事件(Ⅰ级)

２．２　重大事件(Ⅱ级)

２．３　较大事件(Ⅲ级)

２．４　一般事件(Ⅳ级)

３　医疗卫生救援组织体系

３．１　医疗卫生救援领导小组

３．２　专家组

３．３　医疗卫生救援机构

３．４　医疗卫生救援专业应急队伍

３．５　现场医疗卫生救援指挥部

４　医疗卫生救援应急响应和终止

４．１　医疗卫生救援应急分级响应

—８９—



４．２　现场医疗卫生救援及指挥

４．３　疾病预防控制和卫生监督工作

４．４　信息报告和发布

４．５　医疗卫生救援应急响应的终止

５　医疗卫生救援的保障

５．１　信息系统

５．２　急救机构

５．３　化学中毒与核辐射医疗救治机构

５．４　医疗卫生救援应急专家组

５．５　医疗卫生救援应急队伍

５．６　物资储备

５．７　医疗卫生救援经费

５．８　医疗卫生救援的交通运输保障

５．９　其他保障

６　医疗卫生救援的公众参与

７　附则

７．１　责任与奖惩

７．２　预案制定、修订与解释

７．３　预案实施时间

　　１　总则

１．１　编制目的

为保障在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

件、社会安全事件等突发事件(以下简称“突发事

件”)发生后,各项医疗卫生救援工作迅速、高效、

有序地进行,提高卫生部门应对各类突发事件的

应急反应能力和医疗卫生救援水平,最大程度地

减少人员伤亡和健康危害,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

康和生命安全,维护社会稳定,制定本预案.

１．２　编制依据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

«国家突发公共事件医疗卫生救援应急预案»、

«山东省突发事件应对条例»、«山东省突发公共

事件医疗卫生救援应急预案»和«淄博市突发事

件总体应急预案»,制定本预案.

１．３　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淄博市内突发事件所导致的

人员伤亡、健康危害的医疗卫生救援工作. 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工作按照«淄博市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应急预案»的有关规定执行.

１．４　工作原则

统一领导、分级负责;属地管理、明确职责;

依靠科学、依法规范;反应及时、措施果断;整合

资源、信息共享;平战结合、常备不懈;服从大局、

主动配合;加强协作、公众参与.

２　医疗卫生救援的事件分级

根据国家、山东省«突发公共事件医疗卫生

救援应急预案»和«山东省突发事件分类和分级

标准»,将医疗卫生救援事件分为特别重大(Ⅰ

级)、重大(Ⅱ级)、较大(Ⅲ级)和一般(Ⅳ级)四

级.

２．１　特别重大事件(Ⅰ级)

(１)一次事件出现特别重大人员伤亡(３０人

以上死亡,或者１００人以上重伤),且危重人员

多,或者核事故和突发放射事件、化学品泄漏事

故导致大量人员伤亡,市政府或有关部门请求省

和国家在医疗卫生救援工作上给予支持的突发

事件.

(２)跨省(区、市)且涉及我市的有特别严重

人员伤亡的突发事件.

(３)国务院及其有关部门确定的其他需要开

展医疗卫生救援工作的特别重大突发事件.

２．２　重大事件(Ⅱ级)

(１)一次事件出现重大人员伤亡 (５０人以

上,１００人以下),其中死亡１０人以上的突发事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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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跨市且涉及我市的有严重人员伤亡的突

发事件.

(３)省政府及其有关部门确定的其他需要开

展医疗卫生救援工作的重大突发事件.

２．３　较大事件(Ⅲ级)

(１)一次事件出现较大人员伤亡 (１０人以

上,５０人以下),其中死亡超过３人以上的突发

事件.

(２)市政府及其有关部门确定的其他需要开

展医疗卫生救援工作的较大突发事件.

２．４　一般事件(Ⅳ级)

(１)一次事件出现一定数量人员伤亡(１０人

以下),其中死亡３人以下的突发事件.

(２)区县政府及其有关部门确定的其他需要

开展医疗卫生救援工作的一般突发事件.

３　医疗卫生救援组织体系

各级卫生行政部门要在同级人民政府或突

发事件应急指挥机构的统一领导、指挥下,与有

关部门密切配合、协调一致,共同应对突发事件,

做好突发事件的医疗卫生救援工作.

医疗卫生救援组织机构包括:各级卫生行政

部门成立的医疗卫生救援领导小组、专家组和医

疗卫生救援机构(指各级各类医疗机构,包括医

疗急救站(点)、综合医院、专科医院、化学中毒和

核辐射事故应急医疗救治专业机构、疾病预防控

制机构和卫生监督机构、医疗救治专业应急队

伍、现场医疗卫生救援指挥部).

３．１　医疗卫生救援领导小组

市卫生局成立由局长任组长、分管副局长任

副组长、有关科室负责人为成员的应急工作领导

小组,在市突发事件处置领导小组(或市突发事

件应急指挥部)和省突发事件医疗卫生救援领导

小组的领导下,领导、组织、协调、部署突发事件

的医疗卫生救援工作. 市卫生局卫生应急办公

室(挂于医政与医疗服务管理科)负责日常工作.

各区县卫生局成立相应的领导机构,领导本

行政区域内突发事件医疗卫生救援工作,承担各

类突发事件医疗卫生救援的组织、协调任务,并

指定机构负责日常工作.

３．２　专家组

各级卫生行政部门组建专家组,对突发事件

医疗卫生救援工作提供咨询建议、技术指导和支

持.

３．３　医疗卫生救援机构

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承担突发事件的医

疗卫生救援任务. 其中,各级医疗急救站(点)、

化学中毒和核辐射事故应急医疗救治专业机构

承担突发事件现场医疗卫生救援和伤员转送;各

级采供血机构负责医疗卫生救援工作中的血液

供应;各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和卫生监督机构根

据各自职能做好突发事件中的疾病预防控制和

卫生监督工作.

３．４　医疗卫生救援专业应急队伍

各级卫生行政部门根据各类突发事件的性

质和医疗卫生救援工作的要求,成立相应医疗卫

生救援专业应急队伍,承担紧急状态下的医疗卫

生救援任务.

３．５　现场医疗卫生救援指挥部

各级卫生行政部门根据实际工作需要在突

发事件现场设立现场医疗卫生救援指挥部,统一

指挥、协调现场医疗卫生救援工作.

４　医疗卫生救援应急响应和终止

４．１　医疗卫生救援应急分级响应

４．１．１　Ⅰ级响应

(１)Ⅰ级响应的启动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启动医疗卫生救援应

急的Ⅰ级响应:

发生特别重大突发事件,国务院启动国家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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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

发生特别重大突发事件,国务院有关部门启

动国家突发事件专项应急预案.

其他符合医疗卫生救援特别重大事件 (Ⅰ

级)级别的突发事件.

(２)Ⅰ级响应行动

市卫生局在国家卫生计生委、省卫生计生委

和市政府的指挥和领导下,组织、协调开展突发

事件的医疗卫生救援.

４．１．２　Ⅱ级响应

(１)Ⅱ级响应的启动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启动医疗卫生救援应

急的Ⅱ级响应:

发生重大突发事件,省政府启动省级突发事

件应急预案.

发生重大突发事件,省有关部门启动省级突

发事件专项应急预案.

其他符合医疗卫生救援重大事件(Ⅱ级)级

别的突发事件.

(２)Ⅱ级响应行动

市卫生局在省卫生计生委和市政府的指挥

和领导下,组织、协调开展突发事件的医疗卫生

救援.

４．１．３　Ⅲ级响应

(１) Ⅲ级响应的启动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启动医疗卫生救援应

急的Ⅲ级响应:

发生较大突发事件,市政府启动市突发事件

应急预案.

发生较大突发事件,市有关部门启动市级突

发事件专项应急预案.

其他符合医疗卫生救援较大事件(Ⅲ级)级

别的突发事件.

(２) Ⅲ级响应行动

市卫生局接到关于医疗卫生救援较大事件

的有关指示、通报或报告后,应立即启动医疗卫

生救援领导小组工作,组织专家和有关人员对伤

病员及救治情况进行综合评估. 同时,迅速组织

开展现场医疗卫生救援工作,分析突发事件的发

展趋势,提出应急处理工作建议,并及时向市政

府和突发事件应急指挥机构报告有关处理情况.

凡属启动市级应急预案的响应,市医疗卫生救援

领导小组按相关规定启动工作.

市卫生局接受省卫生计生委对我市负责的

突发事件医疗卫生救援工作的督导,必要时请求

省医疗卫生救援应急队伍和专家提供技术指导

和支持,并适时向本省其他有关市发出通报.

４．１．４　Ⅳ级响应

(１) Ⅳ级响应的启动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启动医疗卫生救援应

急的Ⅳ级响应:

发生一般突发事件,区县政府启动区县级突

发事件应急预案.

其他符合医疗卫生救援一般事件(Ⅳ级)级

别的突发事件.

(２) Ⅳ级响应行动

区县卫生局接到关于医疗卫生救援一般事

件的有关指示、通报或报告后,应立即启动医疗

卫生救援领导小组工作,组织医疗卫生救援机构

开展突发事件的现场处理工作,组织专家对伤病

员及救治情况进行调查、确认和评估,同时向区

县政府和突发事件应急指挥机构报告有关处理

情况. 凡属启动区县级应急预案的响应,区县医

疗卫生救援领导小组按相关规定启动工作. 市

卫生局在必要时快速组织专家对突发事件医疗

卫生救援进行技术指导和支持.

４．２　现场医疗卫生救援及指挥

医疗卫生救援应急队伍在接到救援指令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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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及时赶赴现场,并根据现场情况全力开展医疗

卫生救援工作. 在实施医疗卫生救援的过程中,

既要积极开展救治,又要注重自我防护,确保安

全. 为了及时准确掌握现场情况,做好现场医疗

卫生救援指挥工作,使医疗卫生救援工作紧张有

序地进行,有关卫生行政部门应在事发现场设置

现场医疗卫生救援指挥部,主要或分管领导同志

要亲临现场,靠前指挥,减少中间环节,提高决策

效率,加快抢救进程. 现场医疗卫生救援指挥部

要接受突发事件现场处置指挥机构的领导,加强

与现场各救援部门的沟通与协调.

４．２．１　现场抢救

到达现场的医疗卫生救援应急队伍,要迅速

将伤员转送出危险区,对轻、重、危重伤病员和死

亡人员按照国际统一的标准进行检伤分类,分别

用蓝、黄、红、黑四种颜色作出标志,扣系在伤病

员或死亡人员的显眼部位,以便后续救治辨认或

采取相应的措施. 救援过程中要本着“先救命后

治伤、先救重后救轻”的原则开展工作.

４．２．２　转送伤员

当现场环境处于危险或在伤病员情况允许

时,要尽快将伤病员转送并确保治疗持续进行.

要合理分流伤病员或按现场医疗卫生救援指挥

部指定的地点转送,任何医疗机构不得以任何理

由拒诊、拒收伤病员.

４．３　疾病预防控制和卫生监督工作

突发事件发生后,有关卫生行政部门要根据

情况组织疾病预防控制和卫生监督等有关专业

机构和人员,开展卫生学调查和评价、卫生执法

监督,采取有效的预防控制措施,防止各类突发

事件造成的次生或衍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发

生,确保大灾之后无大疫.

４．４　信息报告和发布

医疗急救指挥中心和其他医疗机构接到突

发事件的报告后,在迅速开展应急医疗卫生救援

工作的同时,立即将人员伤亡、抢救等情况报告

现场医疗卫生救援指挥部或当地卫生行政部门.

现场医疗卫生救援指挥部、承担医疗卫生救援任

务的医疗机构要每日向上级卫生行政部门报告

伤病员情况、医疗救治进展等,重要情况要随时

报告. 有关卫生行政部门要及时向本级人民政

府和突发事件应急指挥机构报告有关情况.

各级卫生行政部门要认真做好突发事件医

疗卫生救援信息发布工作.

４．５　医疗卫生救援应急响应的终止

突发事件现场医疗卫生救援工作完成,伤病

员在医疗机构得到救治,经本级人民政府或同级

突发事件应急指挥机构批准,或经同级卫生行政

部门批准,医疗卫生救援领导小组可宣布医疗卫

生救援应急响应终止,并将医疗卫生救援应急响

应终止的信息报告上级卫生行政部门.

５　医疗卫生救援的保障

突发事件应急医疗卫生救援机构和队伍的

建设,是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预防控制体系建

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应遵循

“平战结合、常备不懈”的原则,加强突发事件医

疗卫生救援工作的组织和队伍建设,组建医疗卫

生救援应急队伍,制订各种医疗卫生救援应急技

术方案,保证突发事件医疗卫生救援工作的顺利

开展.

５．１　信息系统

在充分利用现有资源的基础上建设医疗救

治信息网络,实现医疗卫生机构与卫生行政部门

之间,以及卫生行政部门与相关部门间的信息共

享.

５．２　急救机构

市医疗急救指挥中心要与市政府及市各应

急指挥机构实现对接,与各区县卫生局、承担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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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救援任务的医疗机构实现联网,逐步完善覆盖

全市城乡的医疗急救网络. 县级以上综合医院

及镇中心卫生院要加强急诊急救能力建设,建立

功能完善、运转高效的急诊急救科室,加强人员

培训,提高日常急救水平和应急反应能力.

市传染病医院及各综合医院传染病区、传染

病科要加强人员培训和装备,提高日常救治水平

和应急反应能力,及时应对突发传染病疫情.

市中心血站要加强血液储备,建立应急流动

储血库,健全血液应急调配机制,特别要重点加

强稀有血型资源的动态管理,确保应急状态下的

血液供应.

５．３　化学中毒与核辐射医疗救治机构

按照“平战结合”的原则,依托市职业病防治

院建立化学中毒医疗救治和核辐射应急医疗救

治中心,依托齐鲁石化医院集团中心医院建立化

学中毒、核辐射应急医疗救治专业科室.

５．４　医疗卫生救援应急专家组

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建立有临床、疾病控制、

卫生监督、行政管理、危机处理等方面专业人员

组成的专家组,对突发事件应急医疗卫生救援提

供咨询建议、技术指导和支持. 在应急状态下可

以根据突发事件的性质建立临时专业性专家组.

５．５医疗卫生救援应急队伍

各级卫生行政部门组建综合性医疗卫生救

援应急队伍,并根据需要建立特殊专业医疗卫生

救援应急队伍. 要保证医疗卫生救援工作队伍

的稳定,严格管理,定期开展培训和演练,提高应

急救治能力. 医疗卫生救援演练需要公众参与

的,必须报经本级人民政府同意.

５．６　物资储备

卫生行政部门提出医疗卫生救援应急药品、

医疗器械、设备、快速检测器材和试剂、卫生防护

用品等物资的储备计划建议. 经贸部门负责组

织应急物资的生产、储备和调运,保证供应,维护

市场秩序,保持物价稳定. 应急储备物资使用后

要及时补充.

５．７　医疗卫生救援经费

财政部门负责安排应由政府承担的突发事

件医疗卫生救援所必需的经费,并做好经费使用

情况监督工作.

自然灾害导致的人员伤亡,各级财政按照有

关规定承担医疗救治费用或给予补助. 安全生

产事故引起的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单位应向医疗

卫生救援机构支付医疗卫生救援过程中发生的

费用,有关部门应负责督促落实.

社会安全突发事件中发生的人员伤亡,由有

关部门确定的责任单位或责任人承担医疗救治

费用,有关部门应负责督促落实. 各级财政可根

据有关政策规定或本级人民政府的决定对医疗

救治费用给予补助.

各类保险机构要按照有关规定对参加人身、

医疗、健康等保险的伤亡人员,做好理赔工作.

５．８　医疗卫生救援的交通运输保障

各级医疗卫生救援应急队伍要根据实际工

作需要配备救护车辆、交通工具和通讯设备.

铁路、交通、公安(交通管理)等有关部门,要

保证医疗卫生救援人员和物资运输的优先安排、

优先调度、优先放行,确保运输安全畅通. 情况

特别紧急时,对现场及相关通道实行交通管制,

开设应急救援“绿色通道”,保证医疗卫生救援工

作的顺利开展.

５．９　其他保障

公安机关负责维护突发事件现场治安秩序,

保证现场医疗卫生救援工作的顺利进行. 科技

部门制定突发事件医疗卫生救援应急技术研究

方案,组织科研力量开展医疗卫生救援应急技术

科研攻关,统一协调、解决检测技术及药物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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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应用中的科技问题. 海关负责突发事件医疗

卫生救援急需进口特殊药品、试剂、器材的优先

通关验放工作.

食品药品监管部门负责突发事件医疗卫生

救援药品、医疗器械的监督管理.

红十字会按照«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自然灾害

与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预案»,负责组织群众开展

现场自救和互救,做好相关工作. 并根据突发事

件的具体情况,依法接受国内外组织和个人的捐

赠,提供急需的人道主义援助.

驻淄部队和武警根据有关规定,组织医疗卫

生技术人员和力量,支持和配合突发事件医疗卫

生救援工作.

６　医疗卫生救援的公众参与

各级卫生行政部门要做好突发事件医疗卫

生救援知识普及的组织工作;广播、电视、报刊、

互联网等媒体要扩大对社会公众的宣传教育;各

部门、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要加强对所属人员

的宣传教育;各医疗卫生机构要做好宣传资料的

提供和师资培训工作. 在广泛普及医疗卫生救

援知识的基础上逐步组建以公安干警、企事业单

位安全员和卫生员为骨干的群众性救助网络,经

过培训和演练提高其自救、互救能力.

７　附则

７．１　责任与奖惩

突发事件医疗卫生救援工作实行责任制和

责任追究制. 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对突发事件医

疗卫生救援工作作出贡献的先进集体和个人要

给予表彰和奖励. 对失职、渎职的有关责任人,

要依据有关规定严肃追究责任,构成犯罪的,依

法追究刑事责任.

７．２　预案制定、修订与解释

本预案由市卫生局组织制定并报市政府审

批发布. 各区县可结合本地实际制定本区县的

突发事件医疗卫生救援应急预案.

本预案定期进行评审,根据突发事件医疗卫

生救援实施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及时进行修订和

补充.

本预案中对数量的表述,所称 “以上”含本

数,“以下”不含本数.

本预案由市卫生局负责解释.

７．３　预案实施时间

本预案自２０１４年５月１日起施行,有效期

至２０１７年４月３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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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总则

１．１　编制目的

有效预防、及时控制和消除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及其危害,指导和规范各类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应急处理工作,最大限度地减少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对公众健康造成的危害,保障公众身心健康与

生命安全.

１．２　编制依据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食品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卫生检疫法»、«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国内交通卫生检疫条

例»、«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山东

省突发事件应对条例»、«山东省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应急办法»、«山东省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

案»、«淄博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办法»、«淄

博市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等,制定本预

案.

１．３　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本市辖区内突然发生,造成或

者可能造成社会公众身心健康严重损害的重大

传染病、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重大食物和职业

中毒以及其他严重影响公众身心健康的公共卫

生事件的应急处理工作.

涉及的应急医疗卫生救援工作(包括其他突

发事件),按照«淄博市突发事件医疗卫生救援应

急预案»有关规定执行.

１．４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分级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根据事件性质、危害程

度、涉及范围等划分为特别重大(Ⅰ级)、重大(Ⅱ

级)、较大(Ⅲ级)和一般(Ⅳ级)四级.

１．４．１　特别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Ⅰ级)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特别重大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Ⅰ级):

(１)肺鼠疫、肺炭疽在淄博市行政区域内发

生并有扩散趋势,或肺鼠疫、肺炭疽疫情波及我

市及其他市、省,并有进一步扩散趋势.

(２)发生传染性非典型肺炎、人感染高致病

性禽流感病例并有扩散趋势.

(３)在我市发生的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涉及

多个省份,或其他省份发生的群体性不明原因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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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波及我市,并有扩散趋势.

(４)新传染病或我国尚未发现的传染病在我

市发生或传入,并有扩散趋势,或发现我国已消

灭的传染病在我市重新流行.

(５)发生烈性病菌株、毒株、致病因子等丢失

事件.

(６)周边以及与我市通航的国家和地区发生

特大传染病疫情,并且在我市发现输入性病例.

(７)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认定的其他特别重

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１．４．２　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Ⅱ级)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Ⅱ级):

(１)在一个区县行政区域内,一个平均潜伏

期(６天)内发生５例以上肺鼠疫、肺炭疽病例,

或者相关联的疫情波及２个以上区县.

(２)发生传染性非典型肺炎、人感染高致病

性禽流感疑似病例.

(３)腺鼠疫发生流行,在我市行政区域内,一

个平均潜伏期内多点连续发病２０例以上,或流

行范围波及２个以上地级市.

(４)霍乱在我市行政区域内流行,１周内发

病３０例以上,或波及２个以上地级市并呈扩散

趋势.

(５)乙类、丙类传染病疫情波及２个以上区

县,１周内发病水平超过前５年同期平均发病水

平２倍以上.

(６)我国尚未发现的传染病在我市发生或传

入,尚未造成扩散.

(７)发生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疫情波及２

个以上区县.

(８)发生重大医源性感染事件.

(９)预防接种或群体预防性服药出现人员死

亡.

(１０)一次食物中毒人数１００人以上并出现

死亡病例,或出现１０人以上死亡病例.

(１１)一次发生急性职业中毒５０人以上,或

死亡５人以上.

(１２)市内外隐匿运输、邮寄烈性生物病原

体、生物毒素造成我市行政区域内人员感染或死

亡的.

(１３)国务院及省卫生行政部门认定的其他

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１．４．３　较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Ⅲ级)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较大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Ⅲ级):

(１)发生肺鼠疫、肺炭疽病例,一个平均潜伏

期内病例数５例以下,流行范围在一个区县行政

区域内.

(２)腺鼠疫发生流行,在一个区县行政区域

内,一个平均潜伏期内连续发病１０例以上,或波

及２个区县.

(３)霍乱在一个区县行政区域内发生,１周

内发病１０例以上,３０例以下,或波及２个以上

区县,或在张店区首次发生.

(４)一周内在一个区县行政区域内,乙、丙类

传染病发病水平超过前５年同期平均发病水平

１倍以上.

(５)在一个区县行政区域内发现群体性不明

原因疾病.

(６)一次食物中毒１００人以上,或出现死亡

病例.

(７)预防接种或群体预防性服药出现群体心

因性反应或不良反应.

(８)一次发生急性职业中毒１０人以上,５０

人以下,或死亡５人以下.

(９)国务院、省、市卫生行政部门认定的其他

较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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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４　一般突发公共卫生事件(Ⅳ级)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一般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Ⅳ级):

(１)腺鼠疫在一个区县行政区域内发生,一

个平均潜伏期内病例数１０例以下.

(２)霍乱在一个区县行政区域内发生,１周

内发病１０例以下.

(３)一次食物中毒人数３０人以上,１００人以

下,未出现死亡病例.

(４)一次急性职业中毒１０人以下,未出现死

亡病例.

(５)国务院、省、市、区县卫生行政部门认定

的其他一般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１．５　工作原则

(１)预防为主,常备不懈. 提高全社会对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防范意识,落实各项防范措

施,做好人员、技术、物资和设备的应急储备工

作. 对各类可能引发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情况

要及时进行分析、预警,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理.

(２)统一领导,分级负责. 根据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的范围、性质和危害程度,对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实行分级管理. 各级人民政府负责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理的统一领导和指挥,各有

关部门按照预案规定,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做好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理的有关工作.

(３)依法规范,措施果断. 各级人民政府和

卫生行政部门要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完

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体系,建立健全系统、

规范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理工作制度,对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和可能发生的公共卫生事件

做出快速反应,及时、有效开展监测、报告和处理

工作.

(４)依靠科学,加强合作. 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应急工作要充分尊重和依靠科学,要重视开展

防范和处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科研和培训,为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理提供科技保障. 各

有关部门和单位要通力合作、资源共享,有效应

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要广泛组织、动员公众参

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处理.

２　应急组织体系及职责

２．１　应急指挥机构

２．１．１　市应急指挥部的组成和职责

市卫生局在市政府统一领导下,负责全市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理工作. 根据本预案的

规定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理工作实际需

要,向市政府提出成立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

指挥部的建议.

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指挥部总指挥由

市政府分管副市长担任(必要时由市长担任)、副

总指挥由市政府分管副秘书长和市卫生局局长

担任,成员由市政府有关部门、单位负责人组成.

其职责为:对辖区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理

工作统一领导、统一指挥,做出处理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的重大决策.

２．１．２　区县应急指挥部的组成和职责

各区县人民政府以及高新区、文昌湖旅游度

假区管委会根据本级卫生行政部门的建议和实

际工作需要,成立本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指

挥部.

区县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指挥部总指挥

由区县人民政府分管副区县长担任,必要时由主

要领导担任,副总指挥由区县卫生局局长担任,

成员由本级政府有关部门、单位负责人组成. 高

新区和文昌湖旅游度假区管委会也要成立相应

机构. 其职责为:负责对本区域内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应急处理的协调和指挥,做出处理本区域内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决策,并采取必要措施.

市、区县两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指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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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同级卫生行政主管部

门,卫生局局长兼任办公室主任.

２．２　日常管理机构

市卫生局设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办公

室,负责全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准备与处置

的日常管理工作.

各区县以及高新区、文昌湖旅游度假区卫生

行政主管部门要参照市卫生局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应急工作日常管理机构的设置及职责,结合各

自实际情况,设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办公室

或指定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日常管理机构,负责

本区域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工作的日常协

调、管理.

２．３　专家咨询委员会

市、区县两级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组建本

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理专家咨询委员会,

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工作提供技术支持.

２．４　应急处理技术机构及应急队伍

市、区县两级医疗机构、疾病预防控制机构、

卫生监督机构、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是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应急处理的技术机构. 应急处理技术

机构要结合本单位职责,开展专业技术人员处理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能力培训,提高快速应对能

力. 根据同级卫生行政主管部门的要求,分专业

组建现场应急处置队伍,接受同级应急指挥部和

卫生行政主管部门的统一指挥与调度.

３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监测、预警和报告

３．１　监测

建立统一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监测、预警和

报告网络体系. 各级医疗机构、疾病预防控制机

构、卫生监督机构、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及各类

公共卫生监测点负责开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日

常监测工作. 市、区县两级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负

责组织有关机构对重点传染病和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进行主动监测,并加强对监测工作的管理与

监督,确保监测质量.

３．２　预警

市、区县两级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医疗机

构、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卫生监督机构、出入境检

验检疫机构及各类公共卫生监测点等提供的监

测信息,按照公共卫生事件的发生、发展规律和

特点,及时组织专家分析其对公众身心健康的危

害程度、可能的发展趋势,并适时做出预警.

３．３　报告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权向各级人民政府及

其有关部门报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及其隐患,有

权向上级政府部门举报不履行或者不按照规定

履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理职责的部门、单

位及个人.

各类公共卫生监测点、医疗卫生机构、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发生单位及与群众健康有密切关

系的机构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责任报告单位.

执行职务的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的医疗保健

人员、疾病预防控制人员、卫生监督人员和个体

开业医生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责任报告人.

责任报告单位和责任报告人必须按有关规定及

时、准确地报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及其处置情

况.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的程序、时限和内

容,按«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相关信息报告管

理工作规范(试行)»的规定执行.

４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反应和终止

４．１　应急反应原则

事发地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在发生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时,按照分级响应的原则,做出相

应级别应急反应. 遵循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

发展的客观规律,结合实际情况和预防控制工作

的需要,及时调整预警和反应级别,以有效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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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减少危害和影响. 根据不同类别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的性质和特点,注重分析事件的发展趋

势,对事态和影响不断扩大的事件,及时升级预

警和反应级别. 对范围局限、不会进一步扩散的

事件,应相应降低反应级别,及时撤销预警.

各级人民政府以及高新区、文昌湖旅游度假

区管委会及有关部门对在学校等重点部位或在

区域性、全国性重要活动期间发生的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要高度重视,可相应提高反应级别,确保

迅速、有效控制事件,维护社会稳定.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理要采取调查、处

理、抢救、核实同步进行的方式,以有效控制事态

发展.

事发地之外的区县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接到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情况通报后,要及时通知相应

的医疗卫生机构,组织做好应急处理所需的人员

与物资准备,采取必要的预防控制措施,防止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在本区域内发生,并服从市卫生

行政主管部门的统一指挥和调度,支援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发生地区的应急处理工作.

４．２　应急反应措施

４．２．１　各级人民政府

(１)组织协调有关部门参与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的处理.

(２)根据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处理需要,调集

本行政区域内各类人员、物资、交通工具和相关

设施、设备参加应急处理工作. 涉及危险化学品

管理和运输安全的,有关部门要严格执行相关规

定,防止事故发生.

(３)划定控制区域. 甲类、乙类传染病爆发、

流行时,县级人民政府报经市人民政府决定,可

以宣布疫区范围. 经省人民政府决定,可以对本

行政区域内甲类传染病疫区实施封锁. 封锁大、

中城市疫区、跨省疫区,封锁疫区导致中断干线

交通或者封锁国境的,要逐级报请国务院决定.

对重大食物中毒和职业中毒事故,根据污染食品

扩散和职业危害因素波及的范围,划定控制区

域.

(４)疫情控制措施. 当地人民政府以及高新

区、文昌湖旅游度假区管委会可以在本区域内采

取下列疫情控制措施:限制或者停止集市、集会、

影剧院演出,以及其他人群聚集的活动;停工、停

业、停课;封闭或者封存被传染病病原体污染的

公共饮用水源、食品以及相关物品等紧急措施;

临时征用房屋、交通工具以及相关设施和设备.

(５)流动人口管理. 对流动人口采取预防工

作,落实控制措施,对传染病病人和疑似病人采

取就地隔离、观察、治疗措施,对密切接触者根据

情况采取集中或居家医学观察.

(６)实施交通卫生检疫. 组织铁路、交通等

部门在交通站点设置临时交通卫生检疫站,对进

出疫区和运行中的交通工具及其乘运人员和物

资、宿主动物进行检疫查验,对病人、疑似病人及

其密切接触者实施临时隔离、留验和向卫生行政

主管部门指定的机构移交.

(７)信息发布.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后,

报经省卫生计生委批准按照有关规定作好所采

取的预防控制措施的信息发布工作,区县不得发

布传染病疫情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信息. 要

及时主动、科学准确地把握有关预防控制措施的

信息发布,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正确引导舆论,

注重社会效果.

(８)开展群防群治. 街道、镇以及居委会、村

委会协助卫生行政部门和其他部门、医疗机构,

做好疫情信息的收集、报告、人员分散隔离及公

共卫生措施的实施工作.

(９)维护社会稳定. 组织有关部门保障商品

供应,平抑物价,防止哄抢. 严厉打击造谣传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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哄抬物价、囤积居奇、制假售假等违法犯罪和扰

乱社会治安的行为.

４．２．２　卫生行政主管部门

(１)组织医疗机构、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和卫

生监督机构开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调查与处

理.

(２)组织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理专家咨

询委员会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进行评估,提出启

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理的级别.

(３)根据需要组织开展应急疫苗接种、预防

服药.

(４)对本区域内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

理工作进行督导和检查,对重点地区和重点单位

进行重点督导、检查.

(５)对需要向社会发布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信息,应及时逐级上报省卫生计生委,由省卫生

计生委或国家卫生计生委予以发布或授权市卫

生局发布,并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向有关部门和

医疗卫生机构通报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有关情况.

(６)根据事件性质,有针对性地组织开展卫

生知识宣传,提高公众健康意识和自我防护能

力,开展心理危机干预工作,消除公众心理障碍.

(７)组织专家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处理情况

进行综合评估,评估内容包括事件概况、现场调

查处理概况、病人救治情况、所采取的措施、效果

评价等.

４．２．３　医疗机构

(１)开展病人接诊、收治和转运工作,实行重

症和普通病人分开管理,对疑似病人及时排除或

确诊.

(２)协助疾控机构人员开展标本采集、流行

病学调查工作.

(３)做好医院内现场控制、消毒隔离、个人防

护、医疗垃圾和污水处理工作,防止院内交叉感

染和污染.

(４)做好传染病和中毒病人的报告. 对因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而引起身体伤害的病人,任何医

疗机构不得拒绝接诊.

(５)对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和新发传染病做

好病例分析与总结,积累诊断治疗经验. 重大中

毒事件,按照现场救援、病人转运、后续治疗相结

合的原则进行处置.

(６)开展与突发事件相关的诊断试剂、药品、

防护用品等方面的研究. 开展国内外合作,加快

病源查寻和病因诊断.

４．２．４疾病预防控制机构

(１)开展信息收集与报告. 市、区县两级疾

病预防控制机构做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信息

收集、报告与分析工作.

(２)开展流行病学调查. 制订流行病学调查

计划和方案,组织相关专业技术人员开展对突发

事件累及人群的发病情况、分布特点进行调查分

析,提出并实施针对性预防控制措施. 对传染病

病人、疑似病人、病原携带者及其密切接触者进

行追踪调查,查明传播链,并向相关地区疾病预

防控制机构通报情况.

(３)开展实验室检测. 市、区县两级疾病预

防控制机构按有关技术规范采集标本,及时进行

检验检测,并组织做好标本向省和国家相应实验

室送检工作,尽快查找致病原因.

(４)开展科研与交流. 开展与突发事件相关

的消毒方法、医疗卫生防护用品等方面的研究.

开展省内外、国内外合作,加快病源查寻和病因

诊断.

(５)开展技术培训. 根据应急工作需要,市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负责做好区县级疾控机构相

关专业人员的培训,区县级疾控机构负责所辖区

内医疗卫生机构专业人员相关知识的培训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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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５　卫生监督机构

(１)在卫生行政主管部门的领导下,开展对

医疗机构、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应急处理各项措施落实情况的督导、检查.

(２)围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理工作,

开展传染病、公共场所、生活饮用水等卫生监督

和执法稽查.

(３)依照相关法律法规,调查处理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应急工作中的违法行为.

４．２．６　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

(１)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时,调动出入境

检验检疫机构技术力量,配合当地卫生行政部门

做好口岸的应急处理工作.

(２)及时上报口岸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信息和

情况变化.

４．２．７　非事件发生地区的应急反应措施

未发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区县应根据其

他地区发生事件的性质、特点、发生区域和发展

趋势,分析本地区受波及的可能性和程度,重点

做好以下工作:

(１)密切保持与事件发生地区的联系,及时

获取相关信息.

(２)组织做好本行政区域应急处理所需人员

与物资准备.

(３)加强相关疾病与健康监测和报告工作,

必要时,建立专门报告制度.

(４)开展重点人群、重点场所和重点环节的

监测和预防控制工作,防患于未然.

(５)开展防治知识宣传和健康教育,提高公

众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

(６)根据上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的决

定,开展交通卫生检疫.

４．３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分级响应

特别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理工作

由国务院或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和有关部门组

织实施. 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理工作

由省人民政府或省级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和有关

部门组织实施. 事发地各级人民政府按照上级

统一部署,结合当地实际情况,组织开展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理工作.

较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理工作由市

人民政府或市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和有关部门组

织实施. 事发地县级人民政府或有关部门按照

上级统一部署,组织开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

处理工作.

一般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理工作由县

级人民政府或县级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和有关部

门组织实施.

超出本级应急处置能力时,各级人民政府要

及时报请上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提供指导和

支持.

４．４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响应的终止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反应的终止需符合

以下条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隐患或相关危险因

素消除,或末例传染病病例发生后经过最长潜伏

期无新的病例出现. 对发生的特别重大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要逐级报请国务院卫生行政主管部

门组织有关专家进行分析论证,提出终止应急反

应的建议,经国务院或全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

急指挥部批准后实施.

对发生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要报请省

人民政府卫生行政主管部门组织专家分析论证,

提出终止应急反应的建议,经省级人民政府或省

应急指挥部批准后实施. 对发生的较大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由市卫生局组织专家进行分析论

证,提出终止应急反应的建议,报市人民政府或

市应急指挥部批准后实施,并向省卫生计生委报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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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发生的一般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由县级卫

生行政主管部门组织专家进行分析论证,提出终

止应急反应的建议,报本级人民政府或本级应急

指挥部批准后实施,并向市卫生局报告.

５　善后处理

５．１　后期评估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结束后,市、区县两级卫

生行政部门应在本级人民政府的领导下,组织有

关人员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处理情况进行评

估. 评估内容主要包括事件概况、现场调查处理

概况、病人救治情况、所采取措施的效果评价、应

急处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取得的经验及改进

建议. 评估报告上报本级人民政府和上一级人

民政府卫生行政主管部门.

５．２　奖励

市、区县两级人民政府人事部门和卫生行政

主管部门对参加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理作

出贡献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进行联合表彰;对

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理工作中英勇献身

的人员,符合«烈士褒扬条例»所规定烈士评定条

件的,由牺牲人员所在单位为其申报评定烈士.

５．３　责任

对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预防、报告、调查、

控制和处理过程中有玩忽职守、失职、渎职等行

为的,依据有关法律法规追究当事人的责任.

５．４　抚恤和补助

各级人民政府要组织有关部门对因参与应

急处理工作致病、致残、死亡的人员,按照国家有

关规定,给予相应的补助和抚恤. 对参加应急处

理一线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应根据工作需要制

订合理的补助标准,给予补助.

５．５　征用物资、劳务的补偿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工作结束后,各级人

民政府要组织有关部门对应急处理期间紧急调

集、征用有关单位、企业、个人的物资和劳务进行

合理评估,给予补偿.

６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的保障

６．１　技术保障

６．１．１　信息系统

充分利用现有资源,建立覆盖市、区县、镇

(街道)医疗卫生机构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信息

网络,做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相关信息的收集、

处理、分析、报告等工作,确保信息系统高效运

转.

６．１．２　疾病预防控制体系

加快市、区县两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和基层

预防保健组织建设,强化医疗卫生机构疾病预防

控制责任. 建立功能完善、反应迅速、运转协调

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机制. 健全覆盖城乡、

灵敏高效、快速畅通的疫情信息网络. 改善疾病

预防控制机构基础设施和实验室设备条件. 加

强疾病控制专业队伍建设,提高流行病学调查、

现场处置和实验室检测检验能力.

６．１．３　应急医疗救治体系

建设包括１２０指挥调度、传染病救治和化学

中毒与核辐射救治机构在内的,覆盖城乡、功能

完善、反应灵敏、运转协调、持续发展的医疗救治

体系.

６．１．４　卫生执法监督体系

建立全市统一的卫生执法监督体系. 各级

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要明确职能,落实责任,规范

执法监督行为,加强卫生执法监督队伍建设. 实

行卫生监督人员资格准入和在岗培训制度,全面

提高卫生执法监督能力和水平.

６．１．５　应急卫生救治队伍

各级人民政府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要按照“平

战结合、因地制宜,分类管理、分级负责,统一管

理、协调运转”的原则,建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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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救治队伍,并加强队伍管理和培训.

６．１．６　演练

各级人民政府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要按照“统

一规划、分类实施、分级负责、突出重点、适应需

求”的原则,采取定期和不定期相结合的形式,组

织开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演练.

６．１．７　科研和交流

有计划地开展包括现场流行病学调查方法、

实验室病因检测技术、药物治疗、疫苗和应急反

应装备、中医药及中西医结合防治等在内的,与

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相关的防治科学研究,特

别要做好新发、罕见传染病快速诊断方法、诊断

试剂以及相关的疫苗研究,做到技术上有所储

备. 同时,开展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理

技术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

装备和方法,提高我市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

整体水平.

６．２　物资、经费保障

６．２．１　物资储备

各级人民政府要建立处理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的物资和生产能力储备. 发生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时,应根据应急处理工作需要调用储备物

资. 卫生应急储备物资使用后要及时补充.

６．２．２　经费保障

应保障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基础设施项

目建设经费,按规定落实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

急处理专业技术机构的财政补助政策和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理经费. 应根据需要对边远

贫困地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工作给予经费

支持. 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应积极通过国

际、国内等多渠道筹集资金,用于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应急处理工作.

６．３　通信与交通保障

各级应急队伍要根据实际工作需要配备通

信设备和交通工具.

６．４　法律保障

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要严格执行«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等规定,根据本预案要

求,严格履行职责,实行责任制. 对履行职责不

力,造成工作损失的,要追究有关当事人的责任.

６．５　宣传教育

各级人民政府要组织有关部门利用广播、影

视、报刊、互联网、手册等多种形式对社会公众广

泛开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知识的普及教育,

宣传卫生科普知识,指导群众以科学的行为和方

式对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要充分发挥有关社

会团体在普及卫生应急知识和卫生科普知识方

面的作用.

７　预案管理

根据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形势变化和实施

中发现的问题,及时对本预案进行更新、修订和

补充、完善.

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要根据需要和本预案

的规定,制定本部门职责范围内的具体工作预

案.

各区县人民政府以及高新区、文昌湖旅游度

假区管委会要参照本预案并结合当地实际,组织

制定本地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

８　附则

８．１　名词术语

重大传染病疫情是指某种传染病在短时间

内发生、波及范围广泛,出现大量的病人或死亡

病例,其发病率远远超过常年发病率水平的情

况.

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是指在短时间内,某个

相对集中的区域内同时或者相继出现具有共同

临床表现病人,且病例不断增加,范围不断扩大,

又暂时不能明确诊断的疾病. 重大食物和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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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毒是指由于食品污染和职业危害的原因而造

成的人数众多或者伤亡较重的中毒事件.

新传染病是指全球首次发现的传染病.

我国尚未发现传染病是指埃博拉、猴痘、黄

热病、人变异性克雅氏病等在其他国家和地区已

经发现,在我国尚未发现的传染病.

我国已消灭传染病是指天花、脊髓灰质炎等

传染病.

８．２　预案解释

本预案中对数量的表述,所称 “以上”含本

数,“以下”不含本数.

本预案由市卫生局负责解释.

８．３　预案实施时间

本预案自２０１４年５月１日起施行,有效期

至２０１７年４月３０日.



(上接第９５页)建立健全监察、审计、财政、民政、

金融等部门参加的救灾专项资金监管协调机制.

各级民政、财政部门对救灾资金管理使用,特别

是基层发放工作进行专项检查,跟踪问效. 各有

关地区和部门要配合监察、审计部门对救灾款物

和捐赠款物的管理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８．２　奖励与责任

对在自然灾害救助工作中作出突出贡献的

先进集体和个人,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表彰和

奖励;对在自然灾害救助工作中表现突出而牺牲

的人员,按有关规定追认烈士;对在自然灾害救

助工作中玩忽职守造成损失的,严重虚报、瞒报

灾情的,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追究当事人的责

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８．３　预案演练

市减灾委办公室协同市减灾委成员单位制

定应急演练计划并定期组织演练.

８．４　预案更新及管理

８．４．１本预案由市减灾委办公室负责管理.

８．４．２预案实施后市减灾委办公室应适时

召集有关部门和专家进行评估,并视情况变化作

出相应修改后报市政府审批.

８．４．３　各级人民政府的自然灾害救助综合

协调机构根据本预案修订本地区自然灾害救助

应急预案.

８．５　制订与解释部门

本预案由市民政局修订,报市政府批准后实

施,由市民政局负责解释.

８．６　预案生效时间

本预案自２０１４年５月１日起施行,有效期

至２０１７年４月３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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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BCR－２０１４－００２００１４

淄 博 市 人 民 政 府 办 公 厅
淄政办字〔２０１４〕３０号

淄博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印发淄博市城市建筑垃圾处置

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区县人民政府,高新区、文昌湖区管委会,市政府各部门,各有关单位,各大企业,各高等院校:

«淄博市城市建筑垃圾处置管理办法»已经市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淄博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１４年３月２４日

淄博市城市建筑垃圾处置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加强对城市建筑垃圾的管理,维

护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根据国务院«城市市容

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住建部«城市建筑垃圾管

理规定»和省政府办公厅«转发省经济和信息化

委等部门关于进一步做好建筑垃圾综合利用工

作的意见的通知»(鲁政办发〔２０１０〕１１号)等有

关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建筑垃圾,是指新建、

改建、扩建和拆除各类建筑物、构筑物以及管网、

园林绿化、道路施工、装饰装修等工程中所产生

的弃土、弃料及其它废弃物.

第三条　在本市城市规划区、县城、镇区范

围内从事建筑垃圾排放、运输、消纳、综合利用等

处置活动的,应当遵守本办法.

第四条　建筑垃圾处置应当遵循减量化、资

源化、无害化的原则,优先采用资源化手段进行

处置.

鼓励建筑垃圾减排,提倡采用新技术、新工

艺、新材料、新设备对建筑垃圾进行综合利用,积

极推动建筑垃圾综合利用产业化.

第五条　产生建筑垃圾的单位和个人,应当

承担处置建筑垃圾的责任,并按照有关规定交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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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置费用.

排放、运输、消纳建筑垃圾的单位和个人,应

严格按照规定承担消除污染的责任.

第六条　建筑垃圾处置实行属地为主、条块

结合的管理原则.

市住房城乡建设部门负责全市城市建筑垃

圾处置工作的行业指导. 市市政环境卫生管理

处具体负责全市城市建筑垃圾处置工作的管理、

监督和考核工作.

各区县人民政府负责组织本城市规划区及

镇区内建筑垃圾处置的管理工作,具体工作由指

定的建筑垃圾管理机构实施. 淄博新区内的建

筑垃圾处置管理工作由张店区政府负责.

建筑垃圾管理机构负责制定建筑垃圾排放

管理规划,组织、协调、监督、检查建筑垃圾运输、

消纳等管理工作. 国土、规划部门负责将建筑垃

圾处置场地的规划和布局纳入土地利用总体规

划、城市总体规划及相关专项规划;经济和信息

化部门负责对建筑垃圾处置单位资源化利用工

作进行指导和监管;住建、交通运输、水利、公用

事业等部门负责对各类工程施工现场的管理;公

安部门负责对未随车携带建筑垃圾处置证或者

未按照规定的运输路线、时间运行的运输建筑垃

圾车辆的查处;交通运输部门负责对非法营运或

超限超载运输建筑垃圾车辆的查处;城管执法部

门负责对运输建筑垃圾发生遗漏现象或乱倾倒

建筑垃圾行为的查处;房管部门负责对物业管理

区域内装饰装修类建筑垃圾收集和处置行为的

监管;环保部门负责对建筑垃圾处置场地周边环

境污染防治情况的监管.

第七条　建设单位、施工单位处置建筑垃

圾,应当在工程施工验线前,到工程所在地建筑

垃圾管理机构办理建筑垃圾处置核准.

第八条　建设单位、施工单位申请城市建筑

垃圾处置核准,需具备以下条件:

(一)提交书面申请(包括建筑垃圾运输的时

间、路线和处置地点名称、施工单位与运输单位

签订的合同、建筑垃圾消纳场的土地用途证明);

(二)有消纳场的场地平面图、进场路线图、

具有相应的摊铺、碾压、除尘、照明等机械和设

备,有排水、消防等设施,有健全的环境卫生和安

全管理制度并得到有效执行;

(三)具有建筑垃圾分类处置的方案和对废

混凝土、金属、木材等回收利用的方案.

第九条　因抢险、救灾等特殊情况需要紧急

排放建筑垃圾的,不适用本办法第七条的规定.

第十条　建设单位或施工单位应加强施工

现场管理,防止建筑垃圾污染周围环境.

第十一条　建筑垃圾运输实行公司化、规模

化、专业化运营管理.

从事建筑垃圾运输经营活动的单位,应当符

合下列要求:

(一)不少于１０辆自有运输车辆,且具有合

法的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

(二)具有健全的运输车辆运营、安全、质量、

保养、行政管理制度并得到有效执行;

(三)具备停车场地和车辆冲洗设备;

(四)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十二条　建筑垃圾运输车辆应当符合下

列要求:

(一)具有行驶证、营运证、禁区通行证;

(二)前部安装放大反光号牌,车厢尾部喷涂

放大反光号码;

(三)符合住建部«建筑垃圾处理技术规范»

有关要求;

(四)车辆技术标准与机动车行驶证一致;

(五)运输车辆具备全密闭运输机械装置,安

装行驶及装卸记录仪等电子装置和相应的建筑

垃圾分类运输设备.

第十三条　对于符合条件的运输企业,建筑

垃圾管理机构统一纳入建筑垃圾运输企业名录.

建筑垃圾运输企业名录及符合要求的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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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辆信息向社会公布.

第十四条　建筑垃圾运输企业应当配备建

筑垃圾处置(运输)管理员,监督运输车辆密闭运

输,严禁沿途撒漏,并按规定的运输路线和时间

将建筑垃圾运送至指定的消纳场所.

建筑垃圾优先提供给建筑垃圾综合利用企

业.

第十五条　建筑垃圾消纳场应当符合城乡

规划和市容环境卫生、环境保护、国土资源等有

关规定.

各区县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本地建设发展实

际需要,保障建筑垃圾消纳场的用地需求,科学

合理设置建筑垃圾消纳场,建立健全建设管理工

作机制.

第十六条　设置建筑垃圾消纳场的,应当符

合下列要求:

(一)符合住建部«建筑垃圾处理技术规范»

要求;

(二)场地四周设置不低于两米的实体围栏;

(三)配备防尘、防污水外溢和渗漏、消杀等

设施;

(四)硬化出入口道路,设置冲洗设施;

(五)配置专人管理;

(六)封场绿化、复垦或者平整设计方案;

(七)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要求.

第十七条　建筑垃圾消纳场不得受纳工业

垃圾、生活垃圾、危险废物等非建筑垃圾;不得受

纳未取得建筑垃圾处置核准单位及个人车辆运

送的建筑垃圾.

第十八条　建筑垃圾消纳场无法继续使用

时,其经营管理单位应在停止处置前的１５个工

作日内向建筑垃圾管理机构报告;遇特殊情况需

暂时停止使用的,及时向建筑垃圾管理机构报

告.

建筑垃圾消纳场关闭后,应当按照原审批的

设计方案实现用地功能.

第十九条　各区县政府应当将建筑垃圾综

合利用项目列入科技发展规划和高新技术产业

发展规划,并在财政、税收、金融、用地等方面给

予扶持.

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参与建筑垃圾综合利

用项目,支持建筑垃圾再生产品的研发机构和生

产企业发展. 鼓励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企业进

入施工现场,利用移动处理设备回收建筑垃圾.

第二十条　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企业使用

建筑垃圾生产的再生产品,应当符合国家标准、

地方标准、行业标准或者经备案的企业标准,出

厂时应当出具产品质量合格证明.

第二十一条　全部或者部分使用财政性资

金的建设工程项目,使用建筑垃圾综合利用产品

能够满足设计规范要求的,应当采购和使用建筑

垃圾综合利用产品.

鼓励各类新建、改建、扩建工程在保证工程

质量的前提下,优先使用建筑垃圾综合利用产

品.

第二十二条　对违反本办法规定的,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国务院«城

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

道路运输条例»、住建部«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

定»、«山东省城市建设管理条例»和«山东省城镇

容貌和环境卫生管理办法»以及有关规定进行处

罚.

第二十三条　建筑垃圾管理机构及执法人

员应秉公执法,对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要给予

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本办法自２０１４年５月１日起施行,有效期

至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３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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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 博 市 人 民 政 府 办 公 厅
淄政办字〔２０１４〕３２号

淄博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印发淄博市建设项目联合审批

暂行办法的通知

各区县人民政府,高新区、文昌湖区管委会,市政府各部门,各有关单位,各大企业,各高等院校:

«淄博市建设项目联合审批暂行办法»已经市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淄博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１４年３月２８日

淄博市建设项目联合审批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依法规范行政审批行为,提高建

设项目审批效率,优化经济发展环境,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和市委、市政府«关于进

一步 加 快 重 大 项 目 建 设 的 九 条 意 见 » (淄 发

〔２０１３〕６号)、«关于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的意

见»(淄发〔２０１３〕１６号)及市政府办公厅«关于深

入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意见» (淄政办发

〔２０１１〕１号)精神,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建设项目,是指全市范

围内基本建设项目和技术改造项目.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建设项目联合审批,是

指需两个以上部门办理的行政管理事项,实行统

一的管理办法、运行平台和服务标准,由牵头部

门受理立项或施工许可申请后,组织相关部门进

行联合办理和集中办理,各部门不得再单独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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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办理建设项目的审批.

第四条　建设项目联合审批应当遵循依法

审批、职能整合、公开透明和高效便民的原则.

对建设项目涉及的所有行政管理事项各职能部

门根据各自权限从受理到办结实行“一站式”、

“一条龙”办理方式,限时办结.

第五条　建设项目联合审批的联办部门:发

展改革委(局)、经济和信息化委(局)、公安(消

防)局、国土资源局、住房城乡建设局、交通运输

(公路)局、水利与渔业局、林业局、文化广电新闻

出版局、环保局、规划局、安监局、人防办、地震

局、公用事业局、档案局、国家安全局、气象局等

部门.

根据职能部门行政管理事项调整情况,对参

加联合审批的部门适时进行调整.

第六条　政府成立建设项目联合审批工作

领导小组,由政府主要领导任组长,分管领导任

副组长,各联办部门主要负责人为成员,负责组

织领导建设项目联合审批的推进工作. 在行政

(审批)服务中心(以下简称“中心”)设立领导小

组办公室(以下简称“联审办”),由监察局、发展

改革委(局)、经济和信息化委(局)、住房城乡建

设局、财政局和中心抽调人员组成,其职责是:

(一)制定建设项目联合审批和“一费制”的

规章制度;

(二)制定建设项目联合审批流程;

(三)审定联合审批建设项目;

(四)建设项目联合审批的启动和转段工作;

(五)对建设项目联合审批全程实施监督协

调和考核工作;

(六)对联办部门首席代表的培训和管理考

核工作;

(七)对建设项目联合审批工作推进过程中

遇到的问题提出对策和建议;

(八)完成党委、政府交办的其他工作.

第七条　建设项目联合审批职责部门分为

牵头部门和联办部门.

牵头部门负责本阶段建设项目审批事项的

协调和督办工作;根据项目需要负责召集联审会

议和组织联合现场勘察;负责向联审办反馈和汇

总建设项目联合审批工作情况. 牵头部门确定

的负责人作为本阶段的第一责任人.

联办部门负责配合牵头部门完成建设项目

审批事项的咨询和办理工作;参加牵头部门召集

的联审会议和组织的联合现场勘察等工作;按照

联合审批的要求及时办理审批手续. 联办部门

确定的建设项目联合审批首席代表,全权负责本

部门(单位)建设项目联合审批的办理和上报与

下达的协调与督办工作.

建设项目联合审批分为两个阶段:

(一)立项规划阶段. 牵头部门:发展改革或

经济和信息化部门;

(二)施工许可阶段. 牵头部门:住房城乡建

设部门.

第八条　建设项目在市发展改革或经济和

信息化部门立项的由市联审办负责组织联合审

批工作,个别环节在区县的,由市联审办协调区

县联审办督促有关部门同时启动联合审批程序,

在法定时限内办结;在区县发展改革或经济和信

息化部门立项的由区县联审办负责组织联合审

批工作,个别环节在市里的,由区县联审办报市

联审办督促有关部门(单位)同时启动联合审批

程序,在法定时限办结,并将办理结果通报相关

区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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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条　对政府确定的重大、重点项目按照

自愿委托的原则,实行“一站受理、全程代办、跟

踪服务、协调督办”的无偿代办服务机制.

第二章　立项规划阶段

第十条　立项规划阶段由发展改革部门牵

头办理政府投资项目审批或企业投资核准、备案

类建设项目,经济和信息化部门牵头办理企业技

术改造核准、备案类建设项目. 本阶段一般项目

办理时限为１０日,重大项目办理时限不超过６０

日.

第十一条　立项规划阶段最终办理结果是

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第十二条　立项规划阶段联合办理的事项:

(一)发展改革委(局):办理政府投资项目审

批、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备案;

(二)经济和信息化委(局):办理企业技术改

造项目核准、备案;

(三)规划局:出具规划条件或建设项目选址

意见(书),建设用地规划许可,建设工程规划许

可;

(四)公安(消防)局:建设工程消防设计预

审;

(五)国土资源局:出具建设用地预审意见,

增量用地、存量土地审批意见(划拨土地提供划

拨决定书、出让土地出具土地使用权转让成交确

认书或出让合同),增量用地、存量土地办理土地

证;

(六)交通运输(公路)局:涉路工程建设许

可;

(七)水利与渔业局: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报

告审批,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审批,建设

项目洪水影响评价报告审批(河道管理范围内建

设项目);

(八)林业局:临时占用林地审批,占用或征

用林地审批;

(九)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在地上、地下文

物丰富地段基本建设工程项目审批;

(十)环保局:出具环境影响报告书、报告表、

登记表批复;

(十一)安监局: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条

件审查,非煤矿山建设项目设立安全审查,一般

工业生产重点监管建设项目设立安全审查,建设

项目职业病危害预评价审查;

(十二)人防办:结合民用建筑修建防空地下

室许可,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许可;

(十三)地震局:建设工程抗震设防要求审

定,地震观测环境保护范围内新建、扩建、改建建

设工程审批;

(十四)公用事业局:新建、改建、扩建燃气工

程项目专业审查,城市集中供热工程新建、改建、

扩建项目专业审查;

(十五)国家安全局:涉及国家安全事项的建

设项目审批;

(十六)各级联审办确定的其他部门及事项,

出具的相关文件和办理意见.

第十三条　立项规划阶段的办理程序为:

(一)牵头部门受理政府投资项目审批或企

业投资和技术改造项目核准、备案申报材料之

后,经联审办批准,召集有申请人参加的建设项

目联审会议或通过建设项目联合审批系统通报

项目情况、解答咨询并指导申请人填报材料;各

联办部门提出预审意见,并一次性告知申请人在

立项规划阶段所需申报材料、承诺办理时限等;

需要现场勘察的,确定统一勘察时间;申报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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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齐全后,申请人将申报材料缴至建设项目联

合审批受理窗口,经窗口审查登记后,分别转交

联办部门,由联办部门在承诺时限内办结.

(二)牵头部门在承诺时限内将本阶段建设

项目联合审批工作情况报联审办,启动下一阶段

的建设项目联合审批工作.

第三章　施工许可阶段

第十四条　施工许可阶段由住建部门牵头

办理,办理时限２０日.

第十五条　施工许可阶段最终办理结果是

核发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

第十六条　施工许可阶段联合办理的事项:

(一) 住房城乡建设局:政府投资大中型建

设工程初步设计审查,绿地方案审批,工程中标

通知书,安全施工措施备案, 工程建设项目报

建,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手续,建筑企业劳保统筹,

墙体材料改革与节能,安全文明措施,档案移交

合同书,工程监理合同备案,城市排水许可,房地

产经营权证,建筑工程施工许可;

(二)公安(消防)局: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

核;

(三)水利与渔业局: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项

目施工许可;

(四)安监局: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设施

设计审查,非煤矿山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审

查,一般工业生产重点监管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

计审查,建设项目职业病防护设施设计审查;

(五)人防办:结合民用建筑修建防空地下室

图纸审核,建设人防工程质量监督手续;

(六)气象局:防雷装置设计审核;

(七)各级联审办确定的其他部门及事项,出

具的相关文件和办理意见.

第十七条　施工许可阶段的办理程序为:

(一)牵头部门接收立项规划阶段办理结果;

(二)经联审办批准,牵头部门召集有申请人

参加的建设项目联审会议或通过联合审批系统

通报项目情况、解答咨询并指导申请人填报材

料;各联办部门提出预审意见,并一次性告知申

请人在施工许可阶段需要的申报材料、承诺办理

时限等;需要现场勘察的,确定统一勘察时间;申

报材料准备齐全后,申请人将申报材料缴至建设

项目联合审批受理窗口,经窗口审查登记后,分

别转交联办部门,由联办部门在承诺时限内办

结.

(三)牵头部门将本阶段建设项目联合审批

工作情况报联审办.

第十八条　市财政局、市物价局根据本办法

制定建设项目联合审批“一费制”具体规定和«淄

博市建设项目收费目录»,任何部门和单位不得

以任何名义收取«淄博市建设项目收费目录»以

外的费用. 各级住房城乡建设部门负责建设项

目一次性收费节点的把关,必须在收费完成后发

放«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

第四章　规章制度

第十九条　政务公开制. 凡涉及建设项目

联合审批的事项,要按照政务公开的要求,印制

专门的服务指南,对外公开审批依据、审批条件、

审批程序、审批时限和审批结果.

第二十条　分工负责制. 各牵头、联办部门

要按照建设项目联合审批要求,各司其职,并在

部门内部建立相应的工作程序,保证建设项目联

合审批有序实施. 建设项目联合审批办理的所

有行政管理事项,应全部在中心窗口进行,并接

受中心的监督和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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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条　服务承诺制. 各牵头、联办部

门要在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的基础上,严格按

照规定的审批时限完成审批工作,将对外服务的

内容、程序、时限以及服务标准等事项向社会作

出公开承诺,接受公众监督. 实行联合审批的建

设项目办理时限不得超过承诺时限. 依法需要

听证、招标、拍卖、检验、检测、检疫、鉴定、专家评

审和整改等所需时间,不计算在承诺时限内. 在

承诺时限内无法办结的,各牵头、联办部门应事

先向联审办提出载有办理事项名称、申请单位、

承诺时限内无法办结的原因和理由、申请延期期

限和预计办结时间等内容的书面申请,由联审办

或转报政府批准.

第二十二条　容缺办理制. 对主体材料具

备、缺少其他附件材料的建设项目,申请人出具

书面承诺后,应采取先批后补办材料的方式进行

审批.

第五章　监督检查

第二十三条　加强对违规违纪行为的举报

工作. 举报人可以自己或委托他人采取正式文

件、信函(含电子邮件)、传真、面谈、电话等方式

进行举报. 各有关部门要认真调查核实,情况属

实的要责令改正,并给予通报批评;情节严重的,

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对部门(单位)主要负责人和

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

第二十四条　严格责任追究. 在建设项目

联合审批过程中,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联审办

根据情节轻重,对有关责任人员口头告诫、通报

批评、调离工作岗位:

(一)无故不参加联审会议或不接受联审会

议召集人协调,不按联审会议安排的时间、程序

进行审批活动的;

(二)违反建设项目联合审批规定,擅自受理

或办理建设项目审批的;

(三)无故不参加联合现场勘察而擅自进行

现场勘察的;

(四)违反承诺规定,拖延审批时间或故意刁

难申请人的;

(五)不能胜任建设项目联合审批工作的.

第二十五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其上级

行政机关或监察机关责令改正,对直接负责的主

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对符合法定许可条件的项目,不予行政

许可或不在承诺期限内作出准予许可决定的;

(二)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作出准予

行政许可或超职权擅自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

的;

(三)没有按规定要求实施一次性收费,存在

乱收费或搭车收费行为的;

(四)联合审批过程中存在吃、拿、卡、要、报

等行为的;

(五)存在其他违法违纪行为的.

第二十六条　建设项目联合审批工作开展

情况纳入党委、政府对部门年度目标责任考核范

围.

第六章　附则

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时间中的“日”是指工

作日.

第二十八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有

效期２年. ２０１１年３月２２日淄博市人民政府

办公厅印发的«淄博市建设项目联合审批实施办

法»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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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 博 市 人 民 政 府 办 公 厅
淄政办字〔２０１４〕３４号

淄博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印发２０１４年全市食品安全工作要点的通知

各区县人民政府,高新区、文昌湖区管委会,市政府各部门,各有关单位,各大企业,各高等院校:

«２０１４年全市食品安全工作要点»已经市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淄博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１４年３月２８日

２０１４年全市食品安全工作要点

　　２０１４年全市食品安全工作的总体思路是:深

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开

拓进取,改革创新,加快推进体制改革,健全完善监

管制度,强化基层基础建设,全面提高监管能力,用

最严谨的标准、最严格的监管、最严厉的处罚、最严

肃的问责,着力解决食品安全突出问题,深入开展

治理整顿,严惩违法犯罪行为,落实企业主体责任,

构建社会共治体系,提升食品、食用农产品安全保

障水平.

一、深化治理整顿,着力解决突出问题

(一)开展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源头治理.全

面加强农业投入品管理,严格执行高毒农药定点经

营和实名购买制度,规范兽用抗菌药、饲料添加剂

的生产经营和使用,促进农药、化肥科学减量使用.

严厉打击农药兽药残留超标、非法添加激素类药品

或其他违禁物质等违法违规行为. 加快发展现代

农业,大力推进食用农产品标准化、规范化、产业化

生产,蔬菜、果品等优势农产品标准化生产程度提

高到６３％ 以上;“三品一标”(无公害农产品、绿色

食品、有机农产品、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产地认定

面积占食用农产品产地总面积的比率提高到３８％

以上;规模养殖场获得无公害认证的比率提高到

６０％ 以上;认证水产品面积占养殖总面积的比率提

高到５５％ 以上. (农业、水利与渔业、林业、畜牧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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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部门根据职责分别组织实施)

(二)开展婴幼儿配方乳粉等乳制品专项整治.

加强企业自建自控奶源建设监督,规范生鲜乳收购

与奶站经营管理,严格原料奶检验检疫和专车专线

运输. 严格经营备案查验,配备食品安全管理人

员,严格落实从业人员上岗培训和定期培训制度.

实行婴幼儿配方乳粉专柜专区销售,试行药店专柜

销售. 对距保质期不足１个月的婴幼儿配方乳粉,

应及时采取醒目提示或提前下架等处理措施. 对

不合格和过期、变质婴幼儿配方乳粉,应当采取退

市和无害化处理措施,防止问题产品再次流入市

场. 加强对母婴用品专营店销售婴幼儿配方乳粉

的监管. 严厉查处未取得经营许可和营业执照销

售婴幼儿配方乳粉的违法行为,严厉打击走私乳粉

和乳清粉等违法行为. (食品药品监管、畜牧兽医、

海关、出入境检验检疫部门根据职责分别组织实

施)

(三)开展肉类专项整治.建立病死畜禽收集

处理办法. 加强活禽交易市场、肉类批发市场监

管. 严厉查处违法收购、加工、销售病死畜禽、注水

肉和未经检验肉制品等违法犯罪行为. 加强生猪、

牛羊等屠宰企业的规范管理,严厉打击各类私屠滥

宰行为. 加强对肉制品生产加工企业和餐饮服务

单位自制肉制品的监督检查,重点打击掺杂使假、

以次充好的违法违规行为,严禁毛皮动物生肉等未

经检验检疫动物肉品流入市场. (畜牧兽医、商务、

食品药品监管部门根据职责分别组织实施)

(四)开展食用油专项整治.严厉打击非法收

购、运输、加工餐厨废弃油脂,利用动物内脏、化工

原料提炼、制售动物油脂,以次充好、以假充真等违

法犯罪行为. 深入推进餐厨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和

无害化处理,２０１４年年底前,建成餐厨废弃物收集

运输体系及处理设施,并投入运行. 组织开展食用

调和油标识标注的专项检查,加强对食用油黄曲霉

毒素、苯并芘专项抽检以及进口食用油品的检验检

测,严防假冒伪劣、不符合安全标准和质量标识标

准的油品流入食品市场. (食品药品监管、住房城

乡建设、畜牧兽医、环保部门根据职责分别组织实

施)

(五)开展非法添加和滥用食品添加剂专项整

治.针对生产环节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

和非法添加、使用非食品原料等违法行为,深入开

展风险排查,加大监督抽检力度,深挖行业“潜规

则”. 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保健食品打“四非”(非法

生产、非法经营、非法添加、非法宣传)阶段性成果.

(食品药品监管部门组织实施)

(六)开展儿童食品、学校食堂及学校周边食品

安全专项整治.严格规范儿童食品经营许可准入

条件、经营者责任义务,督促落实进货查验、索证索

票制度. 开展学校食堂治理整顿,学校食堂量化分

级覆盖率达到１００％ . 加强中小学生营养餐管理,

规范学校周边餐饮服务,探索建设校园周边“放心

零食”小卖店. (食品药品监管、教育部门根据职责

分别组织实施)

(七)开展农村食品安全专项整治.加大农村、

城乡结合部等重点区域食品安全整治力度,重点治

理食用农产品违法保鲜,制售假冒伪劣、“三无”、过

期食品等违法违规行为. 加强对农村餐饮服务单

位人员健康、场地环境、清洗消毒的规范管理,规范

农村红白喜事集体用餐申报,建立农村流动厨师持

证上岗制度. 强化农村集中式供水单位监管,加强

生活饮用水监督监测. (食品药品监管、农业、卫生

部门根据职责分别组织实施)

(八)开展农产品批发市场、农贸市场和超市食

品安全专项整治.严格实施食用农产品市场准入

制度,规范农产品批发市场和农贸市场管理,整治

无证照生产经营、生产经营假冒伪劣食品、食品经

营主体未按规定建立台账和索证索票等违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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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把进货关、销售关和退市关. 开展大中型及连锁

超市食品安全集中整治. 启动大型及连锁超市食

品安全示范创建工作,示范创建率达到６０％ 以上.

(食品药品监管部门组织实施)

(九)开展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小摊贩、小餐

饮等专项整治.对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小摊贩、

小餐饮进行全面摸底,推行准入备案管理制度,规

范生产加工经营行为,完善监管措施,消除监管盲

区,坚决取缔一批“黑窝点”、“黑作坊”和“黑工厂”.

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监管覆盖率达到９０％ 以上,

食品销售摊贩监管覆盖率达到７０％ 以上,小餐饮

监管覆盖率达到８０％ 以上. 加强餐饮具集中消毒

单位管理. (食品药品监管、卫生、城管执法部门根

据职责分别组织实施)

(十)开展网络食品交易等专项整治.严厉查

处通过互联网销售未经检验进口食品和“三无”、不

符合安全标准食品等违法违规行为. 加强网络食

品交易管理,严格规范网络食品经营者及提供网络

食品交易平台服务经营者责任和义务. 加强进出

口食品安全监管,严厉打击进出口食品走私违法犯

罪. (食品药品监管、出入境检验检疫、海关部门根

据职责分别组织实施)

二、加强体系建设,夯实监管工作基础

(一)健全完善监管体系.深入推进市、县级食

品药品监管体制改革,在镇(街道)设立食品药品监

管所,在农村行政村和城镇社区建立协管员队伍,

建立健全一体化、广覆盖、专业化、高效率的监管体

系. 继续深入推进食品安全与“三大工程”融合工

作,进一步整合各环节资源,纳入网格化管理,增强

基础网络力量,夯实网格化工作基础. 加大财力投

入,多渠道、多元化解决投入不足问题,逐步推进视

频监控各类全覆盖. 加强镇(街道)食品药品工作

机构、社会管理服务中心和村居(社区)服务中心建

设,实现基层食品安全监管服务工作窗口化、一站

式、综合性服务. 强化公安机关专业打击力量,加

强基层公安机关食品安全犯罪侦查队伍建设. 强

化农业、畜牧兽医、水利与渔业、林业监管力量,重

点加强区县、镇(街道)食用农产品监管机构建设.

开展食品安全基层基础工作示范创建,发挥典型引

领作用.

(二)健全制度体系.推动«食品安全法»和«农

产品质量安全法»的配套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

的制修订. 完善食品安全刑事侦查和立案标准等

相关规定,提高刑事责任追究效率. 建立食用农产

品原产地准出、市场准入制度,建立食品问题产品

召回备案下架制度、保健食品原料登记制度,努力

实现从“农田到餐桌”全过程追溯. 建立完善食品

质量标识制度,规范“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

“有机食品”、“非转基因食品”等标识的认证和使

用. 加大国家标准执行力度,加强和完善食品、食

用农产品安全地方标准制修订工作.

(三)健全检验检测和风险监测体系.加快推

进市、区县两级食品安全检验检测机构建设,建立

协调统一、布局合理、适应需求、运转高效的检验检

测体系. 研究制定能力建设标准,明确层级设置和

功能定位. 鼓励和促进社会第三方检验检测机构

发展. 督促食品生产经营者按有关要求提高自检

能力. 严格检验机构资质认定和管理,提高检验结

果的公信力. 进一步推进监督抽检和风险监测计

划、经费、信息“三统一”. 建立全市抽检监测数据

共享平台,实现结果互认、信息共享. 完善风险监

测网络,加强风险分析、评估、交流和预警,提高系

统性风险防范能力.

(四)健全应急处置体系.修订完善食品安全

事故应急预案,建立应急管理指挥系统,强化专业

队伍建设和物资储备,搞好应急装备标准化配备,

加强应急值守,开展培训演练,提升监测预警、快速

反应和统筹协调能力,确保及时妥善应对各类突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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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

(五)健全诚信体系.强化食品生产经营者第

一责任人意识和诚信意识,督促落实主体责任. 建

立各类食品生产经营单位信用档案,实施“红黑名

单”制度,完善诚信信息共享机制和失信行为联合

惩戒机制. 推进食品安全信用评价结果与行业准

入、融资信贷、税收、用地审批等挂钩,发挥其他领

域对食品安全失信行为的惩戒作用. 探索建立企

业责任首负制、强制保险、民事赔偿、质量安全授权

人制度,在婴幼儿配方乳粉等儿童食品、白酒、保健

食品行业开展试点.

(六)健全信息化监管体系.加快信息平台建

设,探索建立科学统一、功能完善的“全品种、全过

程、全覆盖”食品安全信息化监管体系,提升监管效

能和服务水平. 建设市、区县、镇三级食品安全监

管业务专网和虚拟通信网,开展移动应用试点,实

现各地、各部门信息互联互通和资源共享. 利用物

联网、溯源、防伪、条码等技术,建立完善食品质量

可追溯系统. 加强食品安全统计工作,建立统计基

础数据库. 加强食品安全监管科技支撑,开展食品

检验关键技术、监管信息技术等的立项.

三、完善工作机制,提高监管执法水平

(一)完善部门协作机制.加强政府对食品安

全工作的领导,推动各级食安办加强自身建设,强

化统筹规划、督查考核、制度建设等方面的职责定

位,充分发挥牵头抓总作用. 建立健全部门间高

效、畅通的协调联动机制,实现无缝衔接,形成工作

合力,提高监管工作的系统性、协调性、一致性.

(二)完善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加

强行政监管部门与公安机关在案件移交、信息通

报、技术支持、法律保障等方面的配合,形成打击食

品违法犯罪的合力. 开放食品安全信息平台接口,

实现公安机关与行政监管部门信息共享. 建立联

合挂牌督办制度,依法查处大案要案.

(三)完善检打联动工作机制.加强食品安全

监督抽检和风险监测,及时通报结果信息. 对抽检

监测发现的问题食品和相关企业及时依法核查处

理;对非法添加、制假售假等涉嫌食品犯罪的,及时

移交公安机关进行核查,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各级公安机关将线索排查和案件侦办中发

现的食品安全问题,及时报告地方政府并通报给主

管部门. 各级公安机关涉案食品鉴定经费纳入年

度预算予以保障.

(四)完善考核评价与责任追究机制.建立食

品安全目标责任制,完善考核指标体系,加强考核

评价与绩效评估. 建立更为严格的食品安全工作

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度,使权力和责任紧密挂钩,

督促落实监管责任,严防失职渎职行为的发生.

四、加强宣传教育,推动建立社会共治

(一)深入开展科普宣传.认真落实国家«食品

安全宣传教育工作纲要»,大力开展食品安全科普

宣传,提高公众自我保护和参与监督的能力. 将食

品安全纳入公益性宣传范围,在主流媒体定期刊播

公益广告. 进一步深化正面宣传,组织做好“食品

安全宣传周”活动,加大对监管先进人物和食品生

产经营诚信典型的宣传报道力度,发挥示范引领作

用.

(二)着力抓好教育培训.将食品安全纳入各

级领导干部和公务员教育培训体系. 加强对各级

党政领导干部食品安全管理的专题培训. 各级食

品安全监管人员每人每年至少参加４０小时的集中

培训. 探索网络平台远程教育和在线考试. 加强

对各类食品从业人员和食品安全信息员、协管员培

训.

(三)注重加强信息发布和舆论引导.建立健

全食品安全信息发布制度和新闻发言人制度,定期

举办新闻发布会,主动宣传和介绍食品安全重大方

针政策、重点专项整治情况等,及(下转第１２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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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博市人民政府任免的工作人员名单

　　二○一四年三月二十六日

市人民政府决定,任命:

荆波为淄博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

刘建业为淄博市油区工作办公室主任(试用

期一年);

石志全为淄博市人民政府金融证券工作办

公室(淄博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主任(局长);

王刚云为淄博市粮食局局长(试用期一年);

邱峰为淄博市医药行业协会会长(试用期一

年);

张宇海为淄博市公安局副局长;

徐长厚为淄博市监察局派驻第一监察室主

任(试用期一年);

张成让为淄博市监察局派驻第五监察室主

任(试用期一年);

周献珍为淄博市公用事业管理局局长;

孙树田为淄博市供销合作社联合社监事会

主任(试用期一年);

花光常为淄博市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主任;

逄锦波为淄博保税物流园区管理委员会副

主任(正县级);

董文明为淄博保税物流园区管理委员会副

主任(试用期一年);

邵雷为淄博保税物流园区管理委员会副主

任(试用期一年);

孙青山为淄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监察局

局长;

雷兆河为淄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经济发

展局局长(试用期一年);

焦刚为淄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财政局局长;

张立志为淄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审计物

价局局长;

朱蕾为淄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地方事业

局局长(试用期一年);

王乃喜为淄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招商促

进局局长(试用期一年);

田立忠为淄博职业学院副院长 (试用期一

年);

高爱国为淄博职业学院副院长 (试用期一

年);

张正祥为淄博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支队

长(试用期一年);

王兴林为淄博市公安局高速公路交通警察

支队支队长(试用期一年);

刘庆宏为淄博市财政局企业财务管理处处

长(试用期一年);

张兆升为淄博市财政国库集中支付中心主

任(试用期一年);

崔金岩为淄博市农村综合改革办公室主任

(试用期一年);

刘月泉为淄博市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所长

(试用期一年);

牛淑红为淄博市住房保障中心(淄博市房产

资金监管中心)主任;

李成为淄博市城市资产运营有限公司副经

理.

免去:

石志全的淄博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 (正县

级)职务;

胡希德的淄博市人民政府金融证券工作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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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室(淄博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主任(局长)

职务;

于根亭的淄博市粮食局局长职务;

李祥麟的淄博市医药行业协会会长职务;

翟慎民的淄博人民警察训练基地主任职务;

徐长厚的淄博市司法局副局长职务;

韩晓华的淄博市监察局派驻第一监察室主

任职务;

薛南的淄博市监察局派驻第五监察室主任

职务;

周献珍的淄博市油区工作办公室主任职务;

赵衍杰的淄博市公用事业管理局局长职务;

任迎远的淄博市交通运输局副局长职务;

孙树田的淄博市供销合作社联合社副主任

职务;

姜延海的淄博市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主任

职务;

孙刚的淄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

会副主任职务;

孙青山的淄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招商促

进局局长职务;

解典的淄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经济发展

局局长职务;

焦刚的淄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审计物价

局局长职务;

杜玉林的淄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财政局

局长职务;

张立志的淄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监察局

局长职务;

郭成的淄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地方事业

局局长职务;

孙启友的淄博职业学院副院长职务;

史爱华的淄博市公安局网络安全保卫支队

支队长职务;

车建壮的淄博市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所长

职务;

韩秀利的淄博市市直机关房管所所长职务.

刘荣喜的原淄博保税物流中心管理办公室

主任职务自然免除;

逄锦波的原淄博保税物流中心管理办公室

副主任(正县级)职务自然免除.



(上接第１２４页)时公布食品安全质量状况和消

费提示. 完善监管部门与新闻媒体协调联动机

制,支持新闻媒体客观及时报道食品安全问题.

强化舆情监测,及时发现和科学处置食品安全事

件,主动回应社会关切,严厉打击谣言传播,净化

舆论环境.

(四)深入实施有奖举报.健全投诉举报体

系,设立统一举报电话,畅通举报投诉渠道,建立

举报信息保密和举报人保护机制. 完善举报奖

励制度,落实奖励资金,简化工作流程,确保及时

兑现奖励,实现举报投诉应奖尽奖,举报投诉回

复率达到１００％ .

(五)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和专家作用.切实

发挥好食品相关行业协会和社会组织作用,探索

建立行业自律机制,有效解决行业内部共性问

题. 建立食品安全专家库和重大决策专家咨询

制度,充分吸收专家学者参与政策研究、制度设

计、标准和监管措施制定,提高食品安全工作的

科学性和有效性.

—８２１—




